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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第一章 緒論 

1.1 計畫背景 

警察紀錄之道路交通事故資料，是交通安全研究與分析的重要資料來源之

一，而結合地理資訊系統的分析應用，可提供事故的空間資訊，此對需要空間資

訊探討的問題與研發的改善策略，是重要工具之一。運研所在 97 年研究[1]中，

首次利用 95 年針對我國警察道路交通事故資料中所填寫之地址（文字屬性）資

料分析的初步研究成果[2]，透過電子地圖配合地理資訊系統的空間分析輔助功

能，全面性地針對事故地址資料，建立字串拆解、資料淨化、資料補正、資料定

位等判斷邏輯，結合人工手動與部份程式自動化的處理方式，試作一個雛形平

台，獲得事故地址之座標資料，完成事故資料的定位分析。而在 98 年研究[3]中，

透過更系統化的事故地址資料分析，以完全自動化的處理方式，開發完成「交通

事故發生地點及資料分析系統」(Traffice Accident Location and Analysis System, 

TALAS)。整體而言，在目前可取得的各種資料來源條件下，TALAS 針對警察道

路交通事故資料中所填寫之文字屬性的地址資料，可成功定位達到 60%以上，其

中發生在路口的事故定位成功率可進一步達到 80%以上。本研究目的之一，即在

延伸利用 TALAS 的現有功能與產出資料，並持續擴充利用空間資訊的分析與應

用功能。 

交通事故的發生，牽涉人、車、路及環境因素，在現今道路工程與車輛工業

的技術日益精進下，用路人因素部份受到相當大的關注。針對用路人因素的改善

策略，除了教育、宣導及執法以外，在車輛及道路上提供預先警示的資訊，也是

方法之一。但針對交通事故中之用路人因素的任何改善策略，必須先瞭解交通事

故的人為因素，以為改善研擬之據。人為失誤(Human Error)相關理論[4]指出，

人類所產生的不安全行為，屬非蓄意的行動居多（圖 1-1 所示），而失誤(Errors)

是非蓄意地偏離正確行動的路徑，反應個人的資訊處理的認知問題，違規

(Violations)則是故意的違反法律規定或社會允許的行為規範（包括：操作程序、

法規、正常習慣等）；因多數時候人類並非獨立規劃及執行一項行動，故失誤及

違規是不同心理過程的行為結果，需分別處理。但失誤與違規的觀念性界線與在

事件中的順序、二者間的關係，並非明確、固定不變的，即一個人可能會出現行

為上的失誤但並未違規，另一方面，違規也不一定與行為失誤有關。而依據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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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道路交通事故資料之蒐集目的，此資料中所登錄的因素特性，實係以違反

我國相關道路規則為根據而進行紀錄，故應用於探討用路人因素時，並無法清楚

地區分出人類行為中的失誤與違規，惟是否可能由第一線員警的專業判斷中，根

據所紀錄之違規事項，例如：未注意車前狀況、違反號誌管制等，嘗試探討交通

事故中之人為因素，而推衍出可能的預警資訊，用於開發駕駛人易疏忽地點的預

警系統，此為本研究的另一項目的。 

 
基本差錯種類

(Basic error types)

不安全行為
Unsafe acts

非蓄意行動
Unintended 

action

蓄意行動
Intended 

action

疏忽
Slip

失誤
Lapse

錯誤
Mistake

違規
Violation

注意力失敗
(Attentional failures)

打擾(Intrusion)
遺漏(Omission)
顛倒(Reversal)
失序(Misordering)
時間錯誤(Mistiming)

記憶力失敗
(Memory failures)

遺漏已規劃項目(Omitting planned items)
迷失位置(Place-losing)
忘記意圖(Forgetting intentions)

規則錯誤
(Rule-based mistakes)

誤用良好規則(Misapplication of good rule.)
採用不良規則(Application of bad rule.)

知識庫錯誤
(Knowledge-based mistakes)

許多變數形式(Many variable forms.)

例行性違規(Routine violations)
例外性違規(Exceptional violations)

破壞行動(Acts of sabotage)  

圖 1-1 不安全行為的心理學種類[4] 
 

現今已有各種形式、價格的科技技術與設備，可在車輛及道路上提供預先警

示的資訊，包括車用資通訊系統、手機、導航機等平台，此在國內、國外已有不

少實際產品在市場上流通使用。以國內大量的機車使用族群，以及交通事故的涉

案人以機車居多的狀況而言，機車車輛尺寸限制及駕駛者願付成本考量，並非每

種平台均同時具有汽車與機車的可用性，故本研究的另一項目的，是希望能嘗試

運用國內自行產製、成本低、使用普遍、對機車具潛在可行性的車機產品，作為

駕駛人預警系統的播報平台。國內廠商自行產製的反雷達車用測速器，可稱是國

內市面上最早開始流通使用的駕駛人預警系統，由於容易安裝、容易使用、體型

輕巧，以及具有能讓駕駛者避免因超速而遭警察開立罰單的實質效益，故駕駛者

願意購買使用，堪稱使用上相對普遍的車機產品。因此，本研究以反雷達車用測

速器作為預警資訊的播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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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範圍及內容 

基於前述背景說明，本研究的範圍主要分為二部份，一為持續擴充 TALAS

的空間資訊分析與應用功能；另一則以警政署的事故資料庫為來源，直接利用

TALAS 產生的資料，嘗試建立一種方法，探討交通事故中之人為因素，並推衍

出可能的預警資訊，然後結合市售反雷達車用測速器產品，進行駕駛人易疏忽地

點預警系統的研發工作。 

在 TALAS 的空間資訊分析與應用功能擴充方面，主要包括：提升「臺灣地

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作業的支援自動化程度、增加特定主題之易肇事改善地

點輸出選擇彈性、提高事故地點在改善前與改善後的績效追蹤功能彈性。此外，

進行運研所「道路交通事故資料網路查詢系統」(http://talas-pub.iot.gov.tw)的資料

維護更新工作。 

在駕駛人易疏忽地點預警系統的研發工作方面，主要包括：以事故調查/報

告資料為範圍，進行交通事故中人為因素的相關文獻回顧；建立一種方法，由交

通事故資料中，篩選駕駛人易疏忽地點及進行人為因素相關的分析，以嘗試由事

故資料中推衍出可能的預警資訊內容；建立易疏忽地點相關資訊發佈的平台，包

括網路以及供資通訊業者加值應用的介面與機制；結合市售反雷達車用測速器產

品，進行資通訊業者加值應用的實驗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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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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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TALAS 系統的更新與擴充 

TALAS 是一套整合性的服務平台，目前是一套單機版的系統，其功能可分

為「資料處理子程式」及「資料應用子程式」兩大部份，每個子程式共用「系統

設定」模組。系統功能架構如圖 2-1 所示，各功能模組之內容簡要介紹如下，文

中將針對本研究在今年度修改或新增的內容部份，進行較深入的說明。 

 

系統設定

交
通
事
故
發
生
地
點
及
資
料
分
析
系
統

資料庫路徑設定

系統資料表設定初始化

系統輸出暫存資料夾

輸出資料夾

年度

交通事故類別

轉入結果

資料修正(HWY)

地址拆解

設定主鍵

發生地點-街道一合併、校對

發生地點-街道二合併、校對

資料比對-路口定位

資料比對-門牌定位

資料比對-里程定位

地點拆解-擷取路名(POS)

地點拆解-擷取巷、弄、號(POS)

資料整理

座標轉換

資料比對-橋樑定位

資料比對-隧道定位

資料比對-地標地物定位

座標轉換-整合所有定位座標欄位

座標轉換-WGS84->TWD97TM2
查詢期間

指標計算

指標選擇

查詢期間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排名方式選擇

系統檔案路徑設定

選擇輸出年度

KML資料夾

參考資料庫資料夾設定

資料整理-補齊路段數

資料整理-上傳代碼轉換檔(97轉96)

資料整理-門牌定位-組合段巷弄號

資料比對

資料整併/指標計算

資料定位

資料淨化

資料匯入

原始地點組合
地點整併

指標查詢

篩選方式選擇

分析範圍
縣市

國道

省道

預設指標

自訂指標

里程範圍

分析範圍匯出方式

匯出檔案種類選擇

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預設欄位

自訂欄位

匯入前期改善地點

存檔路徑

選擇欄位
設定Google Earth顯示欄位

統計年報輸出設定

統計年報

肇事地點匯出

查詢年度

存檔名稱

地點歷年資料查詢/
匯出

路口查詢

路段查詢

分析範圍
整併資料匯出

(先執行指標查詢) 道路型態

主要肇事因素(酒駕)

當事者年齡

車種

篩選方式選擇

單點查詢

資
料
處
理
子
程
式

資
料
應
用
子
程
式

去除空白字元

地點拆解-擷取路名(POS_NEAR)

地點拆解-擷取巷、弄、號(POS_NEAR)

資料整理-產生對象車種

資料整理-產生碰撞類型

產生欄位-統計報表用(年齡、自行車)

執行上傳批次指令檔

資料整理-物之資料獨立成表後刪除

資料整理-巷口定位-補齊街路巷

整併-路口、路段整併範圍設定

多點查詢

註：
1.紅色實線表示本研究新增或大幅
修改的模組。

2.紅色虛線表示本研究進行修改或
調整的模組。

內容一致化

資料修正

第一章

 
圖 2-1 TALAS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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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系統功能簡介 

在利用系統允許使用的密碼登入 TALAS 系統後，需依據將要進行的服務功

能，進行系統設定，包括資料庫路徑、系統資料表設定初始化、系統輸出暫存資

料夾、統計年報輸出設定、參考資料庫路徑等。 

因應「統計年報」功能中，除了例行性應用警察的道路交通事故資料產生以

24 小時為死亡定義的固定式報表以外，尚須例行性地透過與我國衛生署之死因

資料庫的連結，再產生以 30 天為死亡定義的相關固定式報表，故本研究將道路

交通事故資料與死因資料的連結功能，加入 TALAS 中自動化處理，以便利例行

性作業。因此在參考資料庫路徑中新增「連結死因資料表」模組（如圖 2-2 所示）。 

 

 

圖 2-2 TALAS 系統設定功能畫面 
 

2.1.1 TALAS系統基本功能：資料處理子程式 

1. 資料匯入 

由於運研所取得之警察的交通事故資料均為文字檔的形式，故需透過資料的

匯入處理，將資料轉存到 Access 檔中，以利後續的資料處理工作。因 TALAS

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在處理事故地點的座標資料，故在此功能中會先初步檢查各

縣市資料筆數，以及與地址相關欄位的資料空白情形。 

2. 資料淨化 

當完成事故的資料匯入工作後，便得就地址資料的內容進行淨化處理。目前

16



 

 2-3

TALAS 所提供的資料淨化功能包括：「內容一致化」、「去除空白字元」、「資

料修正」、「資料修正(HWY)」以及「地址拆解」。 

所淨化的地址相關欄位，除了「 KAM00_CITY 、 KAM00_TOWN 、

KAM00_LI 、 KAM00_LIN 、 KAM00_STREET1 、 KAM00_Sec1 、

KAM00_STREET2、KAM00_Sec2、KAM00_POS、KAM00_HWY」以外，本研

究 因 應 警 察 97 年 開 始 的 交 通 事 故 資 料 庫 欄 位 變 化 ， 增 加 對

「KAM00_POS_NEAR」的淨化處理。 

針對「內容一致化」的資料淨化功能，TALAS 系統原本已有 4 組淨化模組，

本研究再新增 2 組淨化模組（如圖 2-3 所示)，著重在處理路名的習慣性稱呼所

衍生之紀錄問題，例如：台中市的「台中港路」常常俗稱「中港路」，故在警察

的道路交通事故資料中，往往僅記載「中港路」，而造成後續比對、定位時的困

擾；而道路的「段」號，亦有此類似問題。 

 

 

圖 2-3 TALAS 系統新增之內容一致化邏輯 
 

針對「地址拆解」的資料淨化功能，TALAS 系統原本已有 5 組拆解模組，

本 研 究 因 應 警 察 97 年 開 始 的 交 通 事 故 資 料 庫 欄 位 變 化 ， 增 加 對

「KAM00_POS_NEAR」的 2 組拆解模組（如圖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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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TALAS 系統新增之地址拆解模組 
 

3. 資料定位 

在「資料淨化」功能中，已將事故資料重新進行拆解處理，並將資料放至適

當的欄位中。而「資料定位」則是要將已整理好的事故地點資料，與範本資料庫

進行比對，取得座標資料，包括：「資料整理」、「資料比對」及「座標轉換」

等 3 項模組，以及完成「資料整併/指標計算」功能中的資料整併後，因應資料

應用子程式所需的 6 組處理模組，後者將會於下一小節中說明。 

(1) 資料整理 

主要是針對路段的資料部份，要將原本分散在各個地址欄位的資

料，依據 TALAS 系統所訂定的標準地址格式，重新進行組合再由程式

進行自動化比對處理。本研究今年因應警察 97 年開始的交通事故資料庫

欄位變化，增加對「KAM00_POS_NEAR」的處理。 

TALAS 系統原本已有針對後續「資料比對」功能中的「門牌定位」

功能需求，在「資料整理」功能中建置「組合路段巷弄號」的處理模組。

本研究在探討定位成功率與正確率的改善方法時，發現有不少無法定位

成功的地點，是因為跟範本檔比對的交通事故資料，在道路名稱的「街

路巷」與「段」數上有所欠缺，故新增「補齊路段數」及「補齊街路巷」

模組（如圖 2-5 所示），以提高在有「段」、「巷」、「弄」之路口及

街口的成功定位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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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TALAS 系統新增之資料處理模組 
 

(2) 資料比對 

本研究所取得的範本資料庫，主要用來比對的項目包括「路口」、

「門牌」、「里程」、「橋梁」、「隧道」及「地標地物」。因為每一

個比對處理的方式不盡相同，因此在 TALAS 系統中設計出不同的 6 組

比對模組。 

本研究因應警察 97 年開始的交通事故資料庫欄位變化，增加對

「KAM00_POS_NEAR」的資料比對。 

(3) 座標轉換 

在「資料比對」功能中所獲得的座標格式是 WGS84 (World Geodetic 

System 1984)，此為 GPS 所使用的座標系統。但因 TALAS 針對事故地點

以「動態框架整併法」進行歸屬一個地點的事故地點整併時，需要兩點

間的距離資料，故需先將 WGS84 座標轉換成 TWD97 二度分帶（以公尺

為單位的平面座標），以進行兩點間距離的計算。目前 TALAS 系統中

已具備 WGS84 與 TWD97 二度分帶的轉換模組。 

 

2.1.2 TALAS系統應用功能：資料應用子程式 

為了使潛在或實際的資料應用分析者，例如：「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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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的資料分析者、希望瞭解特定縣市、國道/省道路段之交通事故者、希望瞭

解特定狀況（例如機車、高齡者、飲酒者等）之交通事故地點與特性者等，能更

容易瞭解及操作 TALAS 系統，本研究今年將資料應用的功能，獨立出來成一個

可以單獨操作的程式，成為 TALAS 系統架構中的資料應用子程式。以方便未來

可以將其中部份功能模組化，再依照需求進行專案包裝成執行檔，有更多機會利

用 TALAS 進行交通事故的相關分析工作。 

本研究除了大幅改善此部份的模組分工設計、操作介面設計以外，並加入更

多的應用功能與提高操作彈性。茲說明如下： 

1. 資料整併/指標計算 

通常交通事故地點的分析，會將發生在特定空間範圍內的交通事故匯整在一

起，將其視為同一地點的交通事故進行分析，在 TALAS 系統中是採用「動態框

架整併法」來進行這項工作。TALAS 系統首先進行路口整併，然後再針對尚未

被併入任何一處路口，且位於在二處交叉口間的交通事故，進行路段整併；此即

「地點整併」模組的功能。此外，路口整併的資料來源一定是以兩條相交的路口

為主（當整併範圍較大時，有可能會整併到鄰近路口的資料）；因此路口的標示

名稱（或稱代表地點名稱）會以兩條道路名稱為主。但是路段整併的資料來源有

可能是「門牌資料」、「公路里程資料」甚至是「地標地物」等。而為能在輸出

事故地點時，能清楚的標示出該地點的名稱，因此須自整併的資料中，挑選一個

較具代表性的名稱做為該地點的標示名稱，此即「原始地點組合」模組的功能。 

「地點整併」模組除了 TALAS 系統原本已具有的「整併範圍」設定功能以

外，本研究加入資料時間的選擇彈性（須確認系統設定使用之資料庫包含要選擇

的時間範圍），即可在「查詢期間」中設定任一年份、任一月份的起迄時間點，

依使用者需求進行任意時間範圍的事故資料整併工作（如圖 2-6 所示）。此外，

本研究因應警察 97 年開始的交通事故資料庫欄位變化，在「原始地點組合」模

組中增加對「KAM00_POS_NEAR」的處理。 

「指標計算」模組是在針對被整併為同一地點的所有交通事故，利用其死亡

人數、受傷人數、事故件數資料，計算各個整併地點的各種指標。除了 TALAS

系統原本已有的「嚴重性指標」、「指標合值(CBI)」等 2 項「預設指標」模組

以外，本研究今年新增「自訂指標」模組，讓使用者利用 A1 類及 A2 類交通事

故的死亡人數、受傷人數及事故件數，建立合於自己需求的指標（如圖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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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TALAS 系統增修之資料整併/指標計算模組 
 

2. 指標查詢 

「指標查詢」模組的查詢結果（即螢幕下方顯示的內容），在後續進行「肇

事地點匯出」或「整併資料匯出」模組功能時，便是由此查詢結果中，選擇符合

匯出條件的資料加以匯出。本研究今年在此「指標查詢」模組部份，除了調整指

標門檻設定的方式以外，更進一步新增下列功能（如圖 2-7 所示）： 

(1) 當在「資料整併／指標計算」模組中，有「自訂指標」時，會自動將所

自訂的指標公式帶入在「自訂指標」選項的右側，讓使用者瞭解自訂指

標的內容。 

(2) 查詢期間：可設定任一年份、任一月份的起迄時間點，依使用者需求進

行任意時間範圍的事故資料查詢（須確認系統設定使用之資料庫包含要

選擇的時間範圍）。 

(3) 分析範圍：可針對縣市、國道/省道二種行政管轄定義，擇一進行指標查

詢。縣市可複選，而國道、省道則可針對特定路線、特定里程混合複選

設定。此功能可讓使用者依需求進行更具彈性之空間範圍的事故資料查

詢。 

(4) 排名方式：可設定「加總排名」或「個別排名」。以「分析範圍」為縣

市為例，若設定「加總排名」，則所有選擇的縣市會一起進行排名，若

新增任意年月設定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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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個別排名」，則所有選擇的縣市會各自進行自己縣市內的排名；

而國道及省道的路線便相當於縣市等級的處理。 

 

 
圖 2-7 TALAS 系統新增指標查詢模組 

 

3. 肇事地點匯出 

TALAS 系統此功能模組的開發，原本是因應「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

畫」的實際作業需求，故所匯出的各種檔案格式，也是以該計畫作業需要為基礎。

「肇事地點匯出」模組所匯出的事故地點相關資料，是「指標查詢」模組中的查

詢結果。本研究今年則進一步提高「肇事地點匯出」模組的應用彈性，增修的功

能如下： 

(1) 「分析範圍匯出方式」可設定「各選項匯出在同一檔案或「各選項分別

匯出在不同檔案」，讓使用者可依需求將「指標查詢」模組中所選擇的

分析範圍項目，例如：3 個縣市或 3 條國道路線，匯出在同一個檔案中，

或是分別匯出在 3 個檔案中（如圖 2-8 所示）。 

(2) 9 種匯出檔案採用勾選方式，讓使用者依自己的需求，選擇要匯出的檔

案（如圖 2-8 所示）。 

(3) 修改「附表 3 附表 1 與附表 2 之內容說明(*.doc)」的說明，讓使用者更

容易瞭解用 TALAS 系統自動輸出的附表 1 與附表 2 之檔案(*.xls)內容與

重要欄位的意義（如圖 2-8 所示）。 

自動帶出公式

新增任意年月設定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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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TALAS 系統新增之肇事地點匯出模組 
 

(4) 當勾選匯出檔案「附表 7 改善績效表(*.xls)」時，會引導操作者點選「匯

入前期改善地點」（即前一期的「臺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

並上傳自行製作的前期改善地點清單，即如圖 2-9 所示之「改善地點.xls」。 

 

 

圖 2-9 TALAS 系統新增之肇事地點匯出的附表 7 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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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當勾選匯出檔案「附表 5 改善地點基本資料表(*.xls)」時，檔案匯出結果

如的虛線擷圖合成所示，檔案的數目視「指標查詢」模組中的查詢結果

而定，例如：查詢結果有 12 處地點，則附表 5 的檔案匯出便會有 12 個

檔案。此外，匯出的檔名會依據該期「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

的期數、各該地點的排名自動命名（如圖 2-10 所示）。而相關的交通事

故資料也會自動帶入在附表 5 的匯出檔案中，以第 28 期「臺灣地區易肇

事路段改善計畫」的台北市第 1 名地點為例，匯出之檔案「附表 5_改善

地點基本資料表(第 28 期)_1.xls」內容如圖 2-11 所示，圖中框線部份為

TALAS 系統自動帶入之資料，其中，「主要肇事型態」、「主要肇事原

因」、「主要肇事時間」等 3 項資料，是 TALAS 系統自動計算該地點

所發生的所有交通事故中，出現次數最多的前 3 名。以圖 2-11 為例，該

地點「主要肇事型態」中出現最多的 3 種型態依序為：「16 車與車-側撞、

12 車與車-同向擦撞、13 車與車-追撞」。 

 

 

圖 2-10 TALAS 系統新增之肇事地點匯出的附表 5 模組 
 

(6) 同樣地，當勾選匯出檔案「附表 4 改善地點先期作業提報彙整表(*.xls)」

時，匯出的檔名會依據該期「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的期數自

動命名（如圖 2-10 所示）。而「指標查詢」模組中的查詢結果，也會自

動帶入在附表 4 的匯出檔案中，包括地點名稱。例如：圖 2-10 中的 12

24



 

 2-11

處地點，各該地點的名稱、編號與指標資料等等，便會彙整列示在附表

4。 

 

 

圖 2-11 TALAS 系統新增之自動帶入附表 5 的資料 
 

(7) 在「預設欄位」中，新增「碰撞車種」的輸出選項，讓使用者可以瞭解

每件交通事故的相撞車種組成，例如：汽車與機車相撞等。此部份的資

料，需由警察登錄之道路交通事故資料中，另外撰寫判斷邏輯產生新欄

位，然後結合既有欄位加以判斷後，方能作為輸出的選項欄位；TALAS

系統是利用資料處理子程式中的「資料定位」模組內的「資料整理-產生

對象車種」模組產生的對象車種欄位(KAM01_FILLER_B)，結合原有事

故資料中的車種欄位(KAM01_FILLER_A)，而定義出 TALAS 系統的「碰

撞車種」組合。 

(8) 新增「自訂欄位」模組，讓使用者可以自行勾選要輸出的欄位（如圖 2-8

所示）。 

(9) 新增「設定 Google Earth 顯示欄位」模組，搭配「自訂欄位」模組，讓

使用者可以自行勾選要顯示在 Google Earth 上的欄位統計資料（如圖 2-8

所示），進一步搭配勾選「Google Earth 顯示檔(*.kml)」，則可匯出 Google 

Earth 檔，在 Google Earth 上顯示這些統計資料。當使用者勾選「Google 

Earth 顯示檔(*.kml)」但並未由「自訂欄位」功能中勾選要進行資料統計

的欄位時，亦會產生 Google Earth 顯示檔，此顯示檔開啟後會呈現如圖

2-12 的畫面，讓使用者瞭解各個事故地點的分佈位置與排名，而當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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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處事故地點時，會顯示基本資料，包括：整併編號、地點名稱與輸出

指標。當使用者勾選「Google Earth 顯示檔(*.kml)」，並且由「自訂欄位」

功能中勾選要進行資料統計的欄位時，則所產生的 Google Earth 顯示檔

開啟後，可點選各個事故地點並看到所勾選之欄位的統計資料；以圖 2-13

點選的地點為例，因在「自訂欄位」中已勾選要進行資料統計的欄位，

故輸出開啟後可看到除了基本資料以外，還有所勾選欄位的統計圖（虛

線為擷圖合成）。透過 Google Earth 平台顯示各處事故地點的統計資料，

讓使用者可以瞭解分佈在空間中各處地點的交通事故特性。 

 

 

圖 2-12 TALAS 系統基本之 Google Earth 顯示檔 
 

(10) 新增「存檔路徑」設定模組，讓使用者可以自行定義輸出位置（如圖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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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TALAS 系統新增之 Google Earth 顯示統計資料檔 
 

4. 統計年報 

TALAS 系統已設計 5 個不同頁籤，分別產生及輸出五大章的統計年報，此

模組可例行性地應用警察的道路交通事故資料產生以 24 小時為死亡定義的固定

式報表，同時也可例行性地透過與我國衛生署之死因資料庫的連結，再產生以

30 天為死亡定義的相關固定式報表。目前產生一份完整的統計年報約需 1 小時

的處理時間。本研究今年修改程式，將第一章的表格所需使用到的曝光量資料，

改以資料表方式建置、讀取及計算，並因應此項調整，修改第四章及第五章中部

分牽涉曝光量之表格。 

本研究為了讓此項例行性的工作，能以更具自動化的方式進行，今年在「資

料定位」模組之「資料整理」功能中，新增「執行上傳批次指令檔」模組（如圖

2-14 所示），以供上傳 2 種批次指令檔，1 種指令檔是為了計算統計年報中之資

料，而需產生的新資料欄位，另 1 種指令檔則是為了執行與死因資料連結後，計

算死亡天數的功能。 

此外，因應警察的道路交通事故資料在 97 年開始更新的部份欄位定義，例

如：當事者區分、飲酒情形、肇事因素等欄位，新增「資料整理-上傳代碼轉換

檔(97 轉 96)」模組，提供後續每種欄位可能變更的調整功能；目前 TALAS 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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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年版的道路交通事故資料為基準。並新增「資料整理-物之資料獨立成表後刪

除」模組，將 97 年版之欄位定義中，KAM01_SEX=3 (物)之資料獨立成表後，

將其自原始的 KAM01 表中刪除，以避免統計資料時的誤差（如圖 2-14 所示）。 

 

 

圖 2-14 TALAS 系統新增之統計年報使用的資料處理模組 
 

5. 地點歷年資料查詢/匯出 

此模組是提供使用者透過 TALAS 系統查詢特定地點自 92 年開始的歷年交

通事故統計資料之功能。除了 TALAS 系統原本便提供的「單點查詢」模組讓使

用者可查詢單一路口或單一路段在 92-97 年的死亡人數、受傷人數、事故件數及

類別（A1 或 A2 類）以外，本研究新增「多點查詢」模組，讓使用者可以一次

查詢多處路口、路段的資料，並可以複選查詢年度，以及設定輸出檔名（如圖

2-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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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TALAS 系統新增之地點歷年資料查詢／匯出模組 
 

6. 整併資料匯出 

此模組為本研究今年在 TALAS 系統中新增的全新功能模組，主要是針對 4

項變數（道路型態、酒駕與否、年齡、車種），以嚴重性指標進行事故地點的排

名查詢及匯出資料，例如：可查詢機車、高齡者、飲酒肇事者涉入之交通事故嚴

重性最高的地點排名，或者在橋樑處發生之交通事故嚴重性最高的地點排名。並

可輸出 Google Earth 顯示檔，顯示各個事故地點的事故件數、死亡人數、受傷人

數。 

在執行此模組功能之前，需先至「指標查詢」模組中針對「查詢期間」、「分

析範圍」、篩選指標門檻、「排名方式」進行設定及查詢，在「指標查詢」模組

中的查詢結果，即為「整併資料匯出」模組的計算基礎。圖 2-16 的「整併資料

匯出」模組操作範例，是以台中市嚴重性指標最高的前 100 名（在「指標查詢」

模組設定）中，主要肇事因素為「酒醉（後）駕駛失控」的交通事故，重新計算

其嚴重性指標，並依嚴重性指標排名取前 20 名。至於匯出的檔案則有 2 個，包

括 1 個 Excel 檔及 1 個 Google Earth 顯示檔。其中，Excel 檔的內容為每個事故

地點（即如範例中的 20 處地點）的相關事故欄位資料，如圖 2-17 所示，而匯出

之 Google Earth 顯示檔開啟後（如圖 2-18 所示），範例設定的前 20 名以柱狀圖

表示，而其餘地點（範例設定之嚴重性指標最高的前 100 名中，主要肇事因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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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醉(後)駕駛失控」，但並未排名在前 20 名）則以圖釘表示。不同的變數選

項設定，所匯出的檔案內容便會不同，以 Google Earth 顯示檔為例，在與上述「酒

醉（後）駕駛失控」範例相同資料基礎下，機車、高齡者、橋樑之嚴重性排名結

果（如圖 2-20 所示）。 

 

 
 

 

 

 

圖 2-16 TALAS 系統新增之整併資料匯出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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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彙整資料表 

 

 
(b) 詳細資料表 

圖 2-17 TALAS 系統新增之整併資料匯出模組的輸出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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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TALAS 系統新增之整併資料匯出模組的 Google Earth 顯示檔-酒醉(後)駕
駛失控 

 

 

 
(a) 機車 

 

圖 2-19 TALAS 系統新增之整併資料匯出模組的 Google Earth 顯示檔-機車、高齡

者、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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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高齡者 

 

 
(c) 橋樑 

圖 2-19 TALAS 系統新增之整併資料匯出模組的 Google Earth 顯示檔-機車、高齡

者、橋樑 (續) 
 

2.1.3 TALAS系統之模組專案包裝測試 

TALAS 系統的開發構想之一，是希望能夠採較彈性的程式設計方式，以達

到可針對特定交通事故資料的分析需求，專案包裝特定功能模組的目標。本研究

在今年藉由台北縣政府交通局、運研所「臺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的實際

需求，已成功完成組合特定 TALAS 模組功能，產生客製化執行程式的作業，確

認此項開發構想的可操作性。此二項專案需求所組合的 TALAS 模組功能如圖 2-

及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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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TALAS 系統針對台北縣政府交通局之需求專案包裝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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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TALAS 系統針對「臺灣地區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之需求專案包裝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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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資料更新與定位結果分析 

2.2.1事故地點定位輔助用資料庫之分析 

「事故地點定位輔助用資料庫」是為了能協助確認道路交通事故資料中所填

寫道路名稱的正確性，以協助正確的定位道路交通事故的發生地點的空間座標，

目前所使用的「事故地點定位輔助用資料庫」其內容與用途整理如表 2. 1。 

 

表2. 1 事故地點定位輔助用資料庫之內容及用途 

範本資料庫名稱 資料來源 內容及用途 

郵局路名資料庫 郵政總局網站 
全省所有的道路名稱，可用於比對校

正道路名稱的正確性。 

交通路網數值地圖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包含一般道路、道路節點、河流/湖

泊、地標地物、橋梁隧道中心點等共

12 個圖層，可用於路口、地標地物、

橋梁、隧道等地點的定位。 

公路里程資料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可用於定位省縣道里程的座標 

高速公路里程資料 研究單位自有 可用於定位高速公路里程的座標 

門牌資料庫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可用於定位有門牌資料的座標 

 

各範本資料庫之內容介紹整理如下： 

1. 郵局路名資料庫 

可自郵政總局網站中下載，在該資料庫中包含了縣市名稱及道路名稱，其中

道路名稱包含了路(街)、巷、弄。 

2. 交通路網數值地圖 

交通路網數值地圖各圖層所包含的空間資料及屬性資料概述如表 2. 2。在使

用交通路網數值地圖建立路口比對資料庫時，利用「道路」、「道路節點」及「行

政區」三個圖層進行空間圖層的疊套。目前 TALAS 系統中使用的是 97 年版交

通路網數值地圖。 

3. 公路里程資料 

在目前運研所的公路基本資料管理系統中[5-10]包含了全國省縣道的里程與

GPS 座標資料，但由於資料調查的年期不同，因此有「10 公尺」及「5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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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種不同的影像間距。TALAS 系統係利用 SQL 指令直接進行資料比對，以不超

過該里程樁號之座標為讀取資料。 

 

表2. 2 交通路網數值地圖圖層說明 

圖層名稱 資料內容 備註 

道路 1. 包括國道、省道、縣道、鄉道、

都市道路、產業道路及無名道

路等既有道路。 

2. 都市地區所有 6 米以上道路。 

3. 資料筆數為 58 萬 9 千餘筆。 

搭配道路節點、行政區圖層，

產生新的路口資料比對資料

庫。 

道路節點 1. 包括道路之節點坐標資料 

2. 資料筆數為 45 萬 5 百餘點。 

搭配道路、行政區圖層，產生

新的路口資料比對資料庫。 

鐵路/捷運 包括臺鐵、高鐵及捷運 3 個圖層 未使用 

行政區 包括縣市界、市鄉鎮區界以及村里

參考界 3 個圖層 

搭配道路、道路節點圖層，產

生新的路口資料比對資料庫。

河流/湖泊 包括河流與湖泊之空間資料 未使用 

地標地物 包括政府機關、文教機構、運輸場

站、其他公共設施、風景遊憩以及

飯店旅館等地標地物 

可做為地標地物定位參考使

用 

橋梁 道路圖層上所有橋梁中心點坐標

資料 

可做為橋梁定位參考使用 

隧道 道路圖層上所有隧道中心點坐標

資料 

可做為隧道定位參考使用 

 

4. 高速公路里程資料[11] 

高速公路里程與 GPS 座標資料間距均為 5 公尺，在進行里程資料的比對時，

處理原則與公路基本資料里程資料比對相同。 

5. 門牌資料庫 

本研究分兩次取得最新的門牌資料，兩個版本中各縣市的資料筆數如表 2. 3

所示。由表 2. 3 的統計結果發現，兩次取得的門牌資料庫內，除了資料的縣市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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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一樣外，同一個縣市中的筆數亦不盡相同。但進一步抽樣分析後發現，雖然

兩次取得的不同縣市資料筆數不同，但是同一個門牌號碼所記錄的 GPS 座標位

置是一樣的。 

本研究將事故中記錄門牌的資料，先與第一次取得的門牌資料進行比對，無

法定位的資料再與第二次的門牌資料比對，以提高比對成功率；例如透過此種處

理程序，98 年交通事故資料便可多取得 126 筆的座標資料。 

 

表2. 3 不同次取得的門牌資料庫比較表 

 第一次 第二次 

台北市 259,654 1,106,328

高雄市 346,880 457,678

台北縣 534,913 1,113,181

宜蘭縣 94,315 0

桃園縣 457,273 0

新竹縣 93,371 0

苗栗縣 164,599 0

台中縣 0 0

彰化縣 0 0

南投縣 149,965 0

雲林縣 183,980 0

嘉義縣 11,452 0

台南縣 193,169 0

高雄縣 0 0

屏東縣 219,927 0

台東縣 0 0

花蓮縣 62,995 0

澎湖縣 0 0

基隆市 88,951 16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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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不同次取得的門牌資料庫比較表(續 1) 

 第一次 第二次 

新竹市 95,845 0

台中市 261,935 399,029

嘉義市 76,869 67,434

台南市 223,683 232,923

金門縣 0 0

連江縣 0 0

總計 3,519,776 3,545,132

 

另外，第一次取得的門牌資料中，有新竹市東區明湖路共計 165 筆資料的座

標 Y 值為 0，已將這些資料回饋給資料提供者參考。 

 

2.2.2 事故地點定位結果分析 

TALAS 系統目前包含民國 92 年~98 年的警察紀錄之道路交通事故資料，本

研究除了依據研究進度與可取得的各種新版範本資料庫，以 TALAS 系統處理警

察紀錄之 98 年道路交通事故資料以外，今年並在改善 TALAS 系統的資料處理

子程式後，重新處理 97-98 年道路交通事故資料，過程中的資料筆數將於本小節

中做說明。 

1. 事故資料筆數 

92 年至 98 年的事故資料筆數整理如表 2. 4 所示。本研究所進行的事故地點

定位，均是以基本事故資料(KAM00)進行操作及說明。 

 

表2. 4 研究用事故資料筆數 

 A1 類 A2 類 合計 

KAM00(基本事故資料) 2,560 117,626 120,186 
92 年 

KAM01(事故當事人) 6,691 267,314 274,005 

KAM00(基本事故資料) 2,502 134,710 137,212 
93 年 

KAM01(事故當事人) 6,453 305,773 312,226 

 

39



 

 2-26

表 2. 4 研究用事故資料筆數(續 1) 
 A1 類 A2 類 合計 

KAM00(基本事故資料) 2,767 153,028 155,795 
94 年 

KAM01(事故當事人) 7,117 346,944 354,061 

KAM00(基本事故資料) 2,995 158,026 161,021 
95 年 

KAM01(事故當事人) 7,595 357,963 365,558 

KAM00(基本事故資料) 2,461 161,558 164,019 
96 年 

KAM01(事故當事人) 5,329 347,842 353,171 

KAM00(基本事故資料) 2,150 167,977 170,127
97 年 

KAM01(事故當事人) 4,696 359,948 364,644

KAM00(基本事故資料) 2,016 182,733 184,749
98 年 

KAM01(事故當事人) 4,377 391,127 395,504

 

2. 事故資料中地址相關欄位分析 

事故資料中與事故地點有關欄位資料內容未為空白的資料筆數整理如表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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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
年
度
有

部
份

資
料

未
填

寫
「

縣
市

」
內
容
。

 

註
2：

該
年
度
台

北
市

沒
有

填
寫

「
鄉

鎮
市

區
」
的
資
料
。

 

註
3：

3,
63

6
筆

內
容

為
轉

碼
錯

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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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路線名稱之比對 

範本資料庫中僅有「交通路網數值地圖」及「門牌資料庫」具有路線名稱及

座標資料，當道路名稱須與這兩個資料庫所記載的路線名稱一樣時，方有機會定

位成功。但門牌資料庫目前持續在進行更新，若以該資料庫內所記載的路線名稱

進行比對，當增加新的門牌資料時，便得重新進行路線名稱比對，將須不斷的進

行整理比對。為減少資料比對的次數，本研究先以「郵政路名資料」進行比對。

可以成功比對之路線名稱，後續再進行路口及路段之定位。「街路」及「街路段」

資料比對結果整理如表 2. 6。 

檢視道路交通事故裡的資料發現，發生在路口的事故，有可能將兩條路線的

名稱都填在地點(KAM00_POS、KAM00_POS_NEAR)的欄位裡面，因此需要對

這個欄位進行兩次的篩選，資料處理結果如表 2. 7 及表 2. 8。 

此外，本研究今年針對交通事故地址中，只包含一條道路名稱，且該道路名

稱包含關鍵字「巷」的地址，在資料比對的步驟中，進行資料回補的處理，以使

後續資料定位時能成功定位於巷口。再者，並針對交通事故地址中缺「段」數的

地址，利用交通數值路網地圖建立含「段」數的路口二條完整道路名稱之對照表，

來補齊交通事故地址中的資料，以使後續資料定位時能成功定位。此二部分的資

料處理結果如表 2. 9。 

以 98 年事故資料為例，以往處理程序中，最後總定位數為 79,514 筆，採用

TALAS 系統今年新增「資料整理-巷口定位-補齊街路巷」與「資料整理-補齊路

段數」模組後，可增加 5,134 筆定位，其總定位數為 84,648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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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

街
路
」
及
「
街
路
段
」
資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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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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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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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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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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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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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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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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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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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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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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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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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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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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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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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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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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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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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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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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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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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
線

名
稱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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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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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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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
 事

故
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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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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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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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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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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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8 事故地點(KAM00_POS_NEAR)資料比對結果 

第 1 次比對 第 2 次比對  

97 年 98 年 97 年 98 年 

市區道路_弄 0 38 0 0 

市區道路_巷 92 1,629 0 14 

市區道路_段 30 544 0 2 

國省縣鄉道路名_段 47 795 0 1 

國省縣鄉道 113 3,803 4 684 

市區道路_街路 675 12,283 30 1,681 

國省縣鄉道路名_街路 81 2,194 6 579 

交通路網

數值地圖

國省縣鄉道別名 73 543 3 23 

弄 0 0 0 0 

巷 0 32 0 11 

段 1 99 0 0 

郵政路

名資料 

街路 243 8,547 39 1,524 

總計(可用於定位之資料) 1,355 30,507 82 4,519 

 

表2. 9 補齊「街路巷」與「段」後之資料比對結果 

MyStreet1 / MyStreet2 MyPOS1 / MyPOS2  

97 年 98 年 97 年 98 年 

以數值路網地圖補「街路巷」 167 218 2,944 3,719

以郵政路名資料補「街路巷」 7 0 4,383 3,506

以數值路網地圖補「段」數 6,373 8,068 8,320 3,042

總計(可用於定位之資料) 6,547 8,286 15,647 10,267

 

4. 路口定位 

在完成路線名稱的比對後，便先進行路口的定位。可進行路口定位的資料定

義為：可在該筆事故資料中，找到兩條路線的名稱者。在完成所有可精確定位後

未能定位之資料，再進行模糊比對。本研究今年因新增上述「資料整理-巷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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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補齊街路巷」與「資料整理-補齊路段數」模組，取代原有模糊比對的作法，

並重新處理 97-98 年的道路交通事故資料，故 97 年起不再進行路口定位的模糊

比對。路口定位之資料結果整理如表 2. 10。 

 

表2. 10 路口定位統計資料 

成功定位筆數  可供定位

筆數 精確 模糊 小計 
精確定位(%) 總定位(%) 

92 年 46,768 34,684 754 35,438 74.16 75.77

93 年 52,875 38,922 993 39,915 73.61 75.49

94 年 58,972 43,100 1,025 44,125 73.09 74.82

95 年 60,860 31,952 8,589 40,541 52.50 66.61

96 年 63,007 33,643 8,584 42,227 53.40 67.02

97 年 75,607 50,519 - 50,519 66.82 66.82

98 年 75,172 57,642 - 57,642 76.68 76.68

 

5. 路段定位 

未 能 用 路 口 定 位 的 資 料 ， 若 在 事 故 地 點 欄 位 (KAM00_POS 、

KAM00_POS_NEAR)中包含有「號」的字眼，則可將資料拆解出來與門牌資料

庫進行路段定位。在完成精確定位後，再將路線名稱擴大進行模糊比對，資料整

理如表 2. 11。各縣市可利用門牌定位之資料筆數整理如表 2. 12。 

 

表2. 11 門牌定位統計資料 

 門牌資料筆數 可定位筆數 定位(%) 
92 年 34,382 11,692 34.01 

93 年 39,856 14,236 35.72 

94 年 46,442 16,222 34.93 

95 年 44,882 14,792 32.96 

96 年 43,250 12,434 28.75 

97 年 37,343 12,535 33.57 

98 年 21,437 10,230 4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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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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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里程定位 

事故地點之資料有可能填寫公路的編號及里程，因此可利用「公路里程資料」

及「高速公路里程資料」進行定位，統計資料如表 2. 13、表 2. 14。 

 

表2. 13 里程定位統計資料 

 里程資料筆數 可定位筆數 定位% 

92 年 15,098 13,089 86.69 

93 年 15,866 14,153 89.20 

94 年 17,878 15,821 88.49 

95 年 16,110 14,242 88.40 

96 年 13,865 12,984 93.65 

97 年 15,458 13,270 85.85 

98 年 18,483 16,670 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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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橋梁定位 

若在事故地點欄位(KAM00_POS、KAM00_POS_NEAR)有包含「橋」的字

眼，則可嘗試使用交通路網數值地圖中的橋梁圖層資料進行定位，統計資料如表

2. 15。 

 

表2. 15 橋梁定位統計資料 

 橋梁資料筆數 可定位筆數 定位% 

92 年 2,905 1,337 46.02 

93 年 3,472 1,441 41.50 

94 年 3,903 1,687 43.22 

95 年 3,611 1,194 33.07 

96 年 3,668 1,133 30.89 

97 年 3,962 1,519 38.34 

98 年 4,159 1,748 42.03 

 

8. 隧道定位 

若在事故地點欄位(KAM00_POS、KAM00_POS_NEAR)有包含「隧道」或

「地下道」的字眼，則可嘗試使用交通路網數值地圖中的橋梁圖層資料進行定

位，統計資料如表 2. 16。 

 

表2. 16 隧道定位統計資料 

 隧道資料筆數 可定位筆數 定位% 

92 年 323 40 12.38 

93 年 337 28 8.31 

94 年 472 40 8.47 

95 年 498 11 2.21 

96 年 509 29 5.70 

97 年 530 40 7.55 

98 年 555 26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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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地標地物定位 

除前述的各項定位外，若事故地點欄位(KAM00_POS、KAM00_POS_NEAR)

填寫其他資料，如「加油站」、「學校」等，則可嘗試使用交通路網數值地圖中

的地標地物圖層資料進行定位，統計資料如表 2. 17。 

 

表2. 17 地標地物定位統計資料 

 可定位筆數 

92 年 1,453

93 年 1,642

94 年 1,921

95 年 1,509

96 年 1,472

97 年 1,311

98 年 1,417

 

10. 其他無法定位之資料 

無法定位之資料除了前述的資料空白外，另外是資料內容完全無法進行比

對，尤其是以電線桿的編號做為記載內容，此類之資料亦無法進行定位，資料整

理如表 2. 18。 

 

表2. 18 其他無法定位之統計資料 

筆數 
 

92 年 93 年 94 年 95 年 96 年 97 年 98 年 

合計 2,498 3,324 3,779 3,972 3,727 4,153 4,072

註：無法定位之資料，如桿、幹、燈、高分、枝、台電等 

 

11. 事故點定位結果彙整 

目前可成功定位之資料整理如表 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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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交通事故中的人為因素探討 

3.1 文獻回顧 

本研究以事故調查/報告資料為範圍，進行交通事故中人為因素的相關文獻

回顧與分析。主要回顧及分析 DREAM (Driving Reliability and Error Analysis 

Method)計畫、ETAC (European Truck Accident Causation)計畫、TRACE (TRaffic 

Accident Causation in Europe)計畫等國際上的相關大型計畫。 

 

3.1.1人、車、環境與交通事故之關係 

1. DREAM (Driving Reliability and Error Analysis Method)計畫 

歐盟運輸部門與 EC (European Commission)於 2002-2006 年間，在 FICA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ausation of Accidents and Incidents)及 SafetyNet 等 2 項研

發計畫中，共同發展一個交通事故因果關係的模式 DREAM，此模式目的在針對

交通事故現場深入調查，讓調查者可以在一套經過分類及定義的貢獻因子

(contributing factors)中，結構性搜尋交通事故發生背後的原因，並可系統性的儲

存交通事故因果(causation)資訊。DREAM 是由 CREAM (Cognitive Reliability and 

Error Analysis Method)模式，加以調整適用於交通領域，CREAM 是用於分析核

能電廠及火車營運之程序控制，而 DREAM 模式所構建之交通領域的失敗模型

概念則如圖 3- 1 [12]。 

 

 
 

圖 3- 1 DREAM 的交通領域的失敗模型概念[12] 
 

較慢產生影

響的失敗 
Blunt end 
failure 

潛在的失敗

狀況 
Latent failure 
conditions 

立即產生影

響的失敗 
Sharp end 
failure 

基因類型 
Genotype

顯性特徵
Pheno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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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包含交通事故模式、分類架構及方法等 3 個部份。其中，交通事故

模式以人-技術-組織之三合一模式為參考，而分別以駕駛者(人)、車輛及交通環

境(技術)、組織為代表。而分類架構包含二部份，一為人的行動與系統事件中可

觀察到之效果，稱之顯性特徵(phenotypes)或一般泛稱的結果(consequences)，計

有 10 種（整理如表 3. 1）。另一個部份為可能是造成可觀察到之效果的貢獻因

子，即基因類型(genotypes)或一般泛稱的原因(causes)，此基因類型是依據駕駛者

-車輛及交通環境-組織的三合一模式加以建構，計有 50 項一般性原因及 38 項特

定原因，整理如表 3. 2。至於方法部份，則是採用完全雙向式，基因類型間並無

前後順序或階層關係，而係屬網路架構，故基因類型的分析過程中，只要當達到

預設 3 項原則之一，便停止分析。此外，DREAM 並應用現有已知的知識，建立

顯性特徵與基因類型，以及基因類型與基因類型間的關聯(links)，以讓調查者容

易推展分析；而各種結果均會先連結到 9 項共用的一般性原因，包括：時間間隔

判斷失誤(C1)、情況判斷失誤(C2)、恐懼(E1)、疲勞(E3)、酒精及藥品影響(E4)、

突然功能喪失(E6)、暫時性接觸受限(G4)、設備失敗(I1)以及強烈側風(J2)，調查

者由其中選擇 1 項或多項原因後，再逐一由各該項原因所關聯的可能原因集合

中，根據交通事故事實，找出其它關連的原因，以此逐步推展分析，以完成因果

分析結果，範例如圖 3- 2。 

 

表3. 1 DREAM計畫中的結果分類[12] 

一般性分類 特定分類 
行動過早(A1.1)  
行動過遲(A1.2)  

觸發行動的時間點(A1) 

無行動(A1.3)  
速度過高(A2.1) 行駛速度(A2) 
速度過低(A2.2)  

物體間的距離(A3)  距離過短(A3.1)  
車輛的方向(A4) 錯誤方向(A4.1) 

力量過大(A5.1) 行動執行時的施力(A5) 
力量不足(A5.2)  

項目或操控(A6)  錯誤選擇了相似項目/控制(A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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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 DREAM計畫的原因分類[12] 

駕駛者 車輛 交通環境 組織 

B: 觀察 G: 暫時性 HMI 問
題 

J: 天候狀況 N: 組織 

遺漏觀察(B1) 
隧道視野(B1.1) 

暫時性照明問題

(G1) 

可視性減弱(J1) 
陽光微弱 (J1.1) 

時間壓力(N1) 
遲到(N1.1) 
不適當的時間表

(N1.2) 
過晚觀察(B2) 
隧道視野(B2.1) 

暫時性噪音問題

(G2) 

強烈側風(J2) 不正常的工作時

間(N2) 
夜班(N2.1) 
預定的夜間駕駛

(N2.2) 
觀察失誤(B3) 暫時性視線遮蔽

(G3) 
骯髒的窗戶及 /或
鏡子(G3.1) 
行李(G3.2) 
乘客(G3.3) 

 駕駛前的大量生

理活動(N3) 
一般駕駛者的大

量 生 理 活 動

(N3.1) 
職業駕駛者的大

量 生 理 活 動

(N3.2) 

 暫時性接觸受限

(G4) 
暫時性阻礙(G4.1) 

 不 適 當 的 訓 練

(N4) 

 不正確的 ITS 資訊

(G5) 
  

C: 闡釋  K: 因物體而遮蔽

視線 
O: 維護 

時間間距判斷失誤(C1) 
因不正確的速度估計所造成

的時間間距判斷失誤(C1.1) 

 暫時性視線遮蔽

(K1) 

不適當的車輛維

護(O1) 

情況判斷失誤(C2)  永久性視線遮蔽

(K2) 

不適當的道路維

護(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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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DREAM 計畫的原因分類(續 1) [12] 
駕駛者 車輛 交通環境 組織 

D: 規劃 H: 永久性 HMI 問
題 

L: 道路狀態 P: 車輛設計 

優先順序失誤(D1) 永久性照明問題

(H1) 
微弱光線(H1.1) 

不足的引導(L1) 駕駛者環境的不

適當設計(P1) 

 永久性聲音問題

(H2) 
聲音訊號小(H2.1) 

摩擦減少(L2) 
雨天的低噪音柏油

路，使路面濕滑

(L2.1) 

通訊設備的不適

當設計(P2) 

 永久性視線遮蔽

(H3) 

路面降級(L3) 車輛零件及/或結

構的不適當建置

(P3) 

  路上物體(L4) 
動物(L4.1) 

未預期的系統特

性(P4) 
裝載(P4.1) 

  不適當的道路幾何

(L5) 
 

E: 暫時性個人因素 I: 車輛設備失敗 M: 溝通 Q: 道路設計 

恐懼(E1) 
以往經驗(E1.1) 

設備失敗(I1) 其它用路人的不適

當傳達(M1) 
不適當的資訊設

計(Q1) 

未注意(E2) 
駕駛相關的車內分心(E2.1) 
駕駛相關的車外分心(E2.2) 
非駕駛相關的車內分心(E2.3) 
非駕駛相關的車外分心(E2.4) 
想事情/作白日夢(E2.5) 

 道路環境的不適當

傳達(M2) 

 

不適當的道路設

計(Q2) 

疲勞(E3) 
睡眠失序(E3.1) 

   

物質影響(E4) 
酒精(E4.1) 
藥物(E4.2) 
醫療(E4.3) 

   

追求刺激(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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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DREAM 計畫的原因分類(續 2) [12] 
駕駛者 車輛 交通環境 組織 

E: 暫時性個人因素 I: 車輛設備失敗 M: 溝通 Q: 道路設計 

突然功能喪失(E6) 
癲癇(E6.1) 
糖尿病(E6.2) 
中風(E6.3) 

   

心理壓力(E7) 
同儕壓力(E7.1) 
生活壓力事件(E7.2) 

   

F: 永久性個人因素    
永久性功能喪失 (F1) 
視力減弱 (F1.1) 
聽力減弱 (F1.2) 
肢體活動力減弱 (F1.3) 
認知能力減弱(F1.4) 

   

對特定行為的預期(F2)    
穩定道路環境的預期(F3)    
習慣性的擴張規則及建議

(F4) 
   

高估技術(F5)    
不足的技術/知識(F6) 
不足的地理知識/經驗(F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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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DREAM 計畫的因果分析結果圖[12] 
 

2. ETAC (European Truck Accident Causation)計畫 

EC (European Commission)及 IRU (International Road Transport Union) 曾針

對歐洲有人員受傷的貨車交通事故，以現場深入調查的方式，進行一項交通事故

因果關係的研究，稱之 ETAC。該研究依據所調查的 624 件交通事故指出，與交

通事故中所有涉案人（貨車駕駛者、汽車駕駛者、行人等）之人為失誤有關者，

佔 85.2%，而其中有 25%是貨車駕駛者的因素，至於貨車與其它用路人相撞的交

通事故，最主要的 3 項原因是不適當的速度、對路口行駛原則的觀察失敗、變換

車道時出現不正確的操作[13]。研究結果列出主要 5 種貨車交通事故的主要前 10

項人為因素，茲彙整如表 3.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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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3 ETAC計畫的主要前10項人為因素[13] 

交通事故種類 
涉

案

人 

主要人為因素 路

口

路段

中等

候線

路段中

離開車

道 

超

車

時 

單一

貨車

事故

1.對路口行駛原則的觀察失敗 √     

2.不適當的速度 √ √ √ √ √ 

3.轉向/超車/變換車道時出現不正確的操作 √  √ √ √ 

4.可視性受限 √  √   

5.駕駛經驗不足 √  √ √  

6.技術問題 √ √ √ √ √ 

7.車輛績效知識不足 √ √    

8.未注意 √ √ √  √ 

9.習慣與對現場的知識不佳 √     

10.未提供或提供不良訊息給其它用路人 √     

11.安全距離不足  √  √  

12.缺乏駕駛經驗中所應具有的知識  √    

13.喪失道路摩擦  √ √  √ 

14.對前方車輛停車或故障的安全測度不足  √  √  

15.過度疲勞/睡著了  √ √ √ √ 

16.煞車失誤  √ √   

17.在接近彎道處跨越車道線導致轉彎不易   √ √ √ 

18.藥物及酒精    √ √ 

19.使用踏板失誤    √  

20.生病     √ 

貨

車

駕

駛

者 

21.負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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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ETAC 計畫的主要前 10 項人為因素(續 1) [13] 

交通事故種類 
涉

案

人 

主要人為因素 路

口

路段

中等

候線

路段中

離開車

道 

超

車

時 

單一

貨車

事故

1.對路口行駛原則的觀察失敗 √     

2.不適當的速度 √ √ √ √  

5.駕駛經驗不足 √  √ √  

3.轉向/超車/變換車道時出現不正確的操作 √ √ √ √  

11.安全距離不足 √ √    

22.年齡 √     

18.藥物及酒精 √ √ √   

13.喪失道路摩擦 √ √ √ √  

8.未注意 √ √ √   

4.可視性受限 √ √ √   

15.過度疲勞/睡著了  √ √ √  

20.生病  √    

12.缺乏駕駛經驗中所應具有的知識  √    

17.在接近彎道處跨越車道線導致轉彎不易   √ √  

6.技術問題   √   

14.對前方車輛停車的安全測度不足    √  

7.車輛績效知識不足    √  

16.煞車失誤    √  

其

它

用

路

人 

19.使用踏板失誤    √  
 

3. TRACE (TRaffic Accident Causation in Europe)計畫 

 歐盟於 2006-2007 年間，贊助由德國、法國、荷蘭、英國、西班牙、希臘、

義大利、捷克等 8 國之官方與民間單位組成的團體，進行 TRACE 計畫，以研發

交通事故因果關係分析方法與科技之安全效益評估方法，提供各界有關歐洲的交

通事故因果關係概況，與具潛力的科技解決方案，TRACE 並與 SafetyNet 與

eIMPACT 計畫建立合作關係。而人為因素分析方法論的改善，為 TRACE 的研

究重點之一，其係經由文獻回顧及現場深入調查的交通事故資料，來建立交通事

62



 

 3-9

故的因果關係模式，由「人為失誤是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此項簡單結論，往前

更進一步[14, 15]。 

「人為失誤」一詞，是同時在日常生活與安全研究中使用的一種觀念，且

傾向以常識的方式使用，此種傾向過度簡化了事件如何發生的觀念，造成對於原

因探討成為二元結果論，即不是操作者失誤，便是技術設備故障，而忽略了令人

不快的事件是由各種因素組合所致的複雜性。此外，在法律觀點，失誤會被視為

「過失」(fault)，而過失的解決方法則是處罰，但是人類不會蓄意製作失誤，例

如：在一件交通事故中，只要用路人具主動性，則便會扮演重要角色，但在用路

人所活動的情況中，他並不能控制所有參數，其所處的環境是由與車輛設計、道

路設計、週邊交通之互動所構成。最近的研究分析已逐漸不將「人為失誤」視為

情況降級的第一個原因，而是系統故障的徵兆。 

TRACE 由人類工程學探討交通事故中的人為失誤，但為了避免語意上的困

惑，而以「人為功能失敗」(human functional failures, HFF)一詞取代「人為失誤」。

所謂 HFF，是指為了能成功適應多樣、複雜及最終的駕駛系統故障，駕駛者會組

合一些感知、認知、行動的功能，進行調適，但駕駛系統所產生的難題，可能會

遠超過人類的功能，此時，相同的功能可能會無法負荷，而無法成功達到調適的

目標。故由人類工程學的角度觀之，人類的「失誤」是操作者調整行動的企圖及

能力失敗，即人為功能失敗，駕駛系統的這些失敗並不是交通事故的原因，而是

其中的組成(使用者、道路、車輛)與彼此間的互動瑕疵所形成之駕駛系統故障

(driving system malfunctions)。 

TRACE 指出，目前許多交通事故因果關係系統著重在探討道路用路人及其

導致交通事故發生的「失敗」，但是通常並未考慮其背後的原因(即「因素」

(factors))，同時在交通事故分析中，「因素」往往會跟其所產生的「失敗」混淆，

故需要建立單純僅包括導致人為功能失敗的因素矩陣，基此將因素分為 3 類：與

人類控制車輛相關者、與涉入交通事故之車輛有關者、與周圍環境有關者，分析

者需利用因素矩陣找出交通事故發生的潛在因素。TRACE 依據最新的人為失誤

模式，以現場深入調查的交通事故資料進行驗證，來建立分類模式，以助於分析

交通事故中的人為功能失敗，以及失敗背後所牽涉的使用者、車輛及環境因素。 

至於導致 HFF 的因素矩陣，人為因素部份，分為使用者狀態、經驗、行為

等 3 類；車輛因素部份，分為機械、維護、設計、負載等 4 類；環境因素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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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道路狀況、道路幾何、交通狀況、可視性喪失、交通引導、其它環境因素等

6 類。在實際應用因素矩陣時，因當使用不同詳細程度的交通事故資料時，能獲

得的資訊程度不同，故在因素矩陣中，並針對各種資料來源建立如下不同詳細程

度的分類。 

(1) 敘述性(descriptive)：分析時利用敘述性(警察或全國層級)的資料，可採

用此分類層級。 

(2) 一般性(generic)：當進行 TRACE 計畫中專屬的失敗產生情境分析時，

可採用此分類層級。 

(3) 深入(in-depth)：當利用現場深入調查的交通事故資料進行分析時，可採

用此分類層級。 

TRACE 依據此分類架構而提出之導致 HFF 的因素矩陣如表 3. 4 所示。此因

素矩陣是 TRACE 構建之分析架構中的一部份，此分析架構包括「交通事故前駕

駛情境」與「因素」等二大部分(圖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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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TRACE 計畫解釋系統失敗的分析架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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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4 TRACE計畫之人為功能失敗的因素矩陣[15] 

敘述性 一般性 深入的範例 

1.1 醫療狀況 
心臟狀況/癲癇/其它腦部狀況/呼
吸狀況/血液狀況/其它狀況 

1.身體/生理 
1.2 先後存在的失

能 
聽覺/視覺/身體失能/其它失能 

2.1 依賴物質 - 酒
精 

在法定門檻以上/在法定門檻以下

2.2 依賴物質 - 藥
物 

非法藥物/正確使用醫療藥物/誤
用醫療藥物 

2.3 情緒 沮喪/生氣/焦躁/快樂/其它情緒 
2.4 疲勞 身體/心理 

2.心理狀況 

2.5 趕時間 趕時間 
3.1 路權狀態 死板地附加在路權狀態上 

3.2 過度有信心 
對提供給其它用路人的標誌過度

有信心 

A.使用

者狀態 

3.對所執行任務

的內在適應 
3.3 辨認潛在風險 僅辨認情況中的部份潛在風險 

1.1 駕駛 
學習者/新駕駛者/不常駕駛的駕

駛者/其它 

1.2 路線 
新路線/道路類型/新道路/道路特

徵/在左側駕駛/在右側駕駛/其它 

1.3 車輛 
新車輛/傳動類型/左手駕駛的車

輛/右手駕駛的車輛/其它車輛特

徵 
1.少許/無 

1.4 環境 

夜間駕駛/城市駕駛/鄉村駕駛/雪
中駕駛/霧中駕駛/在潮濕或淹水

的環境中駕駛/在結冰的環境中駕

駛/其它 
2.1 駕駛 駕駛規則的改變/其它 

2.2 路線 
一般路線/道路類型/新道路/道路

特徵/其它 
2.3 車輛 新車輛/傳動類型/其它車輛特徵 

B.經驗 

2.過度有經驗 

2.4 環境 

夜間駕駛/城市駕駛/鄉村駕駛/雪
中駕駛/霧中駕駛/在潮濕或淹水

的環境中駕駛/在結冰的環境中駕

駛/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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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TRACE 計畫之人為功能失敗的因素矩陣(續 1) [15] 

敘述性 一般性 深入的範例 

1.1 車外來源所致

分心 

警察/路上的動物/日出或日落/路
上的人/交通事故現場/其它感知

到的危險/道路施工/尋找方向資

訊/不特定的車外分心來源 

1.2 車內來源所致

分心 

調整收音機/調整錄音帶/調整CD/
其它乘員/車內的移動物體/觀看

車裝設備/使用帶入車輛的其它設

備/調整溫度控制/吃東西/喝飲料/
行動電話/抽煙/向車內觀望/伸展

肢體取物/不特定的車內分心來源

1.衝突(分心) 

1.3 使用者本身分

心車外來源所致分

心 
迷失在思慮中/醫療問題 

2.1 速度 違法/合法但不正確/無規律/其它 
2.2 車輛定位 後方/橫向/其它 

2.3 交通管制 
不遵守標誌/不遵守號誌/不遵守

標線/其它 

C.行為 

2.承擔風險 

2.4 偏離常軌的動

機 
測試車輛/尋求刺激/競賽/表演絕

技/不特定的異常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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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TRACE 計畫之人為功能失敗的因素矩陣(續 2) [15] 

敘述性 一般性 深入的範例 
1.操舵 部份失敗/全部失敗 
2.煞車 部份失敗/全部失敗 
3.引擎 部份失敗/全部失敗 
4.懸吊 部份失敗/全部失敗 

D.電機 

5.電氣/電子 部份失敗/全部失敗 

1.擋風玻璃/玻
璃 

前方有缺口/前方破裂/前方起霧/前方髒污/前方刮痕/後
方有缺口/後方破裂/後方起霧/後方髒污/後方刮痕/側方

有缺口/側方破裂/側方起霧/側方髒污/側方刮痕/其它 
2.輪胎 不正確的類型/空氣壓力/胎面/爆胎/其它 

3.外部照明 

頭燈類型/頭燈燈泡需要更換/頭燈破裂/頭燈燈面破損/
尾燈類型/尾燈燈泡需要更換/尾燈破裂/尾燈燈面破損/
煞車燈類型/煞車燈燈泡需要更換/煞車燈破裂/煞車燈

燈面破損/方向燈類型/方向燈燈泡需要更換/方向燈破

裂/方向燈燈面破損/霧燈類型/霧燈燈泡需要更換/霧燈

破裂/霧燈燈面破損/其它 

E.維護 

4.內部照明 
燃料燈/汽油燈/水量燈/停車煞車燈/其它儀器板燈/其它

內部照明 

1.可視性 
A-柱/B-柱/C-柱/操控方向盤遮蔽視線/後視鏡/側視鏡/
就座/其它 

2.聽覺 聽覺警示的困惑 
3.顯示 色彩/尺寸/困惑的資訊/其它 

F.設計 

4.控制 色彩/尺寸/困惑的資訊/肢體可及之範圍/其它 
1.沈重 在車輛上/在車輛內/其它 
2.不平均 在車輛上/在車輛內/其它 G.負載 
3.可視性受阻 在車輛上/在車輛內/其它 
1.污染物：潮濕/
淹水/雪 

潮濕/淹水/雪 

2.污染物：冰/
霜 

冰/霜 

3.污染物：石油/
柴油 

石油/柴油 

4.污染物：沙/
碎石/泥 

沙/碎石/泥 

5.路面瑕疵 洞坑/破裂/凸塊 

H.道路

狀況 

6.路面類型 柏油/混凝土/無鋪裝/大卵石/磚頭/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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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TRACE 計畫之人為功能失敗的因素矩陣(續 3) [15] 

敘述性 一般性 深入的範例 
1.彎曲 左/右/寬/緊/多個彎曲 
2.斜坡 降低/升高/多個斜坡 
3.道路寬度 寬/窄/單一車道/多個車道/寬度變化 
4.不利的弧形 左/右 
5.交通寧靜設施 道路駝峰/減速平台/節流閥(窄化)/製造錯覺 
6.暫時道路配置 施工區/其它 
7.誤導/複雜的

道路配置 
誤導/複雜 

I.道路

幾何 

8.激勵速度的配

置 
彎道/直路/坡度/寬廣道路/持續性效果 

1.流量 平順/異常 
2.速度 高/低/靜止 
3.密度 低/高 
4.其它道路用路

人：缺乏運行的

線索 
缺乏運行的線索 

5.其它道路用路

人：運行進的線

索模糊 
運行進的線索模糊 

6.其它道路用路

人：反常的運行 
反常的運行 

J.交通

狀況 

7.受到運行的吸

引 
乘客/前方車輛/後方車輛/行人/自行車騎士 

1.道路照明 類型/色彩/密度/無照明 
2.車輛照明 類型/色彩/光束類型/無照明 
3.白天/夜間 日光/黑暗/清晨/黃昏 
4.陽光眩光 直接來自太陽/由潮濕路面反射 
5.天候 下雨/霧或靄/雪/冰雹 
6.煙 車輛/靠近火源/其它 
7.地形輪廓 彎曲/斜坡/超高/其它 

8.其它車輛 
高的車輛/寬的車輛/停放的車輛/停止在車流中的車輛/
其它 

K.可視

性降低 

9.路側物體 
突出於上方的樹/突出於上方的灌木林/標誌/橋樑結構/
護欄/牆壁/圍籬/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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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TRACE 計畫之人為功能失敗的因素矩陣(續 4) [15] 

敘述性 一般性 深入的範例 
1.交通標誌/號
誌 - 不足 

有標誌但不足/有號誌但不足/無標誌/無號誌/其它 

2.交通標誌/號
誌 - 維護 

標誌損壞/號誌損壞/標誌維護不良/號誌維護不良/標誌

位置不正確/號誌位置不正確/其它 
3.交通標誌/號
誌 - 非預期 

標誌更換/號誌更換/新標誌/新號誌/其它 

4.交通標誌/號
誌 - 不正確 

標誌不正確/號誌不正確/標誌令人困惑/號誌令人困惑/
其它 

5.道路標線(視
覺/觸覺) - 不足 

有視覺標線但不足/有觸覺標線但不足/無視覺標線/無
觸覺標線/其它 

6.道路標線(視
覺/觸覺) - 維護 

視覺標線損壞/觸覺標線損壞/視覺標線維護不良/觸覺

標線維護不良/視覺標線位置不正確/觸覺標線位置不

正確/其它 
7.道路標線(視
覺/觸覺) - 非預

期 

視覺標線更換/觸覺標線更換/新視覺標線/新觸覺標線/
其它 

L.交通

指引 

8.道路標線(視
覺/觸覺) - 不正

確 

視覺標線不正確/觸覺標線不正確/視覺標線令人困惑/
觸覺標線令人困惑/其它 

1.以前的碰撞 車輛/殘骸/其它 
2.路上的行人 成人/小孩/其它 
3.路上/路側的

失火 
路上車輛/路側車輛/路上其它/路側其它 

4.平交道 控制/無控制 
5.路上的動物 狗/貓/馬/牛/猪/羊/鹿/兔/獾/狐狸/鳥/爬蟲類/其它動物 
6.路上的其它障

礙物 
車輛零件/死亡動物/被拋棄的車輛載物/其它 

7.道路施工 重要/次要/其它 

M.其它

環境因

素 

8.強風 強風/暴風雨/颶風/其它 
 

4. 其他相關研究 

Fell在1976年在交通事故的因果關係系統中，將人為因素分為下列5類[17]： 

(1) 生理失敗，如：心臟病、病發、睡著 

(2) 影響使用者處理行為的狀況或狀態，如：酒精或藥物所致失能、情緒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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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疲勞(打瞌睡)、工作負荷 

(3) 經驗或曝光，如：駕駛、車輛、環境或路線的熟悉程度 

(4) 衝突行為或全神貫注，指干擾任務的認知或理解，如：分心 

(5) 採取風險行為，如：超速、跟車過近、闖紅燈 

 

近年流行病學的研究者 Petridou 和 Moustaki，以回顧有關人為因素與交通事

故發生或受傷可能性間關係的文獻，歸納影響交通事故的行為因素如下 4 類，研

究並指出，雖然無法明確的區分行為因素，但是行為因素的分類是可行且必須的

[18]。 

(1) 長期性的能力降低，包括：缺乏經驗、老化、疾病及喪失能力、酗酒、

濫用藥物。 

(2) 暫時性的能力降低，包括：想睡、疲勞、嚴重酒精中毒、短期藥物效果、

嚴重心理壓力、暫時分心。 

(3) 會促使長期性的採取風險行為，包括：高估能力、男子氣概的態度、習

慣性超速、習慣性漠視交通法規、不禮貌的駕駛行為、未用安全帶或安

全帽、駕駛時坐姿不正確、事故傾向。 

(4) 會促使暫時性的採取風險行為，包括：中等程度的使用酒精、治療精神

異常的藥物、車輛犯罪、自殺行為、強迫性行動。 

 

英國警察在接到交通事故通知時，所需紀錄的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STATS19 中，有關各種因素的說明，係在文件 STATS20 中說明，人為、車輛、

環境因素分類如表 3. 5。此外，英國曾進行交通事故現場深入調查時，所需紀錄

的資料系統的研發，即 OTS (On The spot)計畫，計畫中亦將因素分為人為、車輛、

環境等 3 類（整理如表 3. 6），其中人為因素的內容，與 STATS19 交通事故報

告相同。歐盟在針對路側設施的安全研究 RISER (Roadside Infratructure for Safer 

European Roads)計畫中，對於因素的分類則如表 3. 7。 

由以上的文獻資料可發現，國際間有不少相同或相似的駕駛者、車輛、環

境因素項目，此將在下面的章節中進一步彙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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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5 英國國家交通事故調查表中因素分類[15] 

人為因素 車輛因素 環境因素 

D1 因酒精而失能 V1 輪胎 E1 路面 

D2 因藥物而失能 V2 燈光瑕疵 E2 道路污染物 

D3 因疲勞而失能 V3 煞車 E3 不適當的標誌 

D4 因生病而失能 V4 操舵/懸吊 E4 交通寧靜設施 

D5 因壓力或心智的情緒狀態

而分心 
V5 鏡子 

E5 永久或暫時性的道

路配置 

D6 因車上或車內實質物體而

分心 
V6 車輛/拖車負載不佳 E6 路上障礙物 

D7 因車外實質物體而分心 
V7遮陽板/擋風玻璃狀況

不佳 

E7 靜止或停放車輛影

響視線 

D8 驚慌行為 V8 車輛盲點 E8 植物影響視線 

D9 粗心或不在意  E9 道路配置影響視線 

D10 緊張不安或不確定  E10街道家具影響視線

D11 趕時間  E11 頭燈影響視線 

D12 對其它人的路徑或速度

判斷失敗 

 
E12 太陽影響視線 

D13 有行為障礙 
 E13 雨/凍雨/雪或霧影

響視線 

D14 觀察失敗   

D15 有觀察但沒看見   

D16 未注意   

D17 忽視路口的號誌   

D18 過高的速度   

D19 跟車過近   

D20 缺乏駕駛經驗   

D21 與其它用路人互動/競爭   

D22 侵略性駕駛   

D23 缺乏對本身路徑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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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6 英國OTS (On The spot)計畫中之因素分類[15] 

人為因素 車輛因素 環境因素 
D1 因酒精而失能 V1 胎壓不正確 E1 現場路面不良 

D2 因藥物而失能 V2 輪胎在碰撞前洩氣 
E2 現場無照明或照明

不佳 
D3 因疲勞而失能 V3 輪胎耗損或胎紋不足 E3 現場不適當的標誌 
D4 因生病而失能 V4 燈光或訊號瑕疵 E4 現場為陡坡 
D5 因壓力或心智的情緒狀態

而分心 
V5 煞車瑕疵 E5 現場為狹路 

D6 因車上或車內實質物體而

分心 
V6 擋風玻璃狀況 

E6 現場為彎曲或蜿蜒

道路 
D7 因車外實質物體而分心 V7 鏡子狀況 E7 現場有道路施工 

D8 驚慌行為 
V8 驅動、操舵及懸吊瑕

疵 
E8 現場道路濕滑 

D9 粗心或不在意  E9 現場有強風 
D10 緊張不安或不確定  E10 之前的交通事故 

D11 趕時間 
 E11 由窗戶望出的視線

受阻 
D12 對其它人的路徑或速度

判斷失敗 
 

E12 太陽的眩光 

D13 有行為障礙  E13 頭燈的眩光 

D14 觀察失敗 
 E14 彎曲或蜿蜒道路遮

蔽週邊環境 

D15 有觀察但沒看見 
 E15 靜止或停放車輛遮

蔽週邊環境 

D16 未注意 
 E16 移動車輛遮蔽週邊

環境 

D17 忽視路口的號誌 
 E17 建物、圍籬或植物

遮蔽週邊環境 
D18 過高的速度  E18 天候造成的昏暗 

D19 跟車過近 
 E19 無法看見盲點處的

行人 
D20 缺乏駕駛經驗  E20 動物失控 
D21 與其它用路人互動/競爭   
D22 侵略性駕駛   
D23 缺乏對本身路徑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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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7 歐盟RISER計畫中之因素分類[15] 

人為因素 車輛因素 環境因素 

D1 功能性的能力 V1 操舵 E1 交通引導 

D2 使用物質 V2 煞車 E2 道路幾何 

D3 駕駛者狀態 V3 引擎 E3 可視性 

D4 健康 V4 照明 E4 道路狀況 

D5 經驗 V5 鏡子 E5 交通狀況 

D6 態度 V6 前方擋風玻璃 E6 霧 

D7 旅程 V7 後方/側方擋風玻璃 E7 風 

D8 預測 V8 負載 E8 可視性受阻 

D9 錯誤資訊  E9 其它用路人行為 

D10 忽視交通引導  E10 路上障礙物 

D11 分心   

D12 駕駛   

D13 速度   

 

3.1.2資訊發佈設備及廠商諮詢 

為避免行車超速而被開單，車用測速器是一般駕駛者常會使用的設備。目

前車用測速器有兩個主要的發展方向：全頻測速器及 GPS 測速器。全頻測速器

即是一般俗稱的「地瓜機」或是「蘿蔔機」，廠商須在測速照相機附近安裝發射

器，當車上的接收器感應到訊號時，再發出警示資訊。而 GPS 測速器的部份，

則是利用 GPS 天線所接收到的 GPS 訊號，再與車機內的資料庫做比對，當符合

設定的條件時，再由車機發出警示資訊。對於車用測試器的偵測方式及設備特

性，說明如下： 

1. 全頻測速器 

依是否有 GPS 可再細分，包括： 

(1) 無 GPS 全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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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俗稱的「地瓜機」或是「蘿蔔機」（如圖 3- 4 所示）。使用時只需插

在點煙器處即可。部份機型的訊號感應接收器，可另外夾在後照鏡或是遮陽板

上。其運作需搭配廠商於各測速器附近所安裝的發射器，其優缺點說明如下： 

 

 

圖 3- 4 地瓜機 
資料來源：速必用汽車科技館（http://www.speedyou.com/） 

 

優點： 

A. 價格便宜，一千餘元便可購入。 

B. 安裝方便，只需依安裝說明書，將其插在點煙器處即可。 

 

缺點： 

A. 各廠商所安裝的發射器訊號，只能獨家使用，無法與其他廠商分享，因

此增加建置的費用。 

B. 廠商安裝的發射器有可能會被清潔人員收走，因此需定期派員檢查，無

形中亦增加維運成本。 

C. 發射器的訊號易受天氣影響，進而影響測速設備的正常運作。 

D. 發射器需另外安裝電池，因此亦需定期進行檢查。 

E. 測速器無法由發射器的訊號，判斷測速照相機的方向。 

F. 有新建置的測速照相機時，須不斷安裝發射器，亦會增加系統維運成

本。 

 

(2) 有 GPS 全頻機 

除具備前述的地瓜機的偵測功能外，還結合 GPS 接收定位功能，唯在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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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無導波管，無法偵測移動式測速器所發射出來的訊號，如圖 3- 5、圖 3- 6 所示。

其中圖 3- 5 部份為 GPS 主機外觀，需由額外供應電源（如點煙器）及連接 GPS

天線，此外還有訊號連接埠可與電腦連接，以方便更新 GPS 資料。圖 3- 6 則說

明了 GPS 主機的安裝位置，主要是以方便觀看為主。而 GPS 天線安裝的部份，

亦以方便及能正確接收到 GPS 訊號為主。 

 

 

圖 3- 5 GPS 主機外觀 
資料來源：速霸科技（http://suparadar.com/） 

 

 

圖 3- 6 GPS 主機及天線安裝方式 
資料來源：速霸科技（http://suparadar.com/） 

 

此類測速器之優缺點說明如下： 

優點： 

A. 安裝方便，不需額外施工。 

B. GPS 主機可透過訊號連接線直接上網更新測速照相機之 GPS 資料。 

C. 主機具備行駛速度、與測速照相機距離、當地時間及語音提醒功能。 

D. 可判斷行駛方向，以提供更正確的測速照相機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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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具備電子羅盤功能，可在主機上顯示行駛方向。 

除此之外，不同的廠商會在主機提供不同的加值服務，如智慧型超速警示、

特定地點（如休息站、收費站、交流道）提示、警車易出沒路段警示、三腳架測

速照相機易出沒路段警示等。 

 

缺點： 

A. GPS 有訊號接收問題，若無法正常接收訊號，亦無法提供警示功能。 

B. 因無導波管對於部份測速照相機之訊號無法發揮預警功能，如流動測

速、警車、三腳架、雷射等。 

 

2. GPS 分離式測速器 

此類測速器除具備 GPS 定位功能的優點外，其特色是增加「導波管」功能，

可偵測不同測速照相機的訊號。「導波管」通常由黃銅片或是鋁合金製成，其效

果不盡相同。早期導波管常安裝於車頭的車牌附近（如圖 3- 7 所示），但目前已

有其他機型可直接放置於車內擋風玻璃下。 

 

 

圖 3- 7 分離式室外機安裝示意圖 
資料來源：速霸科技館（http://supa-radar.com/） 

 

此類測速器優缺點說明如下： 

優點： 

A. 除具備 GPS 測速器應有的功能外，透過導波管可以接收到更多的測速

照相機訊號。 

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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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價格較高 

B. 需要專人協助安裝，但目前新機型可直接安裝於車內，亦無安裝困難問

題。 

 

由市面上所收集的資料得知，目前測速器的主流發展是以結合 GPS 的設備

為主，除前述使用的優點外，據與業者的訪談得知，部份國家禁用雷射測速設備，

因此都是以 GPS 為發展主流。且結合測速器的主機，亦有較大的擴充彈性，未

來應可將分析後要提供給駕駛人的資訊，與測速器廠商的資料庫結合。 

本研究於 99 年 7 月 13 日邀請三家國內主要產製車用測速器的廠商，就下

列三個議題進行座談： 

1. 駕駛人易疏忽地點預警資訊的應用潛力  

2. 預警技術發展的現況與未來  

3. 資訊提供者與需求者的互惠機制、收費機制  

在與參加的廠商進行熱烈的座談後，獲得下列主要的結論： 

1. GPS 警示設備的發展情形 

目前市場的主流商品以語音及顯示器多功能同步顯示為主，強調體積要

小，顯示器螢幕要大，可以同步得知車速/即速限/超速 TONE 音警示，不影響視

線又能得知離警示點距離。目前國內市場，大約 100%均採用具有面板顯示能 GPS 

測速器為準，海外市場則大約 95%採用面板顯能功能，另有 5%採用語音或響音

警示的測速器不具面板顯示器。語音提示可自行設定警示條件，以減少不必要干

擾，卻又能獲得所需的資訊。 

甚至部份機型已具備 DataLog 的記錄功能，可對於駕駛行為做更深入的分

析。若再結合 GSM 還可做即時追蹤，也就是能將車子的位置透過 GPRS 回傳到

管理中心，進行車隊管理加值應用。除此之外，目前 GPS 警示設備已逐漸結合

行車記錄器的影像拍攝功能，可提供更進階的應用價值。 

2. 國內 GPS 警示設備的使用情形 

由於全頻機雖然便宜，但是有前述分析的缺點（包括業者維護費用及使用

時無法辨識行車方向等限制），目前國內僅有非常少數的業者仍維持全頻機的業

務。雖然使用 GPS 的警示測速器成本較高，但是具有低維護成本（GPS 座標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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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還可共享）、擴充性大（廠商可自行增加點位資訊），再加上不同國家有不同

的法規限制，以 GPS 為主的警示資訊設備，是未來發展的主流。 

GPS 測速器的售價約 3,000~10,000 元間，價格依功能而異。目前國內對於

GPS 警示設備的安裝率尚未有正式統計，但粗估約有二到四成，且以職業駕駛為

主（本研究曾利用搭乘計程車的機會進行觀察，約有八成左右的駕駛者有安裝），

近兩年還是維持 10%左右的成長率。 

3. 國外政府對於 GPS 警示設備的使用情形 

在國外有許多國家對於測速器的定位是安全提示用，而非為了躲避超速拍

照用，因此政府還會提供每個路口的限速資料，將其寫入警示設備的資料庫後，

便可提供駕駛者新的資訊。若國內也比照此模式，政府提供預警相關資料，再結

合休閒娛樂資訊，可提升機器之價值。甚至若政府主動提供全國易肇事路段資

料，只要有經緯度及要警示的內容，若能與導航或追蹤系統結合，皆可降低肇事

率，未來能普及化對交通安全有很大的幫助。 

4. GPS 警示資訊的加值方式 

雖然不同廠商對於 GPS 警示資訊的加值方式不盡相同，但只要包含經緯度

座標、肇因、速限、提示的資訊內容及其他資料，只要廠商經過適當的處理，便

可加值至既有測速器的資料庫中。 

5. GPS 警示資料庫的更新方式 

目前的 GPS 警示設備都具備線上更新功能，只要透過廠商所提供的程式，

即可透過網路連線進行資料庫更新，但還是屬於被動式的更新方式。目前已有廠

商規劃開發可透過 Wi-Fi 的網路平台自我更新功能，可做到 TMC 系統（即時路

況廣播系統），皆可建置在測速器裡面。 

 

3.1.3測速器市佔情形之分析 

由於目前對於測速器的市佔情形，並沒有正式的統計資料，除前述請教過

廠商的答案外，本研究嘗試透過電話訪查及實地觀察的方式，以瞭解目前市場中

各類型測速器的銷售情形。調查進行方式及結果整理如下： 

1. 詢訪店家 

原規劃詢訪一般專門銷售測速器之店家，但是目前已較少看到專賣測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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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店家，在光華商場亦未找到專賣測速器之廠商，因此改以銷售汽車百貨之連鎖

店為調查對象，且門市必須有銷售各款式的測速器，目前的訪查對象包括：車麗

屋及統一皇帽。其中「車麗屋」的部份，是透過電話訪問位於北部、中部及南部

的門市；「統一皇帽」則親自至台北的店面門市去做瞭解。 

 

2. 詢訪結果 

(1) 地瓜機 

目前門市已顯少販賣此類測速器，其銷售已改至夜市地攤為主。

但詢訪過程中發現，在北部的駕駛者，幾乎都不會詢問此類測速器，但

在中部及南部仍會有駕駛購買。低價（約在一千元上下）是主要的考量

因素。 

(2) 全頻雷達 

可再區分為「車內型」及「分離式」兩種型式。「車內型」是都

安裝於車內，售價約為 2,000~4,000 元之間。而「分離式」則是將雷達

測速偵測的部份安裝於車牌附近，偵測效果較佳，售價約為 4,000~7,000

元之間，是目前最主要的銷售款式。 

(3) GPS 定位雷達 

此類測速器透過 GPS 的定位，可以更精準的提醒固定式測速器的

位置，且通常具備較多的訊息提供功能，如行駛速度、行駛時間、車輛

所在經緯度、導航羅盤、路段速限、上下交流道、超速警示、收費站等，

但售價較高約為 7,000~10,000 元間。目前部份機型，只要透過藍芽，即

可與筆記型電腦、PDA 連線，再結合導航軟體，便具備導航功能，是

未來主要的發展潮流。 

(4) 警示訊息提示方式 

地瓜機都是以聲音提示為主，而全頻雷達或 GPS 定位雷達，都配

備有顯示面板，同時具備聲音提示及面板顯示功能。 

(5) 市佔情形 

雖然沒有很明確的統計資料，但依店家提供的資訊顯示，購買地

瓜機的駕駛者約只有 2%左右，全頻雷達則約有五成左右，但購買 GPS

定位雷達的駕駛者已有越來越多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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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詢訪結果發現，結合 GPS 定位功能的測速器，除具備傳統的測速功能

外，且具有相當好的擴充性，的確是未來發展的主流。在面板資訊顯示的部份，

也發現面板的顯示大小也有越來越大的趨勢，主要應該是與要顯示的內容越來越

多有關。未來若要提供預警資訊給測速器廠商做加值，應該要以 GPS 定位雷達

的為考慮重點。 

 

3.2 因素歸類分析 

3.2.1國內外之交通事故中駕駛者、車輛、環境因素項目歸類分析 

若將交通事故視為駕駛者之人為功能失敗，所造成的駕駛系統故障結果，

則我國警察在交通事故現場經過相關資料的蒐證與調查後，所填具的「道路交通

事故調查報告表(一)」及「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二)」，應係初步判斷了影

響交通事故發生的相關因素後之紀錄，並反應影響交通事故發生因素的人、車、

環境之基本性質。故除了國際間有不少相同或相似的駕駛者、車輛、環境因素項

目以外，經與我國「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及「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

表(二)」所紀錄的各項資料比較，可發現我國警察所報告的資料項目，也有不少

與國際相同或相似者，請詳表 3. 8 整理之內容。 

我國的道路交通事故調查表(一)及(二)中，有關駕駛者因素、車輛因素、環

境因素中有關交通指示部分皆可由警察報告的肇事因素中窺見，雖然肇事因素是

參考相關法規的條文項目而盧列，致常有違反、未依規定等用詞，但警察是經過

蒐證、調查與研判後，才紀錄下此項以違反法規條文方式表達的資料項目，故在

抽離違反、未依規定等用詞後，可視為影響交通事故發生的人、車、環境因素。

至於我國的道路交通事故調查表(一)及(二)中其他的資料項目，例如：天候、光

線、路面狀況等等，則絕大多數均與環境因素有關。 

但由表 3. 8 可發現，國際經驗顯示在探究交通事故發生因素時，有些資料

項目的類別可能需進行更進一步的詳細分類，有些則可能匯集成一類即可，例

如：我國警察報告中，將疲勞、患病此種狀態合併成 1 類，但國際多數經驗是予

以細分，而對於車輛的裝載我國分成 8 類，但國際經驗多數僅採用 1 類。惟影響

交通事故發生之駕駛者、車輛、環境因素，在不同地區與國家間，雖會有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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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但也會因彼此間的法規、社會與文化、交通與道路結構等差異，而會有相

異處。本研究參考國際經驗，以至少有 3 項資料來源指出該項因素的項目，作為

國內外共同的因素項目，並適度歸併我國的因素項目分類，至於其它國際文獻資

料中較為少見的分類，則先暫時以「其他」表之。此外，因實際資料統計結果顯

示下列因素鮮少發生中，故進一步將其併類。以此原則，本研究訂定之影響交通

事故發生的駕駛者、車輛、環境因素分類系統如表 3. 9 所示。 

1. 車輛因素(煞車失靈、方向操縱系統故障、燈光系統故障、車輪脫落或輪胎爆

裂、其他車輛故障)、部份環境因素(交通管制(設施)缺乏、其它交通管制(設

施)問題)及其它用路人及不明因素，合併另列成一項因素，稱之「車輛/設施/

其它用路人/不明因素」。 

2. 部份路面狀況因素(冰雪、油滑、泥濘)，併類為「其它惡劣路面」。 

3. 部份路上障礙物因素(道路施工中、路上有停車)併入「路上有其他障礙物」。 

4. 部份視線(因素道路幾何可視性問題、建築物遮蔽視線、植物遮蔽視線、路上

停放車輛遮蔽視線、其它可視性問題)，併類為「有視線遮蔽問題」。 

 

 

82



 

 

3-29

表
3.

 8
 國

內
外
之
交
通
事
故
中
駕
駛
者
、
車
輛
、
環
境
因
素
項
目
比
較
表

 

我
國
事
故
調
查
表
之
相
關
欄
位

(9
2
年

版
) 

D
R

EA
M

 
ET

A
C

TR
A

C
E 

Fe
ll 

(1
97

6)
Pe

tri
do

u 
&

 
M

ou
st

ak
i 

(2
00

0)
 

ST
A

TS
19

O
TS

 
R

IS
ER

 

肇
事

因
素

 
 

 
 

 
 

 
 

 
 

 
 

 
 

 
 

 
(一

)駕
駛
人

 
 

 
 

 
 

 
 

 
 

 
 

 
 

 
 

01
違
規
超
車

 
 

 
3 

 
 

 
 

 
 

 
 

 
 

 
 

02
爭

(搶
)道

行
駛

 
 

 
 

 
 

 
 

 
 

 
 

 
 

 
 

 
03

蛇
行
、
方
向
不
定

 
 

 
 

 
 

 
 

 
 

 
 

 
 

 
 

 
04

逆
向
行
駛

 
 

 
 

 
 

 
 

 
 

 
 

 
 

 
 

 
05

未
靠
右
行
駛

 
 

 
 

 
 

 
 

 
 

 
 

 
 

 
 

 
06

未
依
規
定
讓
車

 
C

1,
C

2 
 

 
 

A
3.

1 
 

 
 

 
D

12
,D

21
D

12
,D

21
 

 
 

07
變
換
車
道
或
方
向
不
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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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9 本研究定義之影響交通事故發生的駕駛者、車輛、環境因素分類 

我國事故調查表之相關欄位(92 年版) 本研究定義之肇事因素類別 
肇事因素   
06 未依規定讓車 路權判斷問題 
08 左轉彎未依規定 
09 右轉彎未依規定 

轉向問題 

13 超速失控 
14 未依規定減速 

速度過高 

16 未保持行車安全距離 與前車距離不足 
17 未保持行車安全間隔 與它車淨寬不足 
18 停車操作時，未注意其他車(人)安全 
19 起步未注意其他車(人)安全 
23 未注意車前狀態 

未注意 

20 吸食違禁物後駕駛失控 
22 疲勞(患病)駕駛失控 

疲勞及使用藥物 

25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漠視號誌 
40 使用手持行動電話失控 分心(車內來源) 
其他駕駛者因素(21-22 項) 其他駕駛者因素 
其它用路人及不明因素 車輛/設施/其它用路人/不明因素

飲酒情形  
01 未飲酒 - 
02 經檢測無酒精反應 - 
03 經呼氣檢測未超過 0.25 mg/L 或血液

檢測未超過 0.05% 
04 經呼氣檢測 0.26~0.40 mg/L 或血液檢

測 0.051%~0.08% 
05 經呼氣檢測 0.41~0.55 mg/L 或血液檢

測 0.081%~0.11% 
06 經呼氣檢測超過 0.55 mg/L 或血液檢

測超過 0.11% 

使用酒精 

07 無法檢測 - 
08 非駕駛人，未檢測 - 
09 不明 

駕駛者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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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 本研究定義之影響交通事故發生的駕駛者、車輛、環境因素分類(續 1) 

我國事故調查表之相關欄位(92 年版) 本研究定義之肇事因素類別 
肇事因素 
29 裝載貨物不穩妥 
30 載貨超重而失控 
31 超載人員而失控 
32 貨物超長、寬、高而肇事 
33 裝卸貨不當 
34 裝載未盡安全措施 
35 未待乘客安全上下車 
36 其他裝載不當肇事 

裝載 

44 煞車失靈 
45 方向操縱系統故障 
46 燈光系統故障 
47 車輪脫落或輪胎爆裂 
48 其他引起事故之故障 

車輛因素

車輛/設施/其它用路人/不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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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 本研究定義之影響交通事故發生的駕駛者、車輛、環境因素分類(續 2) 

我國事故調查表之相關欄位(92 年版) 本研究定義之肇事因素類別 
59 路況危險無安全(警告)設施 車輛/設施/其它用路人/不明因素

60 交通管制設施失靈或毀損 交通管制(設施)維護不良 
61 交通指揮不當 
62 平交道看守疏失或未放柵欄 
63 其他交通管制不當 

車輛/設施/其它用路人/不明因素

號誌動作   
2 不正常 
3 無動作 

交通管制(設施)維護不良 

1 正常 
4 無號誌 

交通管制(設施)正常 

光線   
1 日間自然光線 日間 
2 晨或暮光 
3 夜間(或隧道、地下道、涵洞) 有照明 

其它造成可視性問題的光線 

4 夜間(或隧道、地下道、涵洞) 無照明 夜間無照明 
天候   
1 暴雨   
6 雨 

雨 

4 霧或煙 霧或煙 
5 雪 雪 
3 風沙 
2 強風   
7 陰 

其它造成可視性問題的天候 

8 晴 晴 
路面狀態   
1 冰雪 
2 油滑 
3 泥濘 

其它惡劣路面 

4 濕潤 濕潤 
5 乾燥 乾燥 
路面缺陷   
1 路面鬆軟 
2 突出(高低)不平 
3 有坑洞 

路面缺陷 

4 無缺陷 

環境因素

路面無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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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 本研究定義之影響交通事故發生的駕駛者、車輛、環境因素分類(續 3) 

我國事故調查表之相關欄位(92 年版) 本研究定義之肇事因素類別 
障礙物   
1 道路工事(程)中 
3 路上有停車 
2 有堆積物 
4 其他障礙物 

路上有障礙物 

5 無障礙物 路上無障礙物 
視距   
1 不良：彎道 
2 不良：坡道 
3 不良：建築物 
4 不良：樹木、農作物 
5 不良：路上停放車輛 
6 其他 

有視線遮蔽問題 

7 良好 無可視性問題 
道路型態   
05 多岔路 
11 彎曲路及附近 
12 坡路 
(四)圓環廣場 
16 圓環 
17 廣場 

道路幾何問題 

(一)平交道 
01 有遮斷器    02 無遮斷器 
(二)交岔路 
03 三岔路      04 四岔路 
(三)單路部分 
06 隧道        07 地下道 
08 橋樑        09 涵洞 
10 高架道路    13 巷弄 
14 直路        15 其他 

環境因素

道路幾何正常 

 

3.2.2我國交通事故中之因素項目與人為因素分類間的歸類分析 

交通事故是駕駛系統功能的一種失敗；功能的失敗，是一組結合人為因素（狀

態、動機等）、設施、車輛參數之因果因素的負面結果。當以認知領域的人類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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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處理為基礎時，歐洲 TRACE 計畫[15]提出人為功能失敗的分類架構如表 3. 

10，但亦指出此架構並未考量駕駛任務中的所有人為層面，例如：情緒及動機，

此外，並在決策層級的失敗中，採用 Reason[16]由「意圖」角度區分「失誤」與

「違規」的想法。而單純由人類本身的人為因素層面，針對交通事故的肇事因素，

有研究者建議由表 3. 11 的 3 層式分類系統進行分析，此分類系統呼應表 3. 10 中

各個階段的人為故障，反映人類資訊處理的程序；注意力問題(W1)與知覺能力問

題(W2)是處於偵測與診斷階段的人為故障，預測/行為落差(W3)是預知階段的人

為故障，而違規(W4)則是決策階段的人為故障，此分類系統並進一步考量到處於

特殊狀態(W5)的人為因素、駕駛系統需考量的裝載(W6)因素，以及系統故障

(W7)。 

本研究利用圖 3- 8 之綜整流程，結合上述交通事故調查與資料的文獻分析

結果，以及人為因素的分類架構，產生肇事因素的人為因素分類。首先以表 3. 11

的人為因素分類架構，參考表 3. 10 在各個階段之人為故障的典型功能失敗說

明，針對我國警察的道路交通事故調查表中之「肇事因素」進行分類分析，結果

如表 3. 12 所示。然後透過「肇事因素」為媒介，將表 3. 9 中「本研究所定義之

肇事因素類別」與表 3. 12 的「人為因素分類」加以連結，產生本研究所重新定

義之交通事故中的駕駛者因素與車輛因素，所反應的人為因素，如圖 3- 9 所示，

此圖的關聯將作為後續利用警察登錄之道路交通事故調查表中的資料，進行人為

因素分析的依據。 

 

 

圖 3- 8 交通事故中肇事因素之人為因素分類的分析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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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0 人為功能失敗分類[15] 

人為故障階段 典型功能失敗種類 

在可視性受限狀況下，偵測失敗 

資訊取得集中在部份情況 

匆忙的取得資訊 

資訊取得的行動瞬間中斷 

偵測 
 

忽視搜尋資訊的需求 

對通過道路困難處有不正確的評估 

不正確的評估間隙的尺寸 

誤解當地的現場功能 

診斷 
 

誤解其它用路人的操控 

期望其它用路人不會採行某項操控 

主動期望其它用路人會採行規定的動作 

預知 
 

期望前方並無引起不安的事物 

因情況特性所引起的違規 

蓄意違反安全規則 

決策 
 

非蓄意的違規 

對外在故障的不良控制 行動 

引導問題 

喪失心理、生理能力 

感測、運動及認知能力改變 

整體 

認知能力過度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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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1 應用於交通事故肇事因素之人為因素分類系統 

第 1 層 第 2 層 第 3 層 說明 

W1 注意力問

題 

- 舉凡分心、注意力渙散、驚嚇等與

注意力有關者 

W2.1速度知覺 駕駛者對自車以及他車(人)的速度

知覺失誤 

W2.2距離知覺 駕駛者對自車以及他車(人)的距離

知覺失誤 

W2 知覺能力

問題 

W2.3方向知覺 駕駛者對自車以及他車(人)的方位

知覺失誤 

W3 預測/行為

落差 

- 駕駛者預期自己(車)或他人(車)未

來該有的狀態與實際情況不一致 

W4 違規 - 駕駛者行為明顯與法令違背的項目 

W5 處於特殊

狀態 

- 吸食違禁藥、酒醉、疲勞、患病狀

況下的駕駛者 

人員 

W6 裝載 - 貨物、乘客等無法歸類者 

系統 W7 系統故障 - 系統因故障而未能執行應有功能 

資料來源：參考自清華大學工業工程學系王明揚教授在 1997 年針對道路交通事

故資料的肇事因素，所提供的人為因素分類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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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2 肇事因素可能牽涉的人為因素分類 

人為因素分類(表 3. 11) 

我國事故調查表之

肇事因素(92 年版) 

W1
注意

力問

題 

W2.1
速度

知覺

W2.2
距離

知覺

W2.3
方向

知覺

W3 預

測/行
為落

差 

W4
違規

W5
處於

特殊

狀態 

W6
裝載 

W7
系統

故障 

(一)駕駛人          
01 違規超車  　 　  　     
02 爭(搶)道行駛   　       
03 蛇行、方向不定    　  　    
04 逆向行駛    　  　    
05 未靠右行駛   　 　      
06 未依規定讓車     　     
07 變換車道或方向

不當 
 　 　 　      

08 左轉彎未依規定  　 　 　      
09 右轉彎未依規定  　 　 　      
10 迴轉未依規定  　 　 　      
11 橫越道路不慎 　         
12 倒車未依規定   　       
13 超速失控  　        
14 未依規定減速  　        
15 搶越行人穿越道     　     
16 未保持行車安全

距離 
  　  　     

17 未保持行車安全

間隔 
  　  　     

18 停車操作時，未

注意其他車(人)安全 
　  　  　     

19 起步未注意其他

車(人)安全 
　 　 　 　 　     

23 未注意車前狀態 　    　     
註：與駕駛人及車輛無關的肇事因素並未列入上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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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肇事因素可能牽涉的人為因素分類(續 1) 

人為因素分類(表 3. 11) 

我國事故調查表之

肇事因素(92 年版) 

W1
注意

力問

題 

W2.1
速度

知覺

W2.2
距離

知覺

W2.3
方向

知覺

W3 預

測/行
為落

差 

W4
違規

W5
處於

特殊

狀態 

W6
裝載 

W7
系統

故障 

20 吸食違禁物後駕

駛失控 
      　   

22 疲勞(患病)駕駛

失控 
      　   

21 酒醉(後)駕駛失

控 
      　   

24 搶(闖)越平交道      　    
25 違反號誌管制或

指揮 
     　    

26 違反特定標誌

(線)禁制 
　     　    

(二)燈光          
27 未依規定使用燈

光 
　         

28 暗處停車無燈

光、標識 
　         

(三)裝載          
29 裝載貨物不穩妥        　  
30 載貨超重而失控        　  
31 超載人員而失控        　  
32 貨物超長、寬、

高而肇事 
       　  

33 裝卸貨不當        　  
34 裝載未盡安全措

施 
       　  

35 未待乘客安全上

下車 
    　   　  

36 其他裝載不當肇

事 
       　  

註：與駕駛人及車輛無關的肇事因素並未列入上表中。 

100



 

 3-47

表 3.12 肇事因素可能牽涉的人為因素分類(續 2) 

人為因素分類(表 3. 11) 

我國事故調查表之

肇事因素(92 年版) 

W1
注意

力問

題 

W2.1
速度

知覺

W2.2
距離

知覺

W2.3
方向

知覺

W3 預

測/行
為落

差 

W4
違規

W5
處於

特殊

狀態 

W6
裝載 

W7
系統

故障 

(四)其他          
37 違規停車或暫停

不當而肇事 
　    　 　    

38 拋錨未採安全措

施 
　    　 　    

39 開啟車門不當而

肇事 
　    　     

40 使用手持行動電

話失控 
　         

41 其他引起事故之

違規或不當行為 
N.A.         

42 不明原因肇事 N.A.         
(五)無(車輛駕駛人

因素) 
         

43 尚未發現肇事因

素 
N.A.         

(六)機件          

44 煞車失靈         　 

45 方向操縱系統故

障 
        　 

46 燈光系統故障         　 

47 車輪脫落或輪胎

爆裂 
        　 

48 其他引起事故之

故障 
        　 

註：與駕駛人及車輛無關的肇事因素並未列入上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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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度過高

路權判斷問題

裝載

轉向問題

漠視號誌

疲勞及使用藥物

未注意

與它車淨寬不足

與前車距離不足

分心(車內來源)

W1注意力問題

W6裝載

W5處於特殊狀態

W4違規

W3預測/行為落差

W2.2距離知覺

W2.1速度知覺

W2.3方向知覺

本研究定義之肇事因
素類別(駕駛者/車輛)

人為因素分類
(駕駛者/車輛)

 

圖 3- 9 本研究定義之肇事因素的人為因素分類 

註：實線表示左側本研究定義的肇事因素類別中，所彙整的原始警察事故資料中之肇事因素項

目，每一項均可歸類到右側的人為因素項目(表 3-12)，虛線表示僅有部份原始肇事因素可歸

類到該項人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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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預警系統的發展及雛形建立 

4.1 預警系統的發展 

4.1.1地點篩選方式 

本研究係採個案分析方法，來發展駕駛人易疏忽地點的預警系統；一個地點

代表一個個案。在地點篩選部份，利用我國警察紀錄的 A1 及 A2 類道路交通事

故資料，先篩選出每一年多事故或事故嚴重性高的地點候選清單，然後將至少有

3 年均出現在候選清單中的地點，列為進行交通事故分析的目標地點。此部份可

利用 TALAS 的「資訊處理子程式」功能，以及「資訊應用子程式」的部份功能

(如圖 4- 1 中以黑色字體標示的功能模組)，產生交通事故分析的目標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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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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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輸出年度

KML資料夾

參考資料庫資料夾設定

資料整理-補齊路段數

資料整理-上傳代碼轉換檔(97轉96)

資料整理-門牌定位-組合段巷弄號

資料比對

資料整併/指標計算

資料定位

資料淨化

資料匯入

原始地點組合
地點整併

指標查詢

篩選方式選擇

分析範圍
縣市

國道

省道

預設指標

自訂指標

里程範圍

分析範圍匯出方式

匯出檔案種類選擇

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預設欄位

自訂欄位

匯入前期改善地點

存檔路徑

選擇欄位
設定Google Earth顯示欄位

統計年報輸出設定

統計年報

肇事地點匯出

查詢年度

存檔名稱

地點歷年資料查詢/
匯出

路口查詢

路段查詢

分析範圍
整併資料匯出

(先執行指標查詢) 道路型態

主要肇事因素(酒駕)

當事者年齡

車種

篩選方式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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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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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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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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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空白字元

地點拆解-擷取路名(POS_NEAR)

地點拆解-擷取巷、弄、號(POS_NEAR)

資料整理-產生對象車種

資料整理-產生碰撞類型

產生欄位-統計報表用(年齡、自行車)

執行上傳批次指令檔

資料整理-物之資料獨立成表後刪除

資料整理-巷口定位-補齊街路巷

整併-路口、路段整併範圍設定

多點查詢

 

圖 4- 1 預警系統發展方法所應用之 TALAS 功能模組 
 

4.1.2資料的分析設計 

在分析目標地點的交通事故特性時，需同時盡可能蒐集這些目標地點在各年

的道路及交通工程改善計畫內容，以及專業工程人員的改善會勘與檢視行程(係

指會勘後認為無需進行工程改善的情況)。例如：「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

畫」便屬一種工程改善計畫，其除了記載改善內容以外，有時，對於會勘後認為

無工程改善需求的狀況，也會有所記載。 

然後，比對每個目標地點的交通事故資料、改善工程計畫、改善工程會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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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行程的時間點，建立時間軸關係。接著，進行工程改善計畫前、後的交通事

故特性分析，當目標地點的工程改善績效不明顯，或是改善後仍有某類交通事故

常常發生，或是曾進行改善工程的現場會勘與檢視後，認為無工程問題需改善

者，則這些目標地點可能是潛在的預警地點，而其所具有之特殊的交通事故特性

則可能是推衍該地點預警資訊的參考。 

進行此部份的交通事故特性分析時，應考量我國有大量機車涉案者的狀況，

故在分析時，應將機動車輛中的汽車、機車分開討論，而將事故類型分為「汽車

與汽車相撞」、「汽車與機車相撞」、「汽車及非機動車輛相撞」、「機車與機

車相撞」、「機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等類別，則其交通事故件數多者進行分析。 

在進行交通事故中的駕駛者、車輛及環境因素分析時，係採用本研究定義的

肇事因素分類（即表 3. 9），而此肇事因素分類並進一步依據轉換成人為因素的

分類（即圖 3- 9），以推衍可能的駕駛人預警資訊。 

 

4.1.3資訊發佈方式的設計 

對於警示資訊的發佈部份，對象可以包括提供車用測速器的廠商，及一般的

民眾，因為使用的方式不同，因此對於資料的呈現方式亦不相同。 

1. 車用測速器業者 

在與國內測速器業者的座談中，曾討論到如何將警示資訊整合至既有的測速

器資料庫中。雖然不同廠商所採用的測速器資料庫格式不同，但是從座談中可發

現，只要提供經緯度座標、肇因、速限、提示的資訊內容及其他資料，只要經過

處理，便可將此資訊寫入測速器資料庫中。而測速器中的語音，則由各廠商自行

利用機器語音進行合成，以放入測速器中。 

以後續所使用的實際測試為例，先利用 TALAS 系統先進行特定縣市的肇事

排名計算，並輸出相關的事故資料，包含事故編號、事故地點、事故日期、經度、

緯度、道路類別、事故類型……等，內容如圖 4-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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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TALAS 系統輸出之事故地點資料 
 

同一個事故地點會有多筆事故資料，因此只需提供整併後的座標資料即可，

但對於事故類型的描述上，同一個事故地點的事故類型可能會不盡相同，因此目

前設計的警示資訊內容，僅是以提醒該處為「易發生事故地點」的訊息為主，也

避免使用過多的資訊內容，反而造成駕駛者的負擔。 

警示資訊的提供方式，可將資料整理成 Excel 格式，並依警示資訊的分類（如

包含自行車的事故、包含行人的事故等），提供線上查詢功能，再下載查詢結果

檔。為方便將來不同的廠商均可自行下載，可將其整合到「道路交通事故資料網

路查詢系統」(http://talas-pub.iot.gov.tw)中。為適當的控管資料的下載，可結合會

員機制，廠商須先加入網站會員，並提供相關的證明文件（如公司營利事業登記

證加蓋負責人章），以證明廠商之身份，待取得授權後，便可使用發放的帳號及

密碼登入系統中，並下載警示資訊。 

警示資訊的提供，雖然可能是在每年的特定時間，但也有可能是在不特定的

時間。當有新的資訊可供下載時，可透過廠商所登錄的電子郵件聯絡帳號，由系

統主動通知廠商更新下載警示資訊。 

 

2. 手機加值程式與導航機業者 

對於手機加值程式與導航機業者對於警示資訊的需求，本研究亦透過問卷及

電話訪談進行瞭解，主要的內容整理如下： 

(1) 圖層來源：除部份業者因本身具有圖資調查的能力，故手機程式或導航

軟體的圖層為自行調查外，其餘業者都是與其他公司進行合作。 

(2) 警示資訊內容：手機軟體或導航機中所提供警示資訊，都是與其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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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所取得，但未透過資料來源。 

(3) 警示資訊更新方式與時間：主要都是由使用者下載更新檔自行更新為

主，更新時間則依每家廠商自訂的更新頻率為主。 

(4) 警示資訊的呈現方式：目前都是採語音及文字同時顯示的方式。 

(5) 警示資訊的分享與取得：所聯繫的廠商並不排斥與其他業者分享警示資

訊，若政府願意提供此資訊，也相當樂見其成。 

(6) 警示資訊提供方式與內容格式：資訊應可以特定的格式提供，再由各廠

商依需求進行轉換。座標的部份，主要是以 WGS84 的格式為主。 

(7) 警示資訊費用的支付：雖有部份廠商同意，但受限於使用對象的不同，

仍存有較大的討論空間。 

 

3. 一般民眾 

警示資訊除了提供車用測速器業者外，亦可提供給一般民眾參考，因為使用

的方式不同，因此可考慮資訊的呈現方式。如在系統中可先建立不同的查詢條

件，如縣市、鄉鎮市區、事故涉入者身份（如自行車、行人、學童、老人……等），

並將查詢結果顯示在網頁中的電子地圖上，以提供空間分佈資訊。 

 

4.2 預警系統示範地點篩選 

考量本研究成員對城市的熟悉程度，以及相關資料的取得與觀察便利性，本

研究的示範案例是以台北市為示範範圍；即以個案分析方法，藉由分析來探討台

北市 93-98 年 A1 及 A2 類道路交通事故嚴重性較高且重覆出現多年的事故地點。

本章中所稱「嚴重性較高」的車禍地點，係指台北市嚴重性指標值最高之前 20

名的車禍地點，而所稱「重覆出現多年」的事故地點，係指在 93-98 年間至少有

3 年出現在嚴重性較高的事故地點名單中者。交通事故資料的產製係以 TALAS

為工具，其中有關指標與地點的定義則概述於下[19]： 

1. 嚴重性指標 = 9.5x 死亡人數+3.5x 受傷人數+事故件數 

2. 事故地點：透過設定整併範圍，將發生在該範圍內的道路交通事故均劃歸為

同一分析地點(稱之為整併)。路口設定的範圍為 20m，路段設定的基本範圍

為 200m。對於路段而言，整併的優先順序判別處理方法說明如下，依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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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4 次後即可完成路段之整併，而最長的路段整併範圍約為 600 公尺。 

(1) 優先整併 A1 類事故，並以死亡人數做為整併處理的排列順序。 

(2) 在設定的整併範圍內，A2 類事故將被整併到較嚴重且較近的 A1 類事

故中。 

(3) 若整併後的 A1 類事故點還在設定的其他 A1 類整併範圍內時，則再進

行第 2 次整併。將以死亡及受傷人員決定整併的參考點，原則上會以

死傷人數較多的事故點，整併其他死傷人數較少的事故點。 

(4) 第 3 次整併則是以未被整併的 A2 類事故為主，以事故當事人的人數多

寡進行排序，以受傷人數較多者優先進行整併。 

以圖 4- 3 為例做說明。在圖中共有 3 個黑點(D1、D2 及 D3)，分別代表有 3

處 A1 類的事故，其中有 1 個較粗的黑點(D1)，代表此處的 A1 類事故有較多的

死亡人數。當進行第 1 次整併時，會以黑點各自進行整併。因此在設定的整併範

圍中，D1 將會把 H1 及 H2 整併進來、D2 將會整併 H3、D3 整併 H4。在完成第

1 次整併後，發現 D1 與 D2 在設定的整併範圍內，再以 D1 做第 2 輪的整併，因

此 D2(連同 H3)將會整併到 D1 中。最後再以 A2 類(H5、H6 及 H7)進行整併。 

 

 

圖 4- 3 易肇事路段之整併示意圖 
 

4.3 預警系統示範地點資料分析 

依據上述地點篩選方式所獲得之交通事故分析的目標地點，台北市共有 8

處地點，即 8 個個案。每個個案的基本交通事故資料統計結果如附錄 1 所示，提

供作為個案之交通事故背景資料。 

由於附錄 1 的「駕駛者因素」類及「車輛/設施/其它用路人/不明因素」類的

統計，主要是來自道路交通事故資料中的肇事因素資料，而肇事因素的研判是在

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所列之 43-44 項車輛駕駛人因素及 31-33 項非輛駕駛人

因素中，擇一主要因素進行登錄，故資料本身在因素的表達上具有排它性，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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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資料顯示現場研判多認為車輛駕駛人因素居多，因此雖然在「交通管制(設

施)」類因素中顯示出有交通管制(設施)維護不良的問題(統計自道路交通事故調

查報告表的號誌動作資料)，但包含交通管制設施維護問題在內的「車輛/設施/

其它用路人/不明因素」類資料並不多，例如：個案 Y4-3。類似地，附錄 1 的「駕

駛者因素」中之「使用酒精」係統計自道路交通事故資料中的飲酒情形資料，只

要操控運具者或步行者的酒精濃度資料大於 0，本章中視為該件事故中有使用酒

精的問題涉入，但現場研判結果可能並非主要肇事因素，例如：個案 Y3-1。 

每個個案分析於下，由於本章中個案分析的目的，主要是在示範一種分析方

法，而一處車禍地點完整的工程歷程取得需花費相當多的人力及時間資源，故分

析中所述之改善工程計畫，僅列入資料容易取得的「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

畫」中所進行的工程內容。 

本研究所使用之警察的道路交通事故資料，雖然其中有許多駕駛人、車輛、

環境因素，但車輛因素、駕駛人因素均列示在「肇事因素」欄位中，警察僅會由

其中勾選 1 項因素，作為與肇事關聯度最高的因素，故利用此項資料來源分析人

為因素時，往往僅能以駕駛人因素為範圍(因警察勾選車輛因素的狀況並不常

見)，此外，多數環境因素的特徵，則可能具有相當程度的共通性，故本章中所

分析的 8 個個案，每個個案雖然多數事故均發生在日間、晴天的環境下，但是對

於人類能力不利的環境，包括：有可視性問題之光線環境(晨昏及夜間有照明)、

雨天、陰天、強風及風沙，由於可能影響用路人的視覺、聽覺及觸覺的知覺效能、

反應效能、操控車輛效能(如濕滑路面)，以及心理運作機制，致使均有不少事故

是發生在這些不利環境下。本研究的目的在針對駕駛者研發預警系統，考慮告訴

駕駛者注意天候不佳、路面濕滑等環境狀況的適用性可能有限，故在以下的綜合

分析中均以「有牽涉不利環境因素的事故」統稱這些發生在不利環境下的事故，

至於詳細統計資料可見附錄 1。 

此外，在駕駛人因素分析時，由所分析的個案資料發現，這些個案的駕駛人

肇事因素以右列為主：路權判斷問題、轉向問題、與它車淨寬不足、未注意、漠

視號誌，較少見本研究定義之其它駕駛人肇事因素(即速度過高、與前車距離不

足、疲勞及使用藥物、分心(車內來源)、裝載)，故進而影響所對照到人為因素

分類中並無「屬於特殊狀態」及「裝載」二類。因此，本章中各個案的綜合分析

中，有關肇事因素與人為因素的關聯圖，將僅呈現常見的肇事因素與其關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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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素，其它肇事因素與人為因素的關聯，則加以留白，以利讀者對照圖 3- 9。 

 

一、個案 Y3-1：台北市民權西路-延平北路二段-延平北路三段交岔口（如圖 4- 4

所示） 

 

   
Google Earth 空照圖       路廓圖 

圖 4- 4 台北市民權西路-延平北路二段、延平北路三段交岔口 
資料來源：Google Earth 及[20] 

 

(一) 改善工程內容與會勘行程概況 

1. 第 23 期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22] 

以 92 年事故資料為基礎，在 93 年進行並完成之改善內容：(1)於下匝道遠

端圓形綠燈燈面改為直行及右轉箭頭燈面，且將下橋及平面車道號誌時分離管

制；(2)原機車下橋停止線西退縮至號至後方 3 公尺，且原停止線與新停止線間

加繪黃網線，另西往東平面道路停止線西移 3 公尺；(3)延平北路南與北方向加

掛 2 面機車兩段式左轉標誌。 

2. 第 25 期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24] 

以 95 年事故資料為基礎，在 96 年進行並完成之改善內容：(1)請捷運工程

局規劃臺北橋下東側之行人動線，且明確標示該動線；(2)請警察局加強取締及

交通局加強交通教育宣導。 

3. 第 26 期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25] 

以 96 年資料為基礎，在 97 年進行並完成之改善內容：(1)增設行車號誌紅

燈倒數計時裝置；(2)增加黃燈＋全紅時間到 5 秒；(3)加強闖紅燈違規取締。 

4. 第 27 期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26] 

改善前：(1)台北橋機車上、下引道處右轉車流以槽化島分隔；(2)北側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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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車道縮減。以 97 年資料為基礎，在 98 年進行並完成的改善內容：(1)民防

中心拆除，拓寬橋下道路寬度；(2)取消路口各方向右轉引道，簡化動線與衝突；

(3)行人穿越道改繪於路口，取消東側 20 公尺行穿線及號誌。 

 

(二) 事故種類統計 

由表 4. 1 可知，85 件事故中，多數為汽車與機車（40 件）、機車與機車（39

件）相撞事故。95 年以汽車與機車相撞的事故居多，96 年及 98 年則以機車與機

車相撞居多，但汽車與機車相撞的事故仍不少。 

 

表4. 1 個案Y3-1事故種類統計表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事故種類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汽車與汽車相撞 - - 1 0 - 0 - - 4 0 - 0

汽車與機車相撞 - - 16 12 - 12 - - 67 36 - 43

汽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 - - 1 1 - 0 - - 4 3 - 0

機車與機車相撞 - - 6 17 - 16 - - 25 52 - 57

機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 - - 0 3 - 0 - - 0 9 - 0

 

 

(三) 事故特性分析 

1. 汽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1) 95 年及 96 年時，牽涉路權判斷問題、與它車淨寬不足、轉向問題的事故

較多。此外，95 年時牽涉漠視號誌的事故甚多(7 件)，96 年及 98 年時雖

減少，但仍有不少此類事故。 

(2) 多數事故是在日間、晴天狀況下，但晨昏/夜間有照明(95 年 7 件)、陰天/

風吹(95 年 5 件)下的事故不少，96 年及 98 年時此類事故稍微減少。 

2. 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1) 95 年時，牽涉與它車淨寬不足的事故較多，96 年時，牽涉路權判斷問題、

未注意、漠視號誌(6 件)的事故較多，98 年時，牽涉路權判斷問題、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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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淨寬不足、未注意、轉向問題的事故較多。 

(2) 多數事故是在日間、晴天狀況下，但每年晨昏/夜間有照明(96 年 5 件)、

雨天/陰天/風吹(96 年 7 件)下的事故不少。 

 

(四) 綜合分析 

1. 93 年及 96-98 年間，每年均進行現場工程檢視，路口的道路幾何狀況在這些

年間，有相當大的改變，例如：民權西路的高架段拆除、捷運工程的施工與

完工等等，故管制行進與動線的號誌、標線等，也隨之更迭。因此，交通事

故特性在無更詳細的時間、空間資料輔助下，相當難以釐清工程的影響程度。 

2. 有關重複地牽涉的駕駛人因素部分，汽車與機車、機車與機車的相撞事故均

有路權判斷問題、與它車淨寬不足，而汽車與機車相撞事故尚有轉向問題、

漠視號誌，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則尚有未注意。此外，肇事因素不明的事故

有增加現象。但是，改善工程的影響程度可能相當高，不易釐清工程效果與

人為因素。 

3. 有牽涉不利環境因素的事故。 

 

 

二、個案 Y3-2：台北市民權大橋 

(一) 改善工程內容與會勘行程概況（第 23 期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22] 

在 94 年曾現場會勘，發現 93 年肇事原因為用路人未注意車前狀況及未保持

行車安全間隔，惟隨著內湖科技園區之發展，民權大橋內湖端下橋與平面車流交

織情況嚴重，故轉而改善此問題（請見 Y4-3）。 

 

(二) 事故種類統計 

由表 4. 2 可知，83 件事故中，多數為汽車與機車（23 件）、機車與機車（33

件）、機車與非機動車輛（20 件）相撞事故。93-94 年均以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居多，97 年則以機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事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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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 個案Y3-2事故種類統計表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事故種類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汽車與汽車相撞 0 1 - - 4 - 0 5 - - 12 -

汽車與機車相撞 8 7 - - 8 - 28 35 - - 24 -

汽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 0 0 - - 2 - 0 0 - - 6 -

機車與機車相撞 16 9 - - 8 - 55 45 - - 24 -

機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 5 3 - - 12 - 17 15 - - 35 -

 

(三) 事故特性分析 

1. 汽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1) 93 年時，牽涉與它車淨寬不足的事故較多，而 94 年及 97 年時則以牽涉

未注意(97 年 6 件)的事故較多。 

(2) 多數事故是在日間、晴天狀況下，但 93 年及 97 年時，晨昏/夜間有照明、

雨天/陰天/風吹下的事故不少。97 年牽涉路上有障礙物、視線遮蔽問題的

事故也不少。 

2. 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1) 93 年時，牽涉與它車淨寬不足、未注意(9 件)的事故較多，而 94 年及 97

年時則以牽涉未注意的事故較多。 

(2) 多數事故是在晴天狀況下，晨昏/夜間有照明(93 年 9 件；97 年 6 件)、雨

天/陰天/風吹下的事故不少。93 年牽涉路上有障礙物、97 年時牽涉視線

遮蔽問題的事故也不少。 

3. 機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事故 

多數事故是在日間、晴天狀況下，但 93 年及 97 年晨昏/夜間有照明(97 年 5

件)、97 年牽涉濕潤路面的事故不少。93 年牽涉路上有障礙物、97 年時牽涉視線

遮蔽問題的事故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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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綜合分析 

1. 民權大橋在所蒐集的事故資料期間，依據所蒐集的工程計畫資料，似乎並無

較大的工程變化，工程因素對此地點交通事故的可能影響，似屬較小。 

2. 有關重複地牽涉的駕駛人因素部分，汽車與機車、機車與機車、機車與非機

動車輛的相撞事故均為未注意。此外，肇事因素不明的事故有增加現象。改

善工程的影響程度可能有限，故肇事因素中的人為因素推測可能如圖 4- 5。 

3. 有牽涉不利環境因素的事故。路上障礙物、視線遮蔽問題持續出現在所分析

之相撞事故中。 

 

速度過高

路權判斷問題

裝載

轉向問題

漠視號誌

疲勞及使用藥物

未注意

與它車淨寬不足

與前車距離不足

分心(車內來源)

W1注意力問題

W6裝載

W5處於特殊狀態

W4違規

W3預測/行為落差

W2.2距離知覺

W2.1速度知覺

W2.3方向知覺

肇事因素 人為因素

個案Y3-2
汽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機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事故
 

圖 4- 5 個案 Y3-2 肇事因素中的人為因素推測關聯圖 
註：黑色字體及藍色線條表是此個案的因素與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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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 Y3-3：台北市永吉路-松隆路口交岔口（如圖 4- 6 所示） 

 

    
Google Earth 空照圖       路廓圖 

圖 4- 6 台北市永吉路-松隆路口交岔口 
資料來源：Google Earth 及[20] 

 

(一) 改善工程內容與會勘行程概況 

1. 第 24 期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23] 

在 95 年曾現場會勘，但因 94 年主要肇事原因為未保持行車安全間隔、違反

號誌管制或指揮，故在 95 年進行並完成的改善內容為：請警察局加強取締。 

2. 第 25 期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24] 

以 95 年資料為基礎，在 96 年進行並完成的改善內容：(1)於路口繪設黃網

線；(2)管制南往北向方向車流禁止左轉；(3)調整行人與行車號誌時相；(4)請交

通局加強交通教育宣導。 

3. 第 27 期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26] 

以 97 年資料為基礎，在 98 年進行並完成的改善內容：(1)設置行車倒數計

時器；(2)於路口繪設轉彎線。 

 

(二) 事故種類統計 

由表 4. 3 可知，57 件事故中，多數為汽車與機車（28 件）相撞、汽車與非

機動車輛（13 件）涉入的事故，而機車與機車（9 件）相撞事故也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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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3 個案Y3-3事故種類統計表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事故種類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汽車與汽車相撞 1 1 - - 0 - 6 4 - - 0 -

汽車與機車相撞 3 17 - - 8 - 18 65 - - 57 -

汽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 6 5 - - 2 - 35 19 - - 14 -

機車與機車相撞 5 1 - - 3 - 29 4 - - 21 -

機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 2 2 - - 1 - 12 8 - - 7 -

 

(三) 事故特性分析 

此地點之事故牽涉道路幾何問題。 

1. 汽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1) 94 年時，牽涉路權判斷問題、漠視號誌（5 件）的事故較多，而 97 年時

則以牽涉路權判斷問題的事故較多。 

(2) 多數事故是在日間、晴天狀況下，但 94 年晨昏/夜間有照明（9 件）、97

年陰天/風吹下的事故不少。 

2. 汽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事故 

(1) 93 年時，牽涉交通管制設施維護不良狀況的事故較多。 

(2) 93 年及 94 年時，雨天、牽涉路面濕潤的事故不少。 

3. 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1) 93 年時，牽涉路權判斷問題的事故較多，而 97 年時則以牽涉未注意的事

故較多。 

(2) 多數事故是在日間、交通管制設施無問題狀況下，但 93 年時，晨昏/夜間

有照明、牽涉交通管制設施維護不良問題下的事故不少。 

 

(四) 綜合分析 

1. 96 年禁止左轉、調整號誌時制計畫的工程改善，似乎對降低汽車與非機動車

輛相撞的事故有影響，例如：牽涉交通管制設施維護問題的機車與機車、汽

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事故減少；牽涉漠視號誌之汽車與機車相撞事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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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重複地牽涉的駕駛人因素部分，汽車與機車相撞事故為路權判斷問題，

機車與機車則可能由路權判斷轉為未注意，但因工程改善的可能影響，使此

部分仍須更多資料加以觀察。此外，肇事因素不明的事故有增加現象。改善

工程可能有中等程度的影響，不易釐清工程效果與人為因素。 

3. 有牽涉不利環境因素的事故。此地點尚有道路幾何問題，包括不對稱、多叉

等不利元素。 

 

四、個案 Y4-1：台北市華中橋機慢車道（如圖 4- 7 所示） 

 

 

圖 4- 7 台北市華中橋機慢車道 
資料來源：地理資訊系統圖層[23] 

 

(一) 改善工程內容與會勘行程概況 

1. 第 22 期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21] 

以 92 年資料為基礎，在 93 年進行並完成的改善內容：(1)彎道及下坡路段

增設中央分隔島約 400 公尺；(2)增劃減速標線、速限標字及路面標線；(3)分隔

島上方增設座式反光導標；(4)增設強化玻璃反光路面標記。 

2. 第 23 期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22] 

此地點為為橋樑上的機慢車道。93 年肇事原因為用路人未注意車前狀況、

超速失控與未保持行車安全距離，在 94 年進行並完成之改善內容：請警察局加

強取締及交通局加強交通教育宣導。 

3. 第 27 期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26] 

以 97 年資料為基礎，在 98 年進行並完成之改善內容：(1)華中橋往臺北市

方向，於臺北縣市交界處增設機慢車道速限 40 之標誌；(2)於華中橋近臺北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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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易肇事路段、請小心駕駛』牌面；(3)臺北縣中和市華中橋南往北機慢車

道起點附近設置「當心自行車」、「最高速限 40」、「機慢車道」附牌等標誌

及補繪近障礙物線，另於近障礙物線上增設軟質彈性桿。 

 

(二) 事故種類統計 

由表 4. 4 可知，172 件事故中，多數為汽車與機車（35 件）、機車與機車（83

件）、機車與非機動車輛（40 件）相撞事故。各種事故所佔比例的型態，每年

均不同。 

 

表4. 4 個案Y4-1事故種類統計表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事故種類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汽車與汽車相撞 2 1 - - 2 2 4 3 - - 4 6

汽車與機車相撞 7 12 - - 4 12 13 31 - - 9 38

汽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 4 1 - - 1 1 7 3 - - 2 3

機車與機車相撞 29 19 - - 24 11 53 49 - - 52 34

機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 13 6 - - 15 6 24 15 - - 33 19

 

(三) 事故特性分析 

1. 汽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1) 94 年時，牽涉未注意的事故較多，而 98 年時則以牽涉路權判斷問題的事

故較多。 

(2) 多數事故是在日間、晴天狀況下，但 94 年、97 年及 98 年晨昏/夜間有照

明（97 年 5 件）、每年雨天/陰天/風吹（97 年 7 件)下的事故不少。97 年

牽涉視線遮蔽問題、98 年牽涉路上障礙物的事故也有一些。 

2. 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1) 93 年時牽涉速度過高（5 件）、與前車距離不足、與它車淨寬不足（5 件）、

未注意的事故較多，94 年時牽涉與它車淨寬不足（6 件）、未注意（6 件）

的事故較多，97 年及 98 年時牽涉路權判斷問題、未注意（97 年 8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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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 5 件）的事故較多。 

(2) 多數事故是在日間、晴天狀況下，晨昏/夜間有照明（93 年 8 件；94 年 8

件；97 年 8 件；98 年 5 件）、雨天/陰天/風吹（93 年及 97 年各 7 件）下

的事故不少。94 年有一些牽涉視線遮蔽問題的事故。 

3. 機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事故 

(1) 93 年（6 件）、94 年、97 年（11 件）及 98 年均以牽涉未注意的事故較

多，93 年時牽涉與它車淨寬不足的事故也多。 

(2) 多數事故是在日間、晴天狀況下，但 93 年及 97 年晨昏/夜間有照明、每

年雨天/陰天/風吹下的事故不少。94 年有一些牽涉視線遮蔽問題的事故。 

 

(四) 綜合分析 

1. 93 年進行中央分隔島相關工程，對機慢車道的影響較為間接，而 98 年有針

對機車、慢車的標誌、標線改善工程，但應僅影響 98 年的部分交通事故。故

相關工程改善似乎對本章中所關切之此地點的交通事故特性影響幅度不大。 

2. 有關重複地牽涉的駕駛人因素部分，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為路權判斷問題、

與它車淨寬不足、未注意，而機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事故為未注意。此外，

肇事因素不明的事故有增加現象。改善工程的影響程度可能有限，故肇事因

素中的人為因素推測可能如圖 4- 8。 

3. 有牽涉不利環境因素的事故。視線遮蔽問題持續出現在所分析之相撞事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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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度過高

路權判斷問題

裝載

轉向問題

漠視號誌

疲勞及使用藥物

未注意

與它車淨寬不足

與前車距離不足

分心(車內來源)

W1注意力問題

W6裝載

W5處於特殊狀態

W4違規

W3預測/行為落差

W2.2距離知覺

W2.1速度知覺

W2.3方向知覺

肇事因素 人為因素

個案Y4-1
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個案Y4-1
機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事故

速度過高

路權判斷問題

裝載

轉向問題

漠視號誌

疲勞及使用藥物

未注意

與它車淨寬不足

與前車距離不足

分心(車內來源)

W1注意力問題

W6裝載

W5處於特殊狀態

W4違規

W3預測/行為落差

W2.2距離知覺

W2.1速度知覺

W2.3方向知覺

肇事因素 人為因素

註：個案Y4-1汽車與機動相撞事故無特定肇事因素。
 

圖 4- 8 個案 Y4-1 肇事因素中的人為因素推測關聯圖 
註：黑色字體及藍色線條表是此個案的因素與關聯。 

 

五、個案 Y4-2：台北市台北橋機慢車道（如圖 4-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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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9 台北市台北橋機慢車道 
資料來源：地理資訊系統圖層[26] 

 

(一) 改善工程內容與會勘行程概況 

1. 第 23 期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22] 

此地點為為橋樑上的機慢車道。以 93 年資料為基礎，在 94 年進行並完成之

改善內容：(1)於民權西路 144 巷口（台北橋下橋處）設置「右側插會」，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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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西路平面道路設置「左側插會」警告標誌共 2 面；(2)請警察局加強取締及

交通局加強交通教育宣導。 

2. 第 27 期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26] 

以 97 年資料為基礎，在 98 年進行並完成之改善內容：因肇事原因多為同向

追撞，故增繪慢標字。 

(二) 事故種類統計 

由表 4. 5 可知，168 件事故中，多數為汽車與機車（28 件）、機車與機車（112

件）、機車與非機動車輛（25 件）相撞事故。每年均以機車與機車相撞的事故

居多。 

 

表4. 5 個案Y4-2事故種類統計表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事故種類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汽車與汽車相撞 1 0 - - 0 0 2 0 - - 0 0

汽車與機車相撞 8 11 - - 6 3 17 31 - - 12 9

汽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 1 1 - - 0 0 2 3 - - 0 0

機車與機車相撞 30 19 - - 33 30 64 53 - - 66 86

機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 7 5 - - 11 2 15 14 - - 22 6

 

(三) 事故特性分析 

1. 汽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多數事故是在日間、晴天狀況下，但 93 年、94 年及 97 年晨昏/夜間有照明、

94 年（5 件）及 97 年雨天/陰天/風吹下的事故不少。 

2. 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1) 93 年、97 年及 98 年時牽涉與它車淨寬不足、未注意（93 年 7 件、97 年

11 件、98 年 9 件）的事故較多，94 年時牽涉與前車距離不足、與它車淨

寬不足、未注意（8 件）的事故較多。 

(2) 多數事故是在日間、晴天狀況下，但每年晨昏/夜間有照明（93 年 10 件；

94 年 8 件；97 年 13 件；98 年 11 件、雨天/陰天/風吹（94 年 8 件；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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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0 件；98 年 13 件）下的事故不少。93 年牽涉路上障礙物、97 年及

98 年（5 件）牽涉視線遮蔽問題的事故也不少。 

3. 機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事故 

(1) 每年均以牽涉未注意（97 年 6 件）的事故較多。 

(2) 多數事故是在日間、晴天狀況下，97 年（5 件）及 98 年晨昏/夜間有照明、

93 年及 97 年（5 件）雨天/陰天/風吹下的事故不少。93 年牽涉路上障礙

物、97 年及 98 年（5 件）牽涉視線遮蔽問題的事故也不少。 

 

(四) 綜合分析 

1. 93 年工程改善後，94 年的駕駛人因素似乎並未出現大幅變化，而 98 年的改

善工程，但應僅影響 98 年的部分交通事故。故相關工程改善似乎並未對本章

中所關切之此地點的交通事故特性產生大幅影響。 

2. 有關重複地牽涉的駕駛人因素部分，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為與它車淨寬不

足、未注意，而機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事故為未注意。此外，肇事因素不明

的事故有增加現象。改善工程的影響程度可能有限，故肇事因素中的人為因

素推測可能如圖 4- 10 所示。 

3. 有牽涉不利環境因素的事故。視線遮蔽問題持續出現在所分析之相撞事故中。 

速度過高

路權判斷問題

裝載

轉向問題

漠視號誌

疲勞及使用藥物

未注意

與它車淨寬不足

與前車距離不足

分心(車內來源)

W1注意力問題

W6裝載

W5處於特殊狀態

W4違規

W3預測/行為落差

W2.2距離知覺

W2.1速度知覺

W2.3方向知覺

肇事因素 人為因素

個案Y4-2
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個案Y4-2
機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事故

速度過高

路權判斷問題

裝載

轉向問題

漠視號誌

疲勞及使用藥物

未注意

與它車淨寬不足

與前車距離不足

分心(車內來源)

W1注意力問題

W6裝載

W5處於特殊狀態

W4違規

W3預測/行為落差

W2.2距離知覺

W2.1速度知覺

W2.3方向知覺

肇事因素 人為因素

註：個案Y4-2汽車與機動相撞事故無特定肇事因素。
 

圖 4- 10 個案 Y4-2 肇事因素中的人為因素推測關聯圖 
註：黑色字體及藍色線條表是此個案的因素與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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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個案 Y4-3：民權東路六段-行愛路-民權東路六段 11 巷交岔口（如圖 4- 11

所示） 

 

&&&

&

民權東路六段11巷

 

圖 4- 11 台北市民權東路六段-行愛路-民權東路六段 11 巷交岔口 
資料來源：地理資訊系統圖層[26] 

 

(一) 改善工程內容與會勘行程概況 

1. 第 23 期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22] 

94 年時曾因會勘台北市民權大橋而發現隨著內湖科技園區之發展，民權大

橋內湖端下橋與平面車流交織情況嚴重，當年進行並完成之改善內容：實施下橋

與平面車流分流管制。 

2. 第 27 期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26] 

此地點為距離接近的 2 個交岔口，其中 1 個交岔路口的 1 個方向為民權大橋

橋頭端。以 97 年資料為基礎，在 98 年進行並完成的改善內容：(1)加強標線補

繪；(2)民權東路行愛路口南側增設車道預告標誌；(3)行愛路南轉西增加轉彎線；

(4)行車倒數計時器；(5)延長上橋處雙白線；(6)民權橋下橋處增設線速標線、路

名指示標線。 

 

(二) 事故種類統計 

由表 4. 6 可知，91 件事故中，多數為汽車與機車（55 件）、機車與機車（29

件）相撞事故。除了 97 年為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居多以外，其餘年份均以汽車

與機車相撞事故居多。  

 

 

123



 

 4-22

表4. 6 個案Y4-3事故種類統計表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事故種類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汽車與汽車相撞 1 - - 1 1 0 5 - - 5 4 0

汽車與機車相撞 15 - - 13 8 19 79 - - 62 35 68

汽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 1 - - 1 0 1 5 - - 5 0 4

機車與機車相撞 2 - - 6 14 7 11 - - 29 61 25

機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 0 - - 0 0 1 0 - - 0 0 4

 

(三) 事故特性分析 

1. 汽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1) 93 年時牽涉路權判斷問題、與前車距離不足、與它車淨寬不足、轉向問

題的事故較多，96 年時牽涉路權判斷問題、與它車淨寬不足的事故較多，

97 年時牽涉未注意的事故較多，98 年時則以牽涉與它車淨寬不足、未注

意的事故較多。 

(2) 多數事故是在日間、晴天狀況下，但 93 年（5 件）、96 年、97 年及 98

年（5 件）晨昏/夜間有照明、97 年及 98 年雨天/陰天/風吹下的事故不少。 

2. 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1) 96 年時牽涉未注意的事故較多，97 年時牽涉未注意、漠視號誌的事故較

多，98 年時牽涉漠視號誌的事故較多。 

(2) 多數事故是在日間、晴天狀況下，但 96 年、97 年（5 件）及 98 年晨昏/

夜間有照明、96 年、97 年（6 件）及 98 年雨天/陰天/風吹下的事故不少。 

 

(四) 綜合分析 

1. 94 年的工程改善，對於交通事故的影響理應在 96 年以後，接近穩定狀況，

而 98 年的改善工程，但應僅影響 98 年的部分交通事故，另 97-98 年的交通

事故雖然出現汽車與機車、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次數的變化，但在可能的駕

駛人因素上，似乎變化不大。故相關工程改善似乎並未對本章中所關切之地

點的交通事故特性產生大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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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重複地牽涉的駕駛人因素部分，汽車與機車相撞事故為路權判斷問題、

與它車淨寬不足、未注意，而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為未注意；此與 Y3-2 台北

市民權大橋的個案分析結果有差異。此外，肇事因素不明的事故有增加現象。

改善工程的影響程度可能有限，故肇事因素中的人為因素推測可能如圖 4- 

12。 

3. 有牽涉不利環境因素的事故。 

 

 

圖 4- 12 個案 Y4-3 肇事因素中的人為因素推測關聯圖 
註：黑色字體及藍色線條表是此個案的因素與關聯。 

 

七、個案 Y4-4：台北市大南路-承德路四段-士商路交岔口（如圖 4- 13 所示） 

       
Google Earth 空照圖       路廓圖 

圖 4- 13 台北市大南路-承德路四段-士商路交岔口 
資料來源：Google Earth 及[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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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改善工程內容與會勘行程概況(第 24 期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 [23] 

此地點為多岔路口。以 94 年資料為基礎，在 95 年進行並完成之改善內容：

於承德路南往北士商路(1)劃設轉彎線；(2)槽化線向前延伸；(3)設置軟質彈性桿；

(4) 設置分道標誌。 

 

(二) 事故種類統計 

由表 4. 7 可知，97 件事故中，多數為汽車與機車（59 件）、機車與機車（32

件）相撞事故。每年均以汽車與機車相撞事故居多，但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所佔

比例有增加現象。 

 

表4. 7 個案Y4-4事故種類統計表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事故種類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汽車與汽車相撞 - 0 0 0 - 2 - 0 0 0 - 10

汽車與機車相撞 - 17 17 15 - 10 - 71 59 65 - 48

汽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 - 1 1 0 - 0 - 4 3 0 - 0

機車與機車相撞 - 5 10 8 - 9 - 21 34 35 - 43

機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 - 1 1 0 - 0 - 4 3 0 - 0

 

(三) 事故特性分析 

此地點的事故牽涉道路幾何問題。 

1. 汽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1) 94-96 年間均以牽涉路權判斷問題（96 年 5 件）、漠視號誌（94 年 5 件）

的事故較多，94 年時牽涉與它車淨寬不足、96 年時牽涉未注意的事故也

較多。 

(2) 多數事故是在日間、晴天狀況下，但 94 年、96 年及 98 年晨昏/夜間有照

明、每年（95 年 5 件）雨天/陰天/風吹下的事故不少。98 年視線遮蔽問

題的事故也不少。 

2. 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1) 95 年牽涉未注意、漠視號誌的事故較多，96 年牽涉漠視號誌（5 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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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也多，94 年及 98 年時牽涉與它車淨寬不足的事故較多。 

(2) 96 年時有可視性問題之光線環境（晨昏及夜間有照明）下的事故較多，

多數事故是在日間、晴天狀況下，但每年晨昏/夜間有照明、雨天/陰天/

風吹（95 年 5 件）下的事故不少。 

 

(四) 綜合分析 

1. 95 年的標線相關工程改善，雖然 96 年及 98 年交通事故出現汽車與機車相撞

事故次數減少的變化，但在可能的駕駛人因素上，似乎在工程前後變化並不

大。故相關工程改善似乎並未對本章中所關切之地點的交通事故特性產生大

幅影響。 

2. 有關重複地牽涉的駕駛人因素部分，汽車與機車相撞事故為路權判斷問題、

漠視號誌，而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為與它車淨寬不足、漠視號誌。此外，肇

事因素不明的事故有增加現象。改善工程的影響程度可能有限，故肇事因素

中的人為因素推測可能如圖 4- 14 所示。 

3. 有牽涉不利環境因素的事故。此地點有道路幾何問題，包括不對稱、多叉等

不利元素。 

 

 

圖 4- 14 個案 Y4-4 肇事因素中的人為因素推測關聯圖 
註：黑色字體及藍色線條表是此個案的因素與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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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個案 Y6-1：台北市中正路-承德路四段-承德路五段-福港街交岔口（如圖 4- 15

所示） 

 

   
Google Earth 空照圖       路廓圖 

圖 4- 15 台北市中正路-承德路四段-承德路五段-福港街交岔口 
資料來源：Google Earth 及[26] 

 

(一) 改善工程內容與會勘行程概況 

1. 第 26 期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25] 

此地點為距離接近的 3 個交岔口。以 96 年資料為基礎，在 97 年進行並完成

之改善內容：(1)西往北增設行車導引線；(2)考量東/西向車道不對稱，東往西方

向內側車道增設槽化線，降低對向行車動線衝突；(3)路口號誌增設紅燈行車倒

數計時顯示器；(4)增加路口全紅與黃燈清道時間共 5 秒；(5)加強紅燈違規取締。 

2. 第 27 期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26] 

以 97 年資料為基礎，在 98 年進行並完成之改善內容：(1)中正路南側最內

車道繪設槽化線，以避免過路口後車道縮減影響行車順暢及安全；(2)繪設左轉

彎標線。 

 

(二) 事故種類統計 

由表 4. 8 可知，127 件事故中，多數為汽車與機車（67 件）、機車與機車（43

件）相撞事故。除了 97 年以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居多以外，其餘年份均以汽車

與機車相撞事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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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8 個案Y6-1事故種類統計表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事故種類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汽車與汽車相撞 0 1 0 1 2 3 0 4 0 3 13 13

汽車與機車相撞 11 17 8 18 3 10 61 71 44 62 20 43

汽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 2 1 0 1 1 2 11 4 0 3 7 9

機車與機車相撞 5 5 7 9 9 8 28 21 39 31 60 35

機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 0 0 3 0 0 0 0 0 17 0 0 0

 

(三) 事故特性分析 

1. 汽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1) 95-96 年及 98 年均以牽涉路權判斷問題、漠視號誌（95 年 5 件）的事故

較多，94 年時牽涉與它車淨寬不足、漠視號誌（6 件)的事故也多，96 年

時牽涉與它車淨寬不足、未注意的事故也較多。 

(2) 多數事故是在日間、晴天狀況下，每年晨昏/夜間有照明（93 年 9 件；94

年 9 件；96 年 5 件）、雨天/陰天/風吹（94 年 5 件；96 年 7 件）下的事

故不少。 

2. 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1) 93 年、94 年、96 年及 98 年均以牽涉漠視號誌的事故較多，95 年時牽涉

與它車淨寬不足、97 年牽涉未注意的事故較多，96 年牽涉未注意的事故

也多。 

(2) 多數事故是在日間、晴天狀況下，但 93 年及 95-98 年晨昏/夜間有照明、

95-98 年雨天/陰天/風吹下的事故不少。 

 

(四) 綜合分析 

1. 97-98 年針對行車動線的號誌、標線相關工程改善，可能對本章中所關切之此

地點的交通事故特性產生影響，例如：96 年牽涉與它車淨寬不足、未注意的

交通事故，在 97-98 年減少。 

2. 有關重複地牽涉的駕駛人因素部分，汽車與機車相撞事故為路權判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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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視號誌，而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為漠視號誌。此外，肇事因素不明的事故

有增加現象。改善工程可能有中等程度的影響，不易釐清工程效果與人為因

素。 

3. 有牽涉不利環境因素的事故。 

 

4.4 駕駛人易疏忽地點建議 

在上述臺北市的分析過程中，本研究發現有一些與人為因素有關的交通事故

地點，常常是交通事故資料中重複出現多年的地點，故若能建立一個簡易的監測

模式，以交通事故資料進行篩選，或許能較快速地找出多數與人為因素有關的交

通事故地點，作為駕駛人預警資訊提供之處。故本研究利用下列的工程績效監測

模式找出我國之駕駛人易疏忽地點，並以臺北市的個案分析結果，來檢測此工程

績效監測模式，結果顯示監測模式所找出的駕駛人易疏忽地點，包含所有個案分

析中所得之與人為因素有關的地點。 

1. 監測最近 4 (24-27)期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以及最近 3 (96-98)年的事故資料。 

2. 監測準則：最近 1 (98)年前 10 名嚴重度最高的交通事故地點，且前 2 (96-97)

年中，至少有 1 年亦為前 10 名嚴重度最高的交通事故地點。 

3. 符合監測準則的交通事故地點，視為工程改善績效不顯著，即屬工程因素之

交通事故地點的可能性較低，而較可能是人為因素的交通事故地點，故視為

駕駛人易疏忽地點。 

 

本研究運用上述工程績效監測此模式所得出之我國駕駛人易疏忽地點建議

清單共計有 82 處，此資料經轉換成 KML 檔案後，即可提供一般民眾下載並由

Google Earth 做呈現，如圖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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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6 駕駛人易疏忽之建議地點的圖示 
 

此外，在現階段建議亦可以考慮利用 TALAS 系統的「整併資料匯出」功能，

發佈年度道路交通安全的重點工作，例如：今年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

強調的機車、老人、酒精為道安宣導的重點，則可針對這幾個主題或其它關切的

問題，公布各縣市或全國各該類交通事故發生後嚴重性較高的地點，提醒用路

人。以臺北市 98 年的道路交通事故資料為例，嚴重性指標值最高的前 500 處地

點中，牽涉機車、自行車、橋樑、彎道及附近、老人、青少年、酒精的交通事故

地點分佈情形如圖 4-17，或許可考慮公布其中由用路人角度切入的議題。圖 4-17

中，圖釘代表嚴重性最高之前 500 處地點中與該議題有關的地點，而黃色柱狀圖

代表期中的前 20 名地點，紅色標示之柱狀圖代表其中的前 10 名地點。 

透過網頁可適當的將資料進行分類，以提供一般民眾進行查詢，除可在網頁

上顯示查詢結果外，亦可下載 KML 檔案，再由 Google Earth 做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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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牽涉自行車的交通事故    (b) 牽涉機車的交通事故 

  
(c) 牽涉彎曲路及附近的交通事故  (d) 牽涉橋樑的交通事故 

  
(e) 牽涉 18-22 歲當事人的交通事故牽涉  (f) 65+歲當事人的交通事故 

 
(g) 牽涉酒醉（後）駕駛失控的交通事故 

圖 4- 17 網路平台顯示之特定議題的事故地點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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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發佈平台的實驗性建置 

預警資訊的實驗性平台試驗方面，由於廠商每次燒錄座標資料，均得花費一

些時間，若要反覆修改實驗內容，勢必會影響到實驗的進行，因此除了廠商提供

的 DataLog 外，本實驗亦結合智慧型手機，開發即時警示資訊。實驗目的除了確

認資料可下載到 DataLog 及智慧型手機上，在預設位置發出嗶嗶聲的可行性外，

並進一步利用智慧型手機模擬測試語音撥報、機車應用的初步可行性。除即時警

示資訊外，亦包括供一般民眾使用的線上資訊部份，其執行內容說明如下。 

 

4.5.1車用GPS測速器 

在與廠商合作的車用 GPS 測速器警示資訊方面，為方便實驗的進行，因此

以臺北市 98 年的道路交通事故資料為例，進行試作。 

1. 實驗方法 

(1) 利用 TALAS 系統輸出嚴重性指標值最高的前 50 處地點，僅保留經度

及緯度座標，以提供廠商將其燒錄至實驗器材（DataLog）上。 

(2) 將前述 50 處嚴重性指標較高的地點座標經緯度資料，以文字檔格式供

手機程式使用。 

(3) 在智慧型手機中執行自行開發的預警資訊顯示軟體，於設定的事故地點

路口前 100 公尺處發出警示訊息，並同時記錄發出警示訊息時的座標。 

(4) 警示距離的設定以考量駕駛者的感知反應時間、路口大小等因素，並參

考廠商目前測速器的預警訊息判斷距離，將警示距離設定為 100 公尺。

即距離設定的警示路口前 100 公尺，預警程式會發出警示訊息。 

(5) 將實驗設備放置於實驗車輛上，以記錄車輛於規劃路徑上的行駛軌跡，

並利用手機提供警示資訊。 

(6) 利用 GPS 軌跡記錄器上的 GPS 資料、手機預警資訊顯示之時間及座

標，進行預警訊息與受測者駕駛行為之資料分析。 

2. 實驗設備 

(1) GPS 測速警報器（如圖 4-18 所示） 

該款測速警報器，除具備 GPS 測速警報功能外，亦可接收記錄行

車路徑的 GPS 軌跡座標，並於設定的提示點前發出警示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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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8 GPS 測速警報器 
 

(2) GPS 軌跡記錄器（如圖 4-19 所示） 

該 GPS 軌跡記錄器，每秒記錄一次行駛時的車輛的 GPS 座標。 

 

 

圖 4- 19 GPS 軌跡記錄器 
 

(3) 智慧型手機 

由於考量到實驗過程中，可能會反覆修改警示資訊內容，因此本

研究另外使用智慧型手機開發預警資訊提示與記錄功能。本研究採用

HTC 的野火機（如圖 4-20 所示），在 Android 2.1 的作業環境中，自行

開發警示資訊提示功能。 

 

 

圖 4- 20 實驗用智慧型手機 
 

3. 實驗步驟 

(1) 實驗路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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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 TALAS 系統輸出臺北市前 50 大的事故地點，為能瞭解各事

故地點間的相對關係，以方便進行路徑規劃，因此將其標示在 Google 

Earth 上，顯示結果如圖 4-21 所示。 

從事故地點所在的路線分析，可發現主要是集中在「中山北路」、

「承德路」、「民權東西路」及「市民大道」上。在考量實驗時的行進

路線、迴轉便利性及前述的個案分析後，決定以「民權東西路」做為實

驗路線，從「延平北路二段」到「成功路二段」全長約為 8 公里（來回

16 公里）。 

 

 

圖 4- 21 臺北市 98 年前 50 大事故地點 
 
(2) 手機預警程式開發 

使用 Android 作業系統之手機進行預警程式之開發，並將篩選後的

事故地點座標資料，以文字檔格式儲存於手機中，供預警程式判斷使

用，並於設定的路口前 100 公尺處發出警示訊息。 

(3) 實驗設備擺置 

本研究使用廂型車進行實驗，將 GPS 測速警報器、GPS 軌跡記錄

器及智慧型手機放置於前擋風玻璃下。 

(4) 實驗進行 

為瞭解受測者的駕駛行為模式，實驗過程中受測者採自然駕駛的

135



 

 4-34

方式，不限制受測者行駛的車道及行駛方式，完全由受測者在最自然的

駕駛情境下，依當時的交通狀況進行駕駛。並分別在未啟用及啟用警示

訊息提示的情形下，利用 GPS 軌跡記錄器記錄受測者的駕駛情形。 

4. 實驗分析與結果說明 

利用 GPS 軌跡記錄器中的資料，分析不同行駛距離時的行駛速度（如圖 4-22

所示）。地圖中的民權東路六段與行愛路路口，是 TALAS 系統所分析出來的易

肇事路口資料。從到達路口行的車輛行駛速度做分析，可發現行駛速度的確有減

速現象。若將速度較低點、預警聲響提示點及事故分析路口標示在 Google Earth

中（如圖 4-23 所示），可發現當預警聲響出現後，行駛速度也跟著下降，但駕

駛確認四周圍的環境後，便又回復先前的行駛速度。由結果中可發現，預警訊息

對於駕駛者的確是會有所影響。 

 

 

圖 4- 22 GPS 軌跡記錄器分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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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3 警示路口、預警資訊與減速地點標示圖 
 

在完成實驗後，再透過訪談的方式，先瞭解行駛過程中，警示訊息是否會影

響駕駛的行為。依受測者的回答發現，當有警示訊息出現時，會稍為鬆開油門讓

車輛減速，但確定前方沒有可能發生突發狀況的情形時，則會再踩油門讓車輛加

速，此情形和前述的分析結果吻合。 

5. 實驗限制 

實驗過程中由於很容易受外在環境的影響，過程中並非相當順利，茲就實驗

過程中所碰到的問題整理如下： 

(1) 車流的影響 

實驗路線上的交通量即便是在平時也是相當大，因此實驗過程中，

常會因為其他車輛而影響駕駛者的行車速度，也間接會影響到警示訊息

的作用。 

(2) 交通號誌的影響 

行駛過程中，常會碰到交通號誌的影響，尤其許多次行經設定的警

示路口時，恰巧碰到紅燈，因此也會影響到警示訊息的作用。 

(3) 行車速度指標的限制 

行車速度的變化是因預警聲響所致，或是因外在車流的影響，的確

會影響實驗結果，未來可再結合行車記錄器進行更進一步的研究探討。 

 

 行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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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機車用警示訊息測試 

為瞭解目前使用智慧型手機的預警提示訊息，是否可應用於機車騎士。本研

究同樣使用智慧型手機，以聲音及螢幕光線變化做為測試，並在機車騎士正常騎

乘機車的情形下（不另外配帶耳機，市面上內建耳機的安全帽相當少），以瞭解

機車騎士對於警示訊息是否有反應。 

1. 實驗方法 

(1) 於智慧型手機中執行自行開發的警示訊息顯示程式，顯示方式包括：聲

音提示及螢幕亮度變化。 

(2) 將智慧型手機固定於機車把手的儀錶板上，並依設定的時間間隔，出現

不同的警示訊息。 

(3) 分別於白天及夜晚進行警示訊息的感知實驗，並以訪談的方式瞭解受測

者對於不同訊息顯示方式的感受情形。 

2. 實驗設備 

(1) 智慧型手機（如圖 4-20 所示） 

(2) 125CC 重型機車 

3. 實驗步驟 

(1) 手機之固定 

將手機固定於機車把手的儀錶板上。 

(2) 警示訊息的顯示 

於設定的警示訊息出現間隔，顯示不同類型的警示資訊。 

(3) 實驗進行 

於設定的實驗路段中，分別於白天、夜晚進行不同警示訊息的實驗。 

4. 實驗結果 

(1) 警示聲音的影響 

由於機車騎士有配戴安全帽，在正常騎乘過程中，警示訊息會受外

在環境聲音的影響，因此機車騎士並未明顯感受到有提示聲響。 

(2) 螢幕亮度的影響 

在白天時，外在環境的光線亮度較高，手機螢幕上雖然有控制光線

的變化，但同樣不明顯，且擺設的位置與視角的關係，通常騎士不會特

別去觀注面板上手機螢幕亮度的變化。但若是在夜晚時，則會有較為明

顯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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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1. TALAS 系統基本功能 

TALAS 系統的基本功能包括：資料匯入、資料淨化、資料定位。其中「資

料匯入」的部份，由於警政署 97 年調整了事故資料的記錄格式，因此重新調整

資料匯入處理格式功能，目前已能很順利進行新年度資料之轉換處理。 

由於每次取得的事故資料中，資料內容都會有一些問題，為方便後續的分

析整合應用，因此得透過「資料淨化」進行「內容一致化」、「去除空白字元」、

「資料修正」、「資料修正(HWY)」及「地址折解」等處理工作。且因應 97 年

新調整的事故資料記錄格式，增加「KAM00_POS_NEAR」的淨化處理工作，並

將資料淨化模組從 4 組擴充至 6 組。而針對「地址拆解」的資料淨化功能，從原

有的 5 組拆解模組，再擴充至 7 組拆解模組，以解決路口、巷口等未來定位所面

臨之問題。 

當資料完成淨化處理後，便進入最重要的定位功能。在「資料淨化」過程

中，已將事故資料進行拆解處理，並將拆解後的資料放至適當的欄位中。爾後再

與定位用的「範本資料庫」進行比對，以取得事故點的座標資料。其中座標的部

份，將同時保留 WGS84 與 TWD97 兩種格式，以分別應用於 Google Earth 顯示，

及及「動態框架整併法」使用。 

 

2. TALAS 系統應用功能 

為使潛在或實際的資料應用分析者，能更容易瞭解及操作 TALAS 系統。本

年度將資料應用的功能，獨立成一個可獨立操作的程式，成為 TALAS 系統架構

中的資料應用子程式。本年度除改善此部份的模組分工設計、操作介面設計以

外，並加入更多的應用功能與提高操作彈性，包括： 

(1) 資料整併與指標計算 

透過「動態框架整併法」可以將發生在特定空間範圍內的事故匯

整在同一個事故點上，以方便進行資料分析。「地點整併」模組除具備

原有的「整併範圍」設定功能外，還增加了「資料時間」的選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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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本的「空間屬性」中，再增加了「時間屬性」的資料，讓資料分析

計算更有彈性。 

除 TALAS 系統中原有的「嚴重性指標」及「指標合值(CBI)」之

外，今年度增加「自訂指標」模組，讓使用者可以彈性使用事故中的死

亡人數、受傷人數及事故件數，建立合於自己需求的指標。 

(2) 指標查詢 

當要進行「肇事地點匯出」或「整併資料匯出」模組功能時，便

得先透過指標查詢，選擇符合匯出條件之資料加以匯出。本年度除調整

指標門檻設定方式外，還增加一些進階操作功能，讓資料顯示更為方便。 

(3) 肇事地點匯出 

原本該功能是因應「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的作業需求，

所匯出之資料格式，亦以該計畫作業需求為基礎。本研究今年進一步提

高「肇事地點匯出」模組的應用彈性，以提供更彈性的匯出功能，且匯

出之資料可在 Google Earth 中顯示匯出結果。 

(4) 統計年報 

系統除可例行性地應用道路交通事故資料產生以 24 小時為死亡定

義的制式報表外，還可透過與死因資料庫的連結，再產生以 30 天死亡

為定義的制式報表。由於此為每年制式化的工作，為方便每年的操作，

已增加程式撰寫的彈性，利用批次指令檔，可快速產生報表輸出所需的

資料欄位及資料內容。 

(5) 地點歷年資料查詢與匯出 

透過 TALAS 系統，可查詢自 92 年開始的歷年交通事故資料，並

輸出所需的資料。 

(6) 整併資料匯出 

為全新的功能模組，主要是針對 4 項變數（道路型態、酒駕與否、

年齡、車種），以嚴重性指標進行事故地點的排名查詢與匯出資料。並

可產生各項所需的資料表與 Google Earth 顯示檔。 

 

3. 事故地點定位結果分析 

由於今年對於事故資料之拆解及定位又增加了新的判斷邏輯，因此又增加

140



 

 5-3

了可供定位及定位成功之筆數。但依目前的分析結果來看，可成功定位之筆數佔

可供定位資料的 66%左右。 

 

4. 交通事故中人為因素探討 

本研究針對「人、車、環境與交通事故之關係」就國內外相關之研究，進

行文獻探討，並比較不同研究間之關聯性，以做為本年度建立預警分析之參考。 

從因素歸類分析，將國外不同研究之成果，建立與我國交通事故中之因素

項目與人為因素分類間的歸類分析，並以表格之方式呈現，更有助於分析瞭解。 

惟要瞭解交通事故的原因，需要做更嚴謹的因果分析。但本研究所使用的資

料，並非深入調查的個案資料，故在探討發生事故的因果關係時，有相當的限制，

此亦是本研究實際進一步分析資料後的心得。 

 

5. 預警系統之發展方法 

本研究係採個案分析方法，來發展駕駛人易疏忽地點的預警系統；一個地

點代表一個個案。在地點篩選部份，利用我國警察紀錄的 A1 及 A2 類道路交通

事故資料，先篩選出每一年多事故或事故嚴重性高的地點候選清單，然後將至少

有 3 年均出現在候選清單中的地點，列為進行交通事故分析的目標地點。 

在分析目標地點的交通事故特性時，需同時盡可能蒐集這些目標地點在各

年的道路及交通工程改善計畫內容，以及專業工程人員的改善會勘與檢視行程

(係指會勘後認為無需進行工程改善的情況)。例如：「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

計畫」便屬一種工程改善計畫，其除了記載改善內容以外，有時，對於會勘後認

為無工程改善需求的狀況，也會有所記載。 

在本年度的研究中，已針對台北市進行八個案例之分析。 

 

6. 預警資訊實驗 

預警資訊之發佈方式，應以測速器最為便利。本研究透過與測速器廠商的

座談，瞭解目前國內外測速器之使用情形及未來的發展趨勢，並建立資料溝通可

採用之資料格式內容。本研究曾嘗試將欲進行預警系統雛形示範實驗之地點資

料，提供給測速器廠商進行加值，測試後的確可正常運作。 

但為瞭解預警資訊對於駕駛者之影響，本研究利用智慧型手機做為測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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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將警示地點及資訊放置於手機程式中，並於設定的警示地點前 100 公尺發出

提示訊息。由於實驗過程中車流狀況複雜，並不易觀察到車速之變化，目前僅在

少數地點發現，警示訊息發佈後，駕駛者的確會稍為減速。實驗後詢問受測者發

現，當有警示訊息時，通常都會稍為提高警覺，或是稍為放慢車速。由此實機測

試過程中可發現，預警資訊對於駕駛者還是有所幫助。 

 

7. 預警資訊發佈 

在與測速器廠商座談中已討論到，只需提供特定的資訊內容，如經緯度座

標、肇因、速限、提示的資訊內容及其他資料，只要廠商經過適當的處理，便可

加值至既有測速器的資料庫中。 

而對於一般民眾，則可將預警資訊透過適當分類，再將其透過網頁進行呈

現，或是下載於 Google Earth 中做展示。 

 

當 TALAS 系統有越好的應用能力，將有助於自交通事故資料中進行易疏忽

地點之篩選、資料分析之可行性，且可由資料分析結果，推衍出預警資訊之內容。

惟預警資訊之建立，是需要綜整不同的資訊，方能提供適合的資訊內容，並需經

過長時間之驗證，才可確認其可效性。 

 

5.2 建議 

1. TALAS 系統的發展 

TALAS 系統經過兩年的發展，已逐漸成熟，透過「TALAS 系統的基本功

能」，可以將研究用事故資料進行系統化的整理。「TALAS 系統的應用功能」

則是在這個基礎上，進行不同應用功能的資料呈現及分析。 

因此，持續維護 TALAS 系統，對於未來使用事故資料庫進行不同的加值應

用，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建議未來可持續發展 TALAS 系統，並依實際的使

用需求，不斷的改善擴充 TALAS 系統基本功能、應用功能及人機介面，以讓事

故資料發揮更好的應用成效。 

 

 

 

142



 

 5-5

2. 預警資料分析模式的建立 

預警資料的分析，透過文獻回顧的整理，已建立國外研究成果與國內道路

交通事故調查表之關聯性。而預警資料的分析目前係採個案分析的方法進行，因

此進行個案分析時，所掌握資料的完整性，如歷年道路及交通工程改善內容，以

及專業工程人員的改善會勘與檢視行程，都會影響到預警模式的分析與建立，建

議可持續進行更廣範圍的分析與探討，以建立更為可行的駕駛人易疏忽地點的預

警服務。 

 

3. 預警資訊的提供 

在本年度的研究中，已瞭解如何與測速器廠商建立資訊分享的模式，但目

前僅限於單一廠商，未來有機會可擴大合作對象及範圍，例如：運用 GPS、手機

做為終端收訊設備等，此部分建議或許可考慮與其它橫向部門(如：工業技術研

究院等)進行合作，擴充領域實際運作，進而推廣。 

 

4. 預警模式可行性之測試 

本年度僅就可行性進行初步之分析探討，未來可再評估擴大研究範圍之可

行性，以更深入的分析瞭解駕駛人易疏忽地點預警的可行性。惟擴大研究範圍後

的資料量將相當龐大，如何建立可行的分析方式，則有待更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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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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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個案之基本道路交通事故資料統計 

 
個案 Y3-1：台北市民權西路-延平北路二段-延平北路三段交岔口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路權判斷問題 0 0 4 6 0 3 - - 15% 19% - 11%

速度過高 0 0 0 0 0 0 - - 0% 0% - 0%

與前車距離不足 0 0 1 0 0 0 - - 4% 0% - 0%

與它車淨寬不足 0 0 5 3 0 3 - - 19% 9% - 11%

未注意 0 0 3 5 0 4 - - 12% 16% - 14%

使用酒精(註 1) 0 0 2 1 0 0 - - 8% 3% - 0%

疲勞及使用藥物 0 0 0 0 0 0 - - 0% 0% - 0%

漠視號誌 0 0 7 11 0 3 - - 27% 34% - 11%

分心(車內來源) 0 0 0 0 0 0 - - 0% 0% - 0%

轉向問題 0 0 3 3 0 3 - - 12% 9% - 11%

駕駛者因素 

其它駕駛者因素

(21-22 項) 
0 0 1 3 0 12 - - 4% 9% - 43%

車輛/設施/其它用路人/不明因素

(註 2)  
0 0 0 2 0 0 - - - 100% - - 

交通管制(設施)

正常 
0 0 24 33 0 28 - - 100% 100% - 100%

交通管制(設施) 
交通管制(設施)

維護不良 
0 0 0 0 0 0 - - 0% 0% - 0%

日間 0 0 11 22 0 22 - - 46% 67% - 79%

晨昏/夜間有照明 0 0 12 10 0 6 - - 50% 30% - 21%光線 

夜間無照明 0 0 1 1 0 0 - - 4% 3% - 0%

晴天 0 0 14 21 0 22 - - 58% 64% - 79%

雨天 0 0 3 4 0 2 - - 13% 12% - 7%

霧與煙 0 0 0 0 0 0 - - 0% 0% - 0%

下雪 0 0 0 0 0 0 - - 0% 0% - 0%

天候 

陰天/風吹 0 0 7 8 0 4 - - 29% 24% - 14%

乾燥 0 0 21 28 0 26 - - 88% 85% - 93%

其它惡劣路面 0 0 0 0 0 0 - - 0% 0% - 0%路面狀態 

濕潤 0 0 3 5 0 2 - - 13% 15%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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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路面無缺陷 0 0 24 33 0 28 - - 100% 100% - 100%
路面缺陷 

路面有缺陷 0 0 0 0 0 0 - - 0% 0% - 0%

路上無障礙物 0 0 24 33 0 25 - - 100% 100% - 89%
路上障礙物 

路上有障礙物 0 0 0 0 0 3 - - 0% 0% - 11%

無可視性問題 0 0 24 33 0 28 - - 100% 100% - 100%
視線 

有視線遮蔽問題 0 0 0 0 0 0 - - 0% 0% - 0%

道路幾何正常 0 0 20 30 0 28 - - 83% 91% - 100%
道路幾何型態 

道路幾何問題 0 0 4 3 0 0 - - 17% 9% - 0%

註 1：資料表事故中有汽/機/自行車駕駛者、行人之酒精濃度>0%的件數。註 2：此類資料與「駕

駛者因素」加總為總事故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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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Y3-2：台北市民權大橋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路權判斷問題 0 0 0 0 1 0 0% 0% - - 3% - 

速度過高 1 1 0 0 0 0 4% 5% - - 0% - 

與前車距離不足 0 0 0 0 0 0 0% 0% - - 0% - 

與它車淨寬不足 5 1 0 0 0 0 18% 5% - - 0% - 

未注意 14 8 0 0 18 0 50% 38% - - 55% - 

使用酒精(註 1) 0 1 0 0 0 0 0% 5% - - 0% - 

疲勞及使用藥物 0 0 0 0 0 0 0% 0% - - 0% - 

漠視號誌 0 0 0 0 0 0 0% 0% - - 0% - 

分心(車內來源) 0 0 0 0 0 0 0% 0% - - 0% - 

轉向問題 0 0 0 0 0 0 0% 0% - - 0% - 

駕駛者因素 

其它駕駛者因素

(21-22 項) 
8 10 0 0 14 0 29% 48% - - 42% - 

車輛/設施/其它用路人/不明因素

(註 2)  
1 0 0 0 1 0 100% - - - 100% - 

交通管制(設施)

正常 
29 20 0 0 34 0 100% 100% - - 100% - 

交通管制(設施) 
交通管制(設施)

維護不良 
0 0 0 0 0 0 0% 0% - - 0% - 

日間 15 14 0 0 18 0 52% 70% - - 53% - 

晨昏/夜間有照明 14 6 0 0 16 0 48% 30% - - 47% - 光線 

夜間無照明 0 0 0 0 0 0 0% 0% - - 0% - 

晴天 22 13 0 0 21 0 76% 65% - - 62% - 

雨天 4 4 0 0 7 0 14% 20% - - 21% - 

霧與煙 0 0 0 0 1 0 0% 0% - - 3% - 

下雪 0 0 0 0 0 0 0% 0% - - 0% - 

天候 

陰天/風吹 3 3 0 0 5 0 10% 15% - - 15% - 

乾燥 24 15 0 0 25 0 83% 75% - - 74% - 

其它惡劣路面 0 0 0 0 0 0 0% 0% - - 0% - 路面狀態 

濕潤 5 5 0 0 9 0 17% 25% - - 26% - 

路面無缺陷 29 19 0 0 33 0 100% 95% - - 97% - 
路面缺陷 

路面有缺陷 0 1 0 0 1 0 0% 5%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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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路上無障礙物 25 19 0 0 30 0 86% 95% - - 88% - 
路上障礙物 

路上有障礙物 4 1 0 0 4 0 14% 5% - - 12% - 

無可視性問題 28 20 0 0 29 0 97% 100% - - 85% - 
視線 

有視線遮蔽問題 1 0 0 0 5 0 3% 0% - - 15% - 

道路幾何正常 28 19 0 0 34 0 97% 95% - - 100% - 
道路幾何型態 

道路幾何問題 1 1 0 0 0 0 3% 5% - - 0% - 

註 1：資料表事故中有汽/機/自行車駕駛者、行人之酒精濃度>0%的件數。註 2：此類資料與「駕

駛者因素」加總為總事故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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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Y3-3：台北市永吉路-松隆路口交岔口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路權判斷問題 3 2 0 0 3 0 18% 7% - - 21% - 

速度過高 1 0 0 0 0 0 6% 0% - - 0% - 

與前車距離不足 0 0 0 0 0 0 0% 0% - - 0% - 

與它車淨寬不足 0 2 0 0 0 0 0% 7% - - 0% - 

未注意 1 3 0 0 3 0 6% 11% - - 21% - 

使用酒精(註 1) 1 2 0 0 0 0 6% 7% - - 0% - 

疲勞及使用藥物 0 0 0 0 0 0 0% 0% - - 0% - 

漠視號誌 3 6 0 0 1 0 18% 21% - - 7% - 

分心(車內來源) 0 0 0 0 0 0 0% 0% - - 0% - 

轉向問題 0 1 0 0 0 0 0% 4% - - 0% - 

駕駛者因素 

其它駕駛者因素

(21-22 項) 
8 12 0 0 7 0 47% 43% - - 50% - 

車輛/設施/其它用路人/不明因素

(註 2) 
1 0 0 0 0 0 100% - - - - - 

交通管制(設施)

正常 
13 22 0 0 14 0 76% 85% - - 100% - 

交通管制(設施) 
交通管制(設施)

維護不良 
4 4 0 0 0 0 24% 15% - - 0% - 

日間 9 14 0 0 11 0 53% 54% - - 79% - 

晨昏/夜間有照明 8 12 0 0 3 0 47% 46% - - 21% - 光線 

夜間無照明 0 0 0 0 0 0 0% 0% - - 0% - 

晴天 10 20 0 0 9 0 59% 77% - - 64% - 

雨天 6 2 0 0 2 0 35% 8% - - 14% - 

霧與煙 0 0 0 0 0 0 0% 0% - - 0% - 

下雪 0 0 0 0 0 0 0% 0% - - 0% - 

天候 

陰天/風吹 1 4 0 0 3 0 6% 15% - - 21% - 

乾燥 11 22 0 0 11 0 65% 85% - - 79% - 

其它惡劣路面 0 0 0 0 0 0 0% 0% - - 0% - 路面狀態 

濕潤 6 4 0 0 3 0 35% 15% - - 21% - 

路面無缺陷 17 26 0 0 14 0 100% 100% - - 100% - 
路面缺陷 

路面有缺陷 0 0 0 0 0 0 0% 0%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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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6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路上無障礙物 17 26 0 0 13 0 100% 100% - - 93% - 
路上障礙物 

路上有障礙物 0 0 0 0 1 0 0% 0% - - 7% - 

無可視性問題 17 26 0 0 13 0 100% 100% - - 93% - 
視線 

有視線遮蔽問題 0 0 0 0 1 0 0% 0% - - 7% - 

道路幾何正常 10 11 0 0 1 0 59% 42% - - 7% - 
道路幾何型態 

道路幾何問題 7 15 0 0 13 0 41% 58% - - 93% - 

註 1：資料表事故中有汽/機/自行車駕駛者、行人之酒精濃度>0%的件數。註 2：此類資料與「駕

駛者因素」加總為總事故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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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7

個案 Y4-1：台北市華中橋機慢車道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路權判斷問題 0 0 0 0 2 4 0% 0% - - 4% 13%

速度過高 8 0 0 0 0 1 14% 0% - - 0% 3%

與前車距離不足 2 0 0 0 1 0 4% 0% - - 2% 0%

與它車淨寬不足 8 7 0 0 0 1 14% 18% - - 0% 3%

未注意 9 11 0 0 21 10 16% 28% - - 44% 32%

使用酒精(註 1) 2 1 0 0 2 1 4% 3% - - 4% 3%

疲勞及使用藥物 0 0 0 0 0 0 0% 0% - - 0% 0%

漠視號誌 0 0 0 0 0 1 0% 0% - - 0% 3%

分心(車內來源) 0 0 0 0 0 0 0% 0% - - 0% 0%

轉向問題 0 1 0 0 0 0 0% 3% - - 0% 0%

駕駛者因素 

其它駕駛者因素

(21-22 項) 
27 20 0 0 22 13 48% 50% - - 46% 42%

車輛/設施/其它用路人/不明因素

(註 2)  
0 0 0 0 0 2 - - - - - 100%

交通管制(設施)

正常 
55 39 0 0 46 32 100% 100% - - 100% 100%

交通管制(設施) 
交通管制(設施)

維護不良 
0 0 0 0 0 0 0% 0% - - 0% 0%

日間 38 25 0 0 31 18 69% 64% - - 67% 56%

晨昏/夜間有照明 14 12 0 0 15 13 25% 31% - - 33% 41%光線 

夜間無照明 3 2 0 0 0 1 5% 5% - - 0% 3%

晴天 41 27 0 0 31 20 75% 69% - - 67% 63%

雨天 7 7 0 0 9 3 13% 18% - - 20% 9%

霧與煙 0 0 0 0 0 0 0% 0% - - 0% 0%

下雪 0 0 0 0 0 0 0% 0% - - 0% 0%

天候 

陰天/風吹 7 5 0 0 6 9 13% 13% - - 13% 28%

乾燥 47 30 0 0 36 28 85% 77% - - 78% 88%

其它惡劣路面 0 1 0 0 0 0 0% 3% - - 0% 0%路面狀態 

濕潤 8 8 0 0 10 4 15% 21% - - 22% 13%

路面無缺陷 55 38 0 0 46 32 100% 97% - - 100% 100%
路面缺陷 

路面有缺陷 0 1 0 0 0 0 0% 3% -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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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8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路上無障礙物 53 38 0 0 43 28 96% 97% - - 93% 88%
路上障礙物 

路上有障礙物 2 1 0 0 3 4 4% 3% - - 7% 13%

無可視性問題 53 37 0 0 40 31 96% 95% - - 87% 97%
視線 

有視線遮蔽問題 2 2 0 0 6 1 4% 5% - - 13% 3%

道路幾何正常 54 39 0 0 44 31 98% 100% - - 96% 97%
道路幾何型態 

道路幾何問題 1 0 0 0 2 1 2% 0% - - 4% 3%

註 1：資料表事故中有汽/機/自行車駕駛者、行人之酒精濃度>0%的件數。註 2：此類資料與「駕

駛者因素」加總為總事故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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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9

個案 Y4-2：台北市台北橋機慢車道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路權判斷問題 0 0 0 0 1 3 0% 0% - - 2% 9%

速度過高 3 0 0 0 1 3 6% 0% - - 2% 9%

與前車距離不足 0 3 0 0 0 0 0% 8% - - 0% 0%

與它車淨寬不足 5 5 0 0 4 4 10% 13% - - 8% 11%

未注意 10 10 0 0 17 11 21% 26% - - 35% 31%

使用酒精(註 1) 2 3 0 0 0 0 4% 8% - - 0% 0%

疲勞及使用藥物 0 0 0 0 0 0 0% 0% - - 0% 0%

漠視號誌 0 0 0 0 0 0 0% 0% - - 0% 0%

分心(車內來源) 0 0 0 0 0 0 0% 0% - - 0% 0%

轉向問題 0 0 0 0 0 0 0% 0% - - 0% 0%

駕駛者因素 

其它駕駛者因素

(21-22 項) 
28 18 0 0 26 14 58% 46% - - 53% 40%

車輛/設施/其它用路人/不明因素

(註 2)  
0 0 0 0 1 0 - - - - 100% - 

交通管制(設施)

正常 
47 36 0 0 50 35 100% 100% - - 100% 100%

交通管制(設施) 
交通管制(設施)

維護不良 
0 0 0 0 0 0 0% 0% - - 0% 0%

日間 29 24 0 0 30 21 62% 67% - - 60% 60%

晨昏/夜間有照明 14 11 0 0 20 14 30% 31% - - 40% 40%光線 

夜間無照明 4 1 0 0 0 0 9% 3% - - 0% 0%

晴天 37 23 0 0 32 21 79% 64% - - 64% 60%

雨天 4 4 0 0 5 3 9% 11% - - 10% 9%

霧與煙 0 0 0 0 0 0 0% 0% - - 0% 0%

下雪 0 0 0 0 0 0 0% 0% - - 0% 0%

天候 

陰天/風吹 6 9 0 0 13 11 13% 25% - - 26% 31%

乾燥 41 30 0 0 43 32 87% 83% - - 86% 91%

其它惡劣路面 0 0 0 0 0 0 0% 0% - - 0% 0%路面狀態 

濕潤 6 6 0 0 7 3 13% 17% - - 14% 9%

路面無缺陷 46 36 0 0 50 35 98% 100% - - 100% 100%
路面缺陷 

路面有缺陷 1 0 0 0 0 0 2% 0% -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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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10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路上無障礙物 45 34 0 0 50 35 96% 94% - - 100% 100%
路上障礙物 

路上有障礙物 2 2 0 0 0 0 4% 6% - - 0% 0%

無可視性問題 47 34 0 0 46 29 100% 94% - - 92% 83%
視線 

有視線遮蔽問題 0 2 0 0 4 6 0% 6% - - 8% 17%

道路幾何正常 45 35 0 0 49 35 96% 97% - - 98% 100%
道路幾何型態 

道路幾何問題 2 1 0 0 1 0 4% 3% - - 2% 0%

註 1：資料表事故中有汽/機/自行車駕駛者、行人之酒精濃度>0%的件數。註 2：此類資料與「駕

駛者因素」加總為總事故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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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11

個案 Y4-3：民權東路六段-行愛路-民權東路六段 11 巷交岔口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路權判斷問題 2 0 0 3 1 0 10% - - 14% 4% 0%

速度過高 0 0 0 0 0 0 0% - - 0% 0% 0%

與前車距離不足 2 0 0 0 0 0 10% - - 0% 0% 0%

與它車淨寬不足 2 0 0 3 0 4 10% - - 14% 0% 13%

未注意 0 0 0 2 6 3 0% - - 10% 26% 10%

使用酒精(註 1) 1 0 0 0 0 2 5% - - 0% 0% 7%

疲勞及使用藥物 0 0 0 0 0 0 0% - - 0% 0% 0%

漠視號誌 2 0 0 1 2 4 10% - - 5% 9% 13%

分心(車內來源) 0 0 0 0 0 0 0% - - 0% 0% 0%

轉向問題 2 0 0 2 0 0 10% - - 10% 0% 0%

駕駛者因素 

其它駕駛者因素

(21-22 項) 
9 0 0 10 14 17 45% - - 48% 61% 57%

車輛/設施/其它用路人/不明因素

(註 2)  
0 0 0 0 0 0 - - - - - - 

交通管制(設施)

正常 
14 0 0 21 22 28 74% - - 100% 96% 100%

交通管制(設施) 
交通管制(設施)

維護不良 
5 0 0 0 1 0 26% - - 0% 4% 0%

日間 12 0 0 13 14 19 63% - - 62% 61% 68%

晨昏/夜間有照明 7 0 0 8 9 9 37% - - 38% 39% 32%光線 

夜間無照明 0 0 0 0 0 0 0% - - 0% 0% 0%

晴天 18 0 0 13 16 23 95% - - 62% 70% 82%

雨天 1 0 0 4 2 2 5% - - 19% 9% 7%

霧與煙 0 0 0 0 0 0 0% - - 0% 0% 0%

下雪 0 0 0 0 0 0 0% - - 0% 0% 0%

天候 

陰天/風吹 0 0 0 4 5 3 0% - - 19% 22% 11%

乾燥 18 0 0 17 21 25 95% - - 81% 91% 89%

其它惡劣路面 0 0 0 0 0 0 0% - - 0% 0% 0%路面狀態 

濕潤 1 0 0 4 2 3 5% - - 19% 9% 11%

路面無缺陷 19 0 0 21 23 28 100% - - 100% 100% 100%
路面缺陷 

路面有缺陷 0 0 0 0 0 0 0% - -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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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12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路上無障礙物 19 0 0 21 23 28 100% - - 100% 100% 100%
路上障礙物 

路上有障礙物 0 0 0 0 0 0 0% - - 0% 0% 0%

無可視性問題 19 0 0 21 23 27 100% - - 100% 100% 96%
視線 

有視線遮蔽問題 0 0 0 0 0 1 0% - - 0% 0% 4%

道路幾何正常 19 0 0 21 22 28 100% - - 100% 96% 100%
道路幾何型態 

道路幾何問題 0 0 0 0 1 0 0% - - 0% 4% 0%

註 1：資料表事故中有汽/機/自行車駕駛者、行人之酒精濃度>0%的件數。註 2：此類資料與「駕

駛者因素」加總為總事故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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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13

個案 Y4-4：台北市大南路-承德路四段-士商路交岔口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路權判斷問題 0 3 2 6 0 3 - 13% 7% 26% - 14%

速度過高 0 0 0 0 0 0 - 0% 0% 0% - 0%

與前車距離不足 0 0 0 0 0 0 - 0% 0% 0% - 0%

與它車淨寬不足 0 4 7 0 0 2 - 17% 24% 0% - 10%

未注意 0 1 3 3 0 2 - 4% 10% 13% - 10%

使用酒精(註 1) 0 0 1 0 0 0 - 0% 3% 0% - 0%

疲勞及使用藥物 0 0 0 0 0 0 - 0% 0% 0% - 0%

漠視號誌 0 6 4 8 0 0 - 25% 14% 35% - 0%

分心(車內來源) 0 0 0 0 0 0 - 0% 0% 0% - 0%

轉向問題 0 1 0 0 0 1 - 4% 0% 0% - 5%

駕駛者因素 

其它駕駛者因素

(21-22 項) 
0 9 12 6 0 13 - 38% 41% 26% - 62%

車輛/設施/其它用路人/不明因素

(註 2)  
0 0 0 2 0 0 - - - 100% - - 

交通管制(設施)

正常 
0 21 29 23 0 21 - 88% 100% 100% - 100%

交通管制(設施) 
交通管制(設施)

維護不良 
0 3 0 0 0 0 - 13% 0% 0% - 0%

日間 0 17 22 14 0 15 - 71% 76% 61% - 71%

晨昏/夜間有照明 0 6 6 7 0 6 - 25% 21% 30% - 29%光線 

夜間無照明 0 1 1 2 0 0 - 4% 3% 9% - 0%

晴天 0 18 17 16 0 15 - 75% 59% 70% - 71%

雨天 0 2 4 5 0 4 - 8% 14% 22% - 19%

霧與煙 0 0 0 0 0 0 - 0% 0% 0% - 0%

下雪 0 0 0 0 0 0 - 0% 0% 0% - 0%

天候 

陰天/風吹 0 4 8 2 0 2 - 17% 28% 9% - 10%

乾燥 0 22 25 18 0 17 - 92% 86% 78% - 81%

其它惡劣路面 0 0 1 0 0 0 - 0% 3% 0% - 0%路面狀態 

濕潤 0 2 3 5 0 4 - 8% 10% 22% - 19%

路面無缺陷 0 24 29 23 0 21 - 100% 100% 100% - 100%
路面缺陷 

路面有缺陷 0 0 0 0 0 0 - 0% 0%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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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14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路上無障礙物 0 24 29 22 0 21 - 100% 100% 96% - 100%
路上障礙物 

路上有障礙物 0 0 0 1 0 0 - 0% 0% 4% - 0%

無可視性問題 0 24 29 23 0 18 - 100% 100% 100% - 86%
視線 

有視線遮蔽問題 0 0 0 0 0 3 - 0% 0% 0% - 14%

道路幾何正常 0 14 21 15 0 16 - 58% 72% 65% - 76%
道路幾何型態 

道路幾何問題 0 10 8 8 0 5 - 42% 28% 35% - 24%

註 1：資料表事故中有汽/機/自行車駕駛者、行人之酒精濃度>0%的件數。註 2：此類資料與「駕

駛者因素」加總為總事故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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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15

個案 Y6-1：台北市中正路-承德路四段-承德路五段-福港街交岔口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路權判斷問題 1 1 5 4 1 4 6% 4% 26% 14% 7% 16%

速度過高 1 1 0 2 0 1 6% 4% 0% 7% 0% 4%

與前車距離不足 1 0 0 0 0 0 6% 0% 0% 0% 0% 0%

與它車淨寬不足 2 3 2 2 0 0 11% 13% 11% 7% 0% 0%

未注意 0 3 2 5 3 4 0% 13% 11% 17% 21% 16%

使用酒精(註 1) 0 0 1 0 1 2 0% 0% 5% 0% 7% 8%

疲勞及使用藥物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漠視號誌 5 8 5 8 3 7 28% 33% 26% 28% 21% 28%

分心(車內來源)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轉向問題 2 5 0 0 0 0 11% 21% 0% 0% 0% 0%

駕駛者因素 

其它駕駛者因素

(21-22 項) 
6 3 4 8 6 7 33% 13% 21% 28% 43% 28%

車輛/設施/其它

用路人/不明因

素(註 2) 

  0 0 0 0 1 0 - - - - 100% - 

交通管制(設施)

正常 
18 24 18 29 15 2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管制(設施) 
交通管制(設施)

維護不良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日間 7 15 14 18 8 13 39% 63% 78% 62% 53% 57%

晨昏/夜間有照明 11 9 4 10 7 10 61% 38% 22% 34% 47% 43%光線 

夜間無照明 0 0 0 1 0 0 0% 0% 0% 3% 0% 0%

晴天 14 19 12 19 8 19 78% 79% 67% 66% 53% 83%

雨天 2 3 2 5 0 0 11% 13% 11% 17% 0% 0%

霧與煙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下雪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天候 

陰天/風吹 2 2 4 5 7 4 11% 8% 22% 17% 47% 17%

乾燥 16 21 16 23 12 22 89% 88% 89% 79% 80% 96%

其它惡劣路面 0 0 0 0 0 0 0% 0% 0% 0% 0% 0%路面狀態 

濕潤 2 3 2 6 3 1 11% 13% 11% 21% 20% 4%

路面無缺陷 18 24 18 29 15 2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路面缺陷 

路面有缺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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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16

年度(事故件數) 年度(事故百分比) 
  

93 94 95 96 97 98 93 94 95 96 97 98

路上無障礙物 18 24 18 29 15 2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路上障礙物 

路上有障礙物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可視性問題 18 24 18 29 15 2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視線 

有視線遮蔽問題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道路幾何正常 18 24 18 29 15 2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道路幾何型態 

道路幾何問題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註 1：資料表事故中有汽/機/自行車駕駛者、行人之酒精濃度>0%的件數。註 2：此類資料與「駕

駛者因素」加總為總事故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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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17

附錄 2 期中報告審查意見處理情形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第 2 類 
■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見處理情形表 

計畫名稱：MOTC-IOT-99-SEB011 駕駛人易疏忽地點預警資訊系統研發 
執行單位：國立中央大學 

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一）成功大學交通管理系魏健宏教授 
1. 易疏忽地點是否等於易

肇事地點？如何定義易

疏忽地點？國內外研究

是否有類似或明確的定

義？此請釐清。  

易疏忽地點不等於易肇事

地點，但基本上，目前可取

得的資訊為易肇事地點，是

本研究目前最可能應用的

資料，而易疏忽點也可能容

易造成事故。未來應釐清易

肇事地點經工程改善後仍

常肇事，則此可能與人的因

素有關，也可能是探討易疏

忽點的方向。 

悉。 
 
 

2. TALAS 應是長期研發

成果及持續不斷改善的

工作，此在報告中說明

的相當清楚，但依據招

標文件的預期工作項

目，TALAS 的改善是 5
大項工作內容之一，而

第 1 項工作內容，駕駛

人易疏忽地點篩選模式

在目前並沒有看見，此

應是計畫的重點之一，

即應先建立易疏忽地點

的篩選準則。 

易疏忽地點篩選模式確實

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但因

另一項重點為地點以座標

形式進行發佈，故地點的可

定位是本研究成功的關鍵

要素，同時也搭配運研所

「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

善計畫」作業時程，進行

TALAS 功能改善，故優先

進行 TALAS 改善，而此亦

與第 3 項工作(網路地圖)息
息相關。此外，7/13 與業者

座談後，第 4 項工作(發佈

機制)亦已具雛形。期末報

告中會有更完整的工作成

果呈現。 

悉，請研究團隊掌握本研究

方向及進度。 
 

3. 第 4 章對幾個大型國際

計畫的回顧相當豐富，

最後綜整的資料對國內

也很有幫助，研究團隊

本研究是以警政署的事故

資料庫為來源，故相關文獻

回顧均是以事故調查/報告

謝謝委員的意見，為使研究

成果具體聚焦、可行，本研

究的資料來源是以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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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18

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可能是想由這些資料來

建立駕駛人易疏忽地點

篩選模式。如果預計由

表 4.9 所列的項目來建

立篩選準則，則未來易

疏忽地點的篩選，是篩

選出動態(如使用行動

電話、多時相的路口等

等)或是靜態(即固定不

變的幾何特性；如平交

道、夜間地下道、多叉

路口、特殊角度的路口

等等)的地點？其中所

需要的資料可能不在本

研究的事故資料庫中，

但提醒駕駛人注意易疏

忽的地點很重要，故可

否規劃一個較完整、系

統性的架構。 

資料為範圍，後續的分析與

篩選模式，也將以此為限，

以期在有限時間、資源下，

獲得具體成果，提供交通部

道安會參考。 

的道路交通事故資料庫為

範疇，此資料庫無法提供資

訊的部分，本所將會考量伺

機納入其它研究中。 

4. 建議把第 4 章豐富的回

顧內容、理念轉換成架

構圖，較易閱讀與了

解，而本研究新提出的

篩選模式，理念上可能

參考其中數個模組，也

期盼本研究的模式也能

用架構圖方式呈現理

念。 

謝謝委員意見，後續會補充

所回顧的 DREAM、TRACE
等大型計畫之分析理念的

架構圖。 

悉。 

5. 目前進度已完成測速器

業者座談會，請教對於

資訊提供只有超速和導

航業者，為何會歸納與

超速有關？此涵蓋面是

否夠廣？或是此為經過

其它考量以後的結果，

則建議於報告書中列

出。目前報告書呈現的

方式，似乎會讓閱讀者

誤認為駕駛人易疏忽，

較多是因為速度過高，

因此以測速器廠商為業

界對象。 

本研究並非僅探討速度因

素，後續會針對事故中人因

相關的因素進行探討。至於

與測速器業者的座談，是研

究過程中交通部道安會與

運研所經考量後的結果(請
另詳道安會意見)，會在期

末報告中補充說明相關考

量。 

悉，請研究團隊於期末報告

書中妥為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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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19

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6. 有關地點發佈的問題，

表 4.9 得出來的因素，

每項都很重要，很難排

出前 10 大或 20 大，除

非用肇事件數、嚴重度

為指標，但是在表 4-9
中看不出有關嚴重度、

次數的資料。 

表 4.9 是經文獻回顧後，綜

整所得之事故可能的人因

因素。目前初步想法是由易

肇事地點中反推，可能是工

程改善 2-3年後之績效不明

顯的地點，或是易肇事地點

歷年經檢視均無工程問題

者，這些易肇事地點均是反

應肇事件數或嚴重度可能

較高的地點。 

悉，請研究團隊於期末報告

書中妥為表達本研究之篩

選邏輯。 

7. 以題目來說，目前此案

太受限於事故資料，以

題目來說，應不限於以

事故資料為唯一的來

源。建議應有更完整的

架構，包括各種動/靜態

可能因素、發佈方式(單
/雙向無線通訊)、即時接

收通訊的可能等等，但

今年可以只作一部份。 

請詳委員意見 3 的回復。 謝謝委員的意見，為使研究

成果具體聚焦、可行，本研

究的資料來源是以警政署

的道路交通事故資料庫為

範疇，其它部分本所將會考

量伺機納入其它研究中。 

（二）內政部警政署交通組莊鴻鈞副組長 
1. 目前報告書中的內容，

較偏向 TALAS 部份，其

它招標文件要求的內容

較少。剛剛簡報內容有

新增部份，若能加入，

會較豐富。 

謝謝委員意見，簡報內容新

增的部份，會加入期末報告

中。此外，因地點的可定位

是本研究成功的關鍵要

素，故期中之前將 TALAS
功能的改善，列為優先，而

此亦與第 3 項工作(網路地

圖)息息相關。此外，7/13
與業者座談後，第 4 項工作

(發佈機制)亦已具雛形。 

悉，請研究團隊掌握本研究

進度。 
 

2. 「易疏忽」這個名詞包

含的內容太多、太廣，

研究團隊要提供的資訊

是什麼？目前在報告書

中還看不清楚。若易疏

忽地點與易肇事地點是

不等同，便有很多狀況

本研究是以警政署的事故

資料庫為來源，利用經回顧

事故調查/報告文獻資料後

所得之表 4.9 的事故可能人

因因素進行分析。目前初步

想法是由易肇事地點中反

悉，請研究團隊於期末報告

書中妥為表達本研究之篩

選邏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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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20

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會發生，例如：酒駕、

疲勞駕駛、未注意車前

狀況等等，這些可能與

地點不相關，但本研究

卻強調易疏忽的地點，

這些資料要如何整合？ 

推，可能是工程改善 2-3 年

後之績效不明顯的地點，或

是易肇事地點歷年經檢視

均無工程問題者。 

3. 地點含有人為因素，例

如：用路人傾向闖紅

燈、老人突然闖到路口

等，造成事故；工程部

份，可能因為視距不

良，然後駕駛人未注意

到而造成事故，此屬人

為因素，抑或工程問

題？例如這些因素皆需

再定義清楚，此會與後

續要提供的資訊內容及

其附加價值有關。 

謝謝委員意見。由國際事故

相關文獻資料的回顧中得

知，交通事故中的人為因素

除了駕駛人本身的疲勞、受

酒精影響等個人因素以

外，還包括駕駛人在跟車

輛、道路及環境的互動，後

續會請人因專家協助釐清。

悉，請研究團隊於期末報告

書中妥為表達國際事故相

關文獻資料中，對於事故中

人為因素的觀點。 

4. 依據報告中的資料，以

往GPS定位的精確度為

50 公尺，現在可提高到

5 公尺。以台灣道路狀

況，此應用在易疏忽地

點的顯示與提醒時，在

使用上是否會發生困

擾？精確度或有效性均

要再做一些評估與說

明，此請研究團隊能補

充一些資料。 

本研究後續會進行實驗性

的實作測試，會選定適當距

離前發佈預警。 

悉。 

5. 報告書中第 3-37頁的定

位統計結果，92 年定位

成功為 66.72%，而 98
年 定 位 成 功 為

60.28%，數據是否正

確？因為本署在 98 年

已依據 TALAS 報告，要

求各警察單位要採用下

拉式的方式輸入地址，

但現在定位成功率卻還

如此低，能否提供原

因，讓我們可再進行改

善？ 

非常抱歉，期中報告書中的

98 年資料是較舊的版本，

實際上，98 年的定位率相

當不錯，尤其路口部份，警

政署的努力在資料上是看

得見的。我們會在期末時更

新資料。 

悉，請研究團隊於期末報告

書中加強各項資料呈現的

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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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21

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6. 目前報告書中似乎只針

對測速器業者，但招標

文件提到應用在網路、

手機與導航機等等，此

應於報告書中說明。 

與測速器業者的座談，是研

究過程中交通部道安會與

運研所經考量後的結果(請
另詳道安會意見)，未來資

料公布的格式，會朝通用的

方向。會在期末報告中補充

說明相關考量。 

悉，請研究團隊於期末報告

書中妥為表達。 

7. 目前警方照像測速點是

屬無償提供，以後與業

者間的平等供應問題，

可能需加以評估。無償

提供時，業者因為附加

價值增加，所以會使

用，但若研究團隊的資

訊要收費，則可能會有

公有財產為何要收費的

疑義，例如本署現在也

有無償提供事故資料給

研究單位，但要求要做

到保密，惟此尚無法滿

足需求，此經驗與研究

團隊分享。 

謝謝委員意見。 悉。 

8. 此系統是以警政署的系

統取得資料，因台北

縣、市有 GPS 定位資

料，此資料與後續系統

使用上有無問題？抑或

此系統如何使用台北

縣、市資料？可否可將

台北縣、市資料加入，

則資料在運用上會較完

整。台北縣、市 GPS 定

位與業者間是否有資料

回饋的部份？計畫以後

是否需要有雙向回饋的

系統？未來可否把魏教

授所提的時相納入？等

等，目前可能無法做

到，但建議可放入長程

計畫中，以後此系統之

價值、附加功能會較

本研究因為是採全國性的

角度，故資料來源將是以警

政署的事故資料為範圍，而

相關的內容也將以此為

限，以集中有限資源，獲得

具體成果，提供交通部道安

會參考。 

謝謝委員的意見，為使研究

成果具體聚焦、可行，本研

究的資料來源是以警政署

的道路交通事故資料庫為

範疇，其它部分本所將會考

量伺機納入其它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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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22

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多，對系統發展較有幫

助。 
9. 測速器業者現在是用貼

的，其易肇事路段是按

照我們的照相機地點，

這地點跟易肇事地點有

出入，而易肇事地點與

易疏忽路段又有出入，

這可能會增加業者的營

運成本，業者的配合度

問題可能需考量。 

謝謝委員意見。7/13 座談會

中知悉，多數業者目前已提

供網路更新資料庫的機

制，未來正式推動時，只要

政府網站更新資料，業者便

可下載並放到自己的網站

中，讓他們的客戶下載更新

車輛上的資料。 

悉，請研究團隊於期末報告

書中妥為表達測速器業者

的相關發展概況。 

10. 剛剛簡報中提到，路段

及路口的定位成功率已

提高，此應表達在報告

書中，目前本署也請交

通部作罕見字的建置，

此可能會進一步改善定

位成果，此提供研究團

隊參考。 

會在期末報告中更新 98 年

定位率資料。 
悉，請研究團隊於期末報告

書中加強各項資料呈現的

正確性。 

（三）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張開國副組長 
1. 所謂易疏忽與易肇事的

定義部份，最早是交通

部道安委員會的概念，

認為若能事先警告駕駛

人，則可能有助於減少

事故發生。而本所在肇

事地點的定位上，已有

一些成果，或許可藉此

延伸應用。 

敬悉。 悉。 

2. 去年曾經邀請相關單位

開會，討論後認為若直

接在易肇事地點進行預

警，似乎有邏輯上的問

題，因為易肇事地點是

針對工程上仍有改善空

間的地點，而經工程改

善後已有效益，此時再

對駕駛者提出預警，其

效益待釐清。 

敬悉。 悉。 

3. 後來便思考，因為我們

是以事故資料為來源
敬悉。 悉。 

168



 

 附-23

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一般駕駛行為調查較

困難)來探討，有些易肇

事地點雖然進行改善工

程，但該地點的問題可

能並非完全可由硬體工

程處理，可能還是需要

駕駛人注意，就我所

知，這個概念在世界各

國堪稱少見，本所與研

究團隊也還在摸索中。 
4. 剛剛魏教授所舉出之多

時相的例子，若剛好這

個地點的事故特性也牽

涉號誌，而經檢核後認

為時相設計並無問題，

則此可能是需要提醒駕

駛人的地點。但是，此

如何與可用硬體改善的

地點串接、分離，目前

尚未具體作法。 

敬悉。 悉。 

5. 目前是嘗試由國外文獻

資料中找尋線索，但不

見得適用，因為國外的

研究角度可能不同，而

本研究只能由事故資料

的角度，而國內的事故

資料又有其特性，這是

本所與研究團隊後續需

再努力的。 

遵照辦理。 請研究團隊在期末報告書

中，妥為表達張副組長所述

之本研究各項想法的發展

過程。 

（四）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 
1. 針對魏教授的疑問，當

初會希望針對測速器業

者，是因為考慮到測速

器裝置最普遍，但誠如

剛剛董教授所回復，後

續會有各種肇事因素進

來，而非僅有速度。 

敬悉。 悉，請研究團隊於期末報告

書中妥為表達。 

2. 測速器業者目前所提供

的設備功能，並非僅有

速度警告而已，可能是

報告書中的名詞造成誤

敬悉。 悉，請研究團隊於期末報告

書中妥為表達測速器業者

的相關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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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24

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解，此請研究團隊於期

末時釐清。 
3. 後續工作部份，在上次

的座談會中有提到，今

年的道安工作重點是機

車、老人、酒駕以及行

人等，故後續不論實測

或是 demo，要將這些重

點放入。 

遵照辦理，選擇實測地點

時，會將道安工作的重點納

入考慮。 

請研究團隊依據本研究之

預定工作項目，於 TALAS
中增加特定主題之易肇事

改善地點輸出功能，以因應

道安工作重點的需求。至於

實測地點部分，則除了考慮

道安工作重點以外，亦請掌

握本研究以人為因素為核

心的研發重點。 
4. 有關定位的部份，研究

團隊花費許多心力在處

理這個部份，因若定位

精確度不高，後面便作

不下去。現在的照相機

有些具有 GPS 定位功

能，若警察在現場拍照

時，便能用這樣的相

機，則可大幅減輕低後

續資料處理。 

敬悉。 悉。 

5. 在報告書中有關第 4 章

內容的表達及篩選模式

部份的比例，應再提

高。 

期末報告時會完整呈現工

作成果。 
悉，請研究團隊於期末報告

書中妥為表達。 

（五）交通部公路總局 
1. 依據歷年易肇事路段改

善計畫的經驗，參與會

勘的相關人員，常常會

發現該地點並無工程需

要改善，而是駕駛人的

因素，故本研究的成果

應會對此有所幫助。 

敬悉。 悉。 

2. 針對臺中市的 10 大易

肇事路口，經過 TALAS
檢核後排名有變化，但

此變化是否為計算方式

或權重不同所致，可能

需要加以釐清。 

兩者使用的指標是相同

的，其實臺中市的前 10 名

易肇事地點中，有 6 個是在

TALAS 的前 10 名，有 3 個

是在 TALAS 的前 20 名。

悉，請研究團隊於期末報告

書中清楚表達此部分。 

3. 報告書中有文章中表格謝謝指正，期末報告會更請研究團隊於期末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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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25

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連結錯誤的問題，請更

正。 
正。 中加強各項資料呈現的正

確性。 
4. 易疏忽地點能否建立篩

選準則，例如使用的資

料年度是否要設限？若

為例年資料均放入，是

否會出現僅有一次事故

的地點，而造成資訊太

多的狀況，是否應有次

數門檻的限制？ 

謝謝提醒。目前初步想法是

由各縣市前 20 名易肇事地

點中反推，可能是工程改善

2-3 年後之績效不明顯的地

點，或是歷年易肇事地點經

檢視均無工程問題者。 

悉，請研究團隊於期末報告

書中妥為表達本研究之篩

選邏輯。 

5. 後續系統應能持續運

作，對用路人才有長遠

效益，是否有單位會負

責此系統的持續運作？ 

敬悉，僅將此意見轉請運研

所卓處。 
悉。 

（六）臺北市交通局 
1. 剛剛研究團隊提到表

4.9，對於有關違規行為

部份已先刪除，故原本

事故調查表中的 31 個

人為因素，對上表 4.9
中的人為因素部份，剩

下 11 個，但依據我們的

經驗，有些時候駕駛人

會在不該停車處停車、

在不該紅燈右轉處右轉

等等，故有關駕駛人漠

視交通管制措施的部

份，可否再加回去？本

市今年為禮讓行人年，

有關駕駛人不禮讓行人

的部份，可否也加回

去。 

本研究是透過國際上事故

調查/報告資料相關的文獻

回顧，來找出國際上常探討

的人因項目，然後嘗試與國

內的事故資料拉上關係。另

外，有關違反交通號誌的部

份，在國外也是事故中人因

相關的一項因素，此已列於

表 4.9 中。 

謝謝意見，為使研究成果具

體聚焦、可行，本研究的資

料來源是以警政署的道路

交通事故資料庫為範疇，而

以人為因素的探討為核

心。臺北市交通局所提部分

意見本所將會考量伺機納

入其它研究中，另請研究團

隊於期末報告書中妥為表

達國際事故相關文獻資料

中，對於事故中人為因素的

觀點。 

2. 依據經驗，有時一個路

口的肇事會突然變多，

經檢討後是因為之前有

短期施工、車道封閉，

而導致駕駛行為改變。

本研究成果最後是否能

與工程改道等短期資訊

作結合。 

本研究均以一年期資料作

分析，有關短期資訊的發

佈，係屬另一項課題，本研

究暫不納入考慮。 

請詳本所上項意見。 

3. 由報告書來看，似乎是 TALAS 在本研究的應用，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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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26

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TALAS 分為關於路段

定義部份、關於原因分

析的部份、關於預警系

統的部份，這三者間的

關係能否加以說明，以

利閱讀。 

主要是其中的資料淨化、整

併、定位與易肇事地點篩選

子系統，與原因分析、預警

系統的部份並無關係。 

4. TALAS 定位部份，本身

是一種技術，而且是多

年的研究，可能不僅應

用在交通上而已，能否

提供原始碼或程式庫，

讓政府各部門都能使用

此技術。 

敬悉，僅將此意見轉請運研

所卓處。 
悉，將納入審慎考量。 

5. 有關跟各國比較的部

份，能否提出跟各個系

統比較的具體數據結

果，並說明為何需要進

行此種比較。 

第 4 章與各國的比較，是比

較交通事故調查/報告中的

因素項目，並無統計數據的

比較。比較的目的，是為了

找出國際上常用的事故中

相關人因項目，作為後續國

內事故資料分析時的依據。

悉。 

6. 此系統如何應用在各縣

市的交通局？ 
由事故資料中找出易疏忽

地點的知識，以及所發佈的

實際地點，可提供各縣市政

府參考。 

悉。 

（七）臺北縣交通局 
1. 有關地點判讀的部份，

若加入錯別字的處理，

定位率應可提高。 

此確實可提高定位率。 悉。 

2. 能否提供易疏忽地點的

明確定義？目前似乎都

是用嚴重性指標，此指

標對於高速公路或許較

適用，但對一般市區會

不會較看不出來嚴重

性？ 

目前初步想法是利用經回

顧事故調查/報告文獻資料

後所得之表 4.9 的事故可能

人因因素進行分析，由易肇

事地點中反推，可能是工程

改善 2-3年後之績效不明顯

的地點，或是易肇事地點歷

年經檢視均無工程問題

者，這些易肇事地點是反應

肇事件數或嚴重度可能較

悉，請研究團隊於期末報告

書中妥為表達本研究之篩

選邏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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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27

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高的地點。 

3. 有關肇因部份，縣府的

資料中有很多都是未注

意車前狀況，但目前研

究團隊歸納後的肇因並

未包括此項，能否納

入？ 

在國際上，駕駛人未注意也

是事故中一項重要的人因

因素，此已列於表 4.9 中。

悉。 

（八）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運輸安全組書面意見 
1. 期中報告所完成的工作

內容，符合本計畫的發

展方向。有關資料淨

化、整併及定位的改

善，有清楚及詳細的說

明，此為本計畫後續功

能開發成功的關鍵所

在，感謝研究團隊努

力。 

敬悉。 悉。 

2. 針對目前期中報告所完

成的第 4 章內容，請於

會後，儘速邀請人因領

域的專家學者，提供意

見。 

遵照辦理。 悉。 

3. 7/13 與業者座談會中，

研究團隊允諾事項(請
另詳該次會議紀錄)，請

納入本計畫的未來研究

工作中。 

遵照辦理。 請研究團隊確實掌握允諾

事項的進度。 

4. 依據本計畫的研究主題

與重點，尚有如下工作

內容需執行，請納入本

計畫的未來研究工作

中：(1)建置易疏忽地點

的 網 路 地 圖 ； (2) 於
TALAS 中，增加特定主

題之易肇事改善地點輸

出功能；(3)於 TALAS
中，增加事前事後績效

追蹤功能的選擇彈性。 

遵照辦理。 請研究團隊掌握本研究的

方向及進度。 

5. 務請於期末報告書中，

加強內容撰寫之正確

性。期中報告書中明顯

遵照辦理。 請研究團隊於期末報告書

中加強各項資料呈現的正

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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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28

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可見之書寫失誤處包

括：表 4-8 的最後一欄，

在續表中不完整；第

4-15 頁中出現的表格參

照錯誤訊息等。 
七、主席結論： 
1. 請研究團隊將大家的意

見，納入研究中參考。 
遵照辦理。 悉。 

2. 本次期中報告審查通

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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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29

附錄 3 期末報告審查意見處理情形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第 2 類 
�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見處理情形表 

計畫名稱：MOTC-IOT-99-SEB011 駕駛人易疏忽地點預警資訊系統研發 
執行單位：中央大學 

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一）國立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理學系王明揚教授 

1. 本計畫的研究價值是值得

肯定的，要做這麼多的研究

也是不容易的。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 

2. 報告圖 3-9 的「本研究定義

之肇事因素的人為因素分

類」在報告中的說明不夠完

整，請說明實線、虛線的意

義，及應用時連結的關係為

何？ 

1. 本研究建立連結關係的

方法，請見 3.2.2 節說

明。 
2. 圖 3-9 中的實線，是表

示左側本研究定義的肇

事因素類別中，所彙整

的原始警察事故資料中

之肇事因素項目，每一

項均可歸類到右側的人

為因素項目(表 3-12)，
虛線則表示僅有部份原

始肇事因素可歸類到該

項人為因素。此部份已

補充於 3.2.2 節。 

悉。 

3. 第四章預警系統的發展方

法，只有三頁多的內容太

少，不足以做為一個章節的

份量，建議調整章節架構或

補充相關內容。 

已調整章節，將第四章的內

容改列於 5.1 節中，第五章

的其它章節編號則依序順

延。 

悉。 

4. 第 4-3 頁「資訊發佈方式的

設計」在報告中並沒有很明

確的方式，用手機做警示資

訊的提示，與原先測速器的

聲音訊號的警告有多大的

差別，如何呈現警示資訊這

會影響效果。 

本研究在確認資料可下載

到測速器上，並可在預設位

置發出嗶嗶聲後，希望進一

步測試語音撥報與調整預

設撥報位置，以及測試應用

在機車上的初步可行性，惟

受限於測速器廠商在調整

相關軟體的時間步調配合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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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30

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問題，經與運研所討論，改

用手機進行模擬測試，目的

在初步檢視語音播報的可

能行為影響，以及瞭解應用

在機車上的可能狀況。這些

考量及過程已補充於修改

後的 5.1 節中。 
5. 第 5-2 頁中「除了車輛因素

與駕駛人因素在『肇事因

素 』 欄 位 中 的 互 斥 性

等…」，為何車輛因素與駕

駛人因素在「肇事因素」中

會有互斥性。 

本研究是採用警察的道路

交通事故調查表資料，此資

料中，「肇事因素」欄位包

括駕駛人、車輛因素，警察

僅會勾選 1 項與該事故關

聯度最高的肇事因素，做為

代表。已調整相關說明，提

高可讀性。 

悉。 

6. 第 5-3 頁，有些環境的因素

沒有做細部的分析，都是用

不利環境因素來做表示，真

正要分析事故原因時，應該

做更深入的探討，不應以此

簡稱帶過。 

資料統計中有加以細分，詳

如附錄 1，但因考慮告訴駕

駛者注意天候不佳、路面濕

滑等環境狀況的適用性可

能有限，故並未進行細部分

析。另一項考量則請見意見

7 的回覆。 

此部分的考量請補充

於報告書中。 

7. 第 5-3 頁，肇事因素以右列

為主，這些因素需要做更嚴

謹的分析，如果是用測速器

的方式給一些提示，或許用

聲音而不是用語音。尤其是

在 Google Earth 中顯示比例

較高的部份，應該給予駕駛

技術、週邊的狀況要特別注

意之類的資訊，要如何呈

現，要瞭解事故的根本原

因，因素需要做更嚴謹的分

析。 

要瞭解事故的原因，確實需

要做更嚴謹的因果分析。但

本研究所使用的資料，並非

深入調查的個案資料，故在

探討發生事故的因果關係

時，有相當的限制，此亦是

本研究實際進一步分析資

料後的心得。 

本研究嘗試利用警察

事故資料進行人為因

素分析的經驗與心

得，請補充於報告書

中。 

8. 第 5-24 頁，發佈平台實驗

性建置，閱讀上有些困難，

應該要有更嚴謹及系統性

的表達方式，如實驗方法、

此部份已重新撰寫於修正

後的 5.4 節。 
悉，並請補充說明本研

究於過程中增加實驗

測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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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31

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設備、受測者、實驗程序、

限制條件等、預期結果，應

重新撰寫整理一下，會比較

容易閱讀。 
9. 第 5-27 頁實驗效果指標為

何？行車速度下降是因預

警聲響所致效果或因當時

當地壅塞所致，似乎無法明

確判斷。 

以行車速度為指標，確實有

這個問題。此限制已補充於

修正後的 5.4 節。 

悉，並請配合本研究進

行實驗測試之目的進

行說明。 

10. 第 5-29 頁，機車用的警示

訊息測試，感覺和先前的汽

車不一樣，這裡沒有看到完

整的實驗過程，假設應該和

前面一樣，但有提到訪談方

式，同樣沒有提到實驗結

果，閱讀時會想知道這些更

詳細完整的內容，但卻沒有

看到。 

此部份已重新撰寫於修正

後的 5.4 節。 
悉，並請補充說明本研

究於過程中增加實驗

測試的目的。 

11. 整個系統花了很多時間，有

一些是利用現有交通事故

裡的資料，在系統介面的使

用對交通單位可能會不夠

方便，人機介面的呈現，要

做更仔細的設計。 

TALAS 系統是運研所發展

多年的系統，其使用者是運

研所所內的研究人員，故在

介面設計上並未特別強

調。委員的意見已補充於建

議事項中。 

悉，委員意見本所將會

納為參考。 

12. 預警信號的設計及系統人

機介面的設計，應考量使用

者的能力。 

敬悉。 悉。 

13. 名詞的問題，Error 有些講

是錯誤，有些地方是講失

誤，同樣的英文有不同的中

文翻譯，同樣的中文有不同

的英文翻譯，應該要讓名詞

一致化；雖然國內尚未有一

套標準的中英對照，但本研

究應有一套自己的定義。我

個人一般稱 mistake 為錯

誤，error 為失誤，而較少用

slip，不過 slip 應該也是項

重要屬性。 

修正後的報告書，已在 1.1
節中建立本研究在此部份

的中英文對照。 

悉。 

14. 運研所可以更進一步的就

道路設計的檢討，讓道路系
敬悉。 謝謝委員意見，本所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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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32

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統，包括駕駛人、周邊的設

備、周邊的環境等，可以更

安全，TALAS 輸入的資料

會再減少很多，我們的環境

會更安全 

會加以參採。 

15. 將來研究成果如何提供給

業者做加值，應該要考慮訊

號的呈現方式，因為外在環

境會影響到使用者訊息的

接收效果，或許可能需要多

種的呈現方式，如聽覺及視

覺等。 

經與運研所討論後，目前這

個階段將以提供座標資料

為原則，至於訊號的呈現方

式，則讓業者自由發揮。 

悉。 

（二）國立交通大學運輸科技與管理學系王晉元副教授 
1. 今年工作項目有「研發駕駛

人易疏忽地點篩選模式」，

計畫是用個案分析的方

法，先用事故發生的頻率，

透過工程改善來判別，建議

說明工程改善前後無差異

的判斷標準為何？若分析

多肇事地點，沒有工程改

善、會勘記錄，是否也算易

疏忽地點？其判斷邏輯能

否有更清楚的呈現。 

1. 沒有工程改善、會勘記

錄，因缺乏可協助判斷

的資訊，故在本研究中

並未歸屬易疏忽地點。

2. 已於修正後的 5.1 節

中，補充有關判斷邏輯

的流程圖，並加強相關

說明。 

悉。 

2. 本計畫在台北市取得8個地

方為個案資料，但工作項目

「建置易疏忽地點的網路

地圖」，似乎是要將全國資

料庫，使用計畫開發的篩選

模式篩選，找出易疏忽地點

以做呈現，但報告書只列 8
個個案，若為研究過程中與

運研所討論的結果，應在報

告中有所交代。 

以台北市為例的個案分析

方法，是經與運研所討論

後，考量本研究目的及時間

限制等因素後，所決定的方

式。此已補充於修正後報告

書的 5.1 節中。 

悉。 

3. 建議未來資料庫提供給測

速器業者、導航業者做預警

系統時，所提供的資料格式

為何？此部分交通部資訊

中心有做類似的資訊，建議

可與交通部資訊中心做連

結。另外，對預警資料提供

介面與機制應更清楚描述。

經與運研所討論後，目前這

個階段將以 excel 或 csv 格

式，提供所選出之地點的名

稱與座標資料為原則，初步

考慮採在網路上公開下載

方式。 

悉。另有關委員建議與

交通部資訊中心連結

部分，本所會加以留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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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三）內政部警政署交通組盧勇誌專員 
1. 本計畫是以 A1 與 A2 為肇

事易疏忽地點的比對基

礎，對於 A1 與 A2 的定義，

與警察機關的定義與填表

說明不同，建議深入了解後

再做修正，尤其第2章內容。

第 2 章是針對 TALAS 系統

的功能進行說明，而

TALAS 是警察機關之 A1
及 A2 類事故資料的一種加

值處理與應用，在相關的用

詞觀念上，已不同於警察機

關之定義；已於修正後報告

書的第 2 章中補充說明，並

於 1.1 節中，以警察機關的

定義說明資料來源。 

悉。 

2. 肇因因素以人為因素來代

替是否合適？本計畫是有

定義清楚，但實務上警察在

A1 類與 A2 類已排除天然

事故，所以 A1 與 A2 大部

份皆為人為因素，當然有部

份是工程上的疏失，但通常

是很明顯的工程疏失，為不

讓讀者混淆，請補充說明清

楚。 

已於修正後報告書的 1.1 節

中，以警察機關的定義說明

資料來源，並加強說明及釐

清本研究所探討的人為因

素與警察機關的定義間之

差異。 

悉。 

3. 駕駛人易疏忽地點採嚴重

性指標，其嚴重性指標是如

何定義，有無因素分析做為

擷取嚴重性指標的義意，建

議補充。 

嚴重性指標定義在原始報

告書之 5.1 節中已有說明，

此指標係運研所以前研究

計畫的成果，已補充文獻出

處。 

悉。 

4. 第 5 章網頁資料下載提到

「以臺北市 98 年的道路交

通事故資料為例，嚴重性指

標值最高的前 500 處地點

中….」，各類型事故分析，

若能加入肇事因素較嚴重

地點顯示，會較有價值，建

議加入本署10大肇事因素。

TALAS 目前已針對交通部

道安會提出的機車、老人、

酒精等 3 大主軸，可提供車

種、年齡、牽涉酒精等 3 個

變數多種選項的地點顯示

檔案。經與運研所討論後，

現階段仍初步以此範疇提

供下載資料。 

悉，請將委員意見納入

建議事項中。 

5. 報告與簡報中提到的測速

器、車用測速器、反雷達車

用器，所使用到的名詞不一

致，且與警方報告的習慣用

已於修正後的報告書中，統

一相關名詞。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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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法也不同，請將名詞統一。

6. 目前業者提供的速限資訊

有 2 種方式，即內建與即時

偵測，本計畫所提供的資訊

應該不是即時偵測的方

式，報告中應說明清楚。 

已修正於報告書中。 悉。 

（四）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徐台生組長 
1. 感謝研究團隊研發此系

統，此計畫原先希望發展出

的預警系統，第一個目的是

讓相關交通工程改善人

員，在運用上更方便，這目

的應該已經達成。另一目的

為此系統既然已發展出

來，相關 TALAS 的資訊，

能不能放入加值系統，讓此

資訊對於一般用路人、駕駛

人，在經過此路段時，能獲

得警示提醒，使其在駕駛行

為上有所改變；此成果還不

盡理想，尚有加強的空間。

原始座標是最具應用彈性

的資料，本研究目前的地點

資料，已可以透過在網路上

公布座標的方式，讓各種加

值業者下載應用。 

悉。 

2. 請再加強與手機、導航機等

等業者多做溝通，期望業者

的設備，包括地瓜機、全頻

雷射、GPS 定位雷達、智慧

型手機等等，皆能增加這項

功能，預警的功能才能更張

顯，研發的成果才能更有效

果的發揮；至於如何推廣，

請研究團隊再做加強。 

已補充進行問卷調查及電

話追蹤，詢問手機、導航機

等業者對在其所發展的各

種車用資訊產品中，納入本

研究完成之易疏忽地點資

料的意願。相關調查結果已

補充於修正後的 5.1 節中。

悉。 

（五）臺北市政府交通局 
1. 對於研究團隊在 TALAS 系

統上資料淨化處理，可以將

警政署所提供沒有空間座

標的事故資料，產生定位後

的座標，對於後續的分析研

究是相當有助益的。 

謝謝。 謝謝。 

2. TALAS 系統的淨化改進部

份，是否有手冊可以提供，

可讓我們在做資料轉換空

間座標時參考。 

TALAS 系統的淨化改進細

節，可由本研究交回運研所

的原始程式碼中知悉。 

悉。因 TALAS 原先的

開發是為了協助本所

相關執行計畫的進

行，並未考慮外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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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的使用，惟有關淨化的

功能模組，是可以獨立

包裝成執行檔，供縣市

政府應用。 
3. 研究團隊所使用的空間比

對資料庫，是否可提供其他

單位使用。 

本研究的成果均會交回運

研所，此部份的處理，將由

運研所決定。 

悉。本所空間比對資料

庫曾有前例，基於公務

協助，以縣市為範疇而

提供縣市之交通業務

單位使用。 
4. 研究團隊藉由交通事故的

肇因與國外的研究做連

結，找到易疏忽的地點，再

以台北市為例做說明，研究

團隊是否能就分析結果，建

議提供駕駛人明確的提示

訊息內容？ 

若要提供明確的訊息，需要

做更嚴謹的因果分析，以瞭

解事故的根本原因。本研究

所使用的資料，並非深入調

查的個案資料，故在探討發

生事故的因果關係時，有相

當的限制。 

悉。 

5. 在都會區的部份，有在推行

禮讓行人，目前研究中是分

成七大類型，是否能針對汽

機車對行人、自行車的部份

分離出來，進行不同主題的

研究。 

本研究個案分析中之「汽車

與非機動車輛相撞」、「機車

與非機動車輛相撞」二類，

即汽車、機車分別與自行車

及行人相撞的事故，此二類

事故在各個地點的件數已

不多，若要再分離出自行

車、行人，可能會有資料數

量過少的現象。 

悉。 

6. GPS 的定位會因為建築或

外在因素而影響，是否會因

為 GPS 訊號接收的誤差，

而影響警示訊息的顯示時

間，若有誤差可能無法發揮

警示訊息的效果，也有可能

造成事故的發生。 

敬悉。 悉，北市交通局的此項

觀點，請考量納入報告

書的相關討論中。 

7. TALAS 系統將事故地點轉

為空間座標，是非常有用的

工具，在其他的地方也可以

應用的到，是否能將此功能

獨立出來提供使用。 

TALAS 系統中的各個功能

模組，均能獨立出來，包裝

成執行檔。本研究執行過程

中，曾經將事故地點轉為空

間座標部份的功能模組，包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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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裝成執行檔提供台北縣使

用。 
8. 定位成功率經過幾年的研

究，目前的定位成功率仍有

限，是否能提出原因說明。

除了 TALAS 目前尚無法非

常完整的解析警察登記的

地址資料以外，所比對的相

關座標檔(例如：各縣市門

牌座標檔)仍在持續建置

中，也是一項原因。 

悉。 

9. 目前導航機及智慧型手機

是很受歡迎的東西，研究成

果是否可應用在導航機或

智慧型手機上，以發揮事前

預警的功能。 

本研究目前的地點資料，已

可以透過在網路上公布座

標的方式，讓各種加值業者

下載應用，包括導航機或智

慧型手機業者。 

悉。 

10. 除了用導航機外，能否用現

場的交通標誌或 CMS 做顯

示，或是能有更即時的外在

提示方式，而非得透過事後

的資料庫分析。 

本研究的範圍，是事後的資

料庫分析。 
悉。 

（六）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通訊產業聯盟翁樸山會長（書面意見） 
1. 本計畫的價值在於 (1)時

效；(2)效益；(3)廣為利用。

如何在最短時間將預警資

訊送到特定駕駛人，而達到

避免車禍的發生。快、簡

單、很多人可以收到預警資

訊，可以再不斷地改進。 

敬悉。 悉。 

2. 運用 GPS、手機做為終端收

訊設備，便宜又好用，加上

政府的要求（貨車、公共運

輸）及補貼，以求能更廣泛

使用。宜與工研究以科專案

研發設備及擴充領域實際

運作，進而推廣。 

敬悉。此意見已納入修正後

報告書中的建議事項。 
悉。本所未來若有相關

類似計畫，將會考量委

員所建議橫向溝通及

擴充領域實際運作的

意見。 

3. 宜在 5.3 項「平台的實驗性

建置」多加著墨並與專業廠

商交換意見，以做為後續工

作之軸心。 

此部份已重新撰寫於修正

後的 5.4 節。 
悉。委員意見本所將納

入後續相關研究中參

考。 

（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運輸安全組書面意見 
6. 請依據近日發現之事故地

址比對問題，即填寫在巷弄
遵照辦理。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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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號欄位的門牌資料，重新處

理 97-98 年的事故資料，並

執行 TALAS 到指標計算完

成的步驟。 
7. 請依據更新的 98 年事故資

料，依據 5.3.3 節建議方向，

產生一套具系統性、容易點

閱瀏覽的 Google Earth 統計

圖冊，掛上網路，供一般民

眾點閱下載。 

遵照辦理。 悉。 

8. 請補充一份駕駛人易疏忽

地點的座標清單，掛上網

路，供一般民眾（包括手

機、導航機等等業者在內）

點閱下載。 

遵照辦理。 悉。 

（八）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運輸安全組張開國副組長 
3. 原來易肇事地點的改善都

是針對工程的部份做處

理，部裡希望能針對「人為」

的部份做分析，所以才有

「易疏忽地點」名詞的出

現。 

敬悉。 悉。 

4. 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事故資

料的內容都是一些違規的

資料，也沒有細緻的資料，

以至於要警示什麼，也無法

分析出來。該如何處理？所

以才針對改善過後還有問

題的部份進行探討，藉由個

案分析是希望找出一些因

素出來，只是目前還沒那麼

成熟，看是否將來能有其他

的方法再做分析。 

敬悉。 悉。 

5. 從目前事故資料庫中的「未

注意車前狀況」，實在不容

易區分是因為什麼原因而

未注意車前狀況，這是目前

資料內容的現況。除非進到

每一個個案做深入的調

查，或許才會有可能分析出

「人為」的部分。 

敬悉。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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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見 

研究機構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見 
6. 目前的研究成果只能提醒

注意，但要注意什麼，以目

前我們手中的事故資料，並

沒有辦法明確的分析出來。

敬悉。 悉。 

（九）主席結論： 
1. 報告的文字描述的內容及

方式，需要再做檢核及加強

說明。 

遵照辦理。 悉。 

2. 請研究團隊將專家學者的

意見，在合理的範圍進行修

改。 

遵照辦理。 悉。 

3. 本次期末報告審查通過，請

於 12/23 前完成定稿修改。
遵照辦理。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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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 期末簡報 

期末簡報

 
 
 

• 研究背景與目的
• TALAS系統之發展
‧肇事因素之人為因素探討
• 預警系統之整合
• 預警系統的發展方法
‧預警系統雛形示範
‧預警平台之建置與分析
• 結論與未來建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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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故地點空間位置？

交通路網數值地圖

郵政路名

加值應用研究

以車禍資料庫為基礎，結合

GIS定位以進行事故資料分

析整合性服務。

 
 
 

4

用路人因素的改善策略：
教育、宣導及執法以外，
在車輛及道路上提供預先
警示的資訊

必須先瞭解交通事故的人
為因素

但是

為防範人為因素所造成之交通事
故，常採3E政策：
交通工程（Engineering）
交通教育（Education）
路權執法（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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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路交通事故資料之蒐集目的，係以違反我國相
關道路規則為根據而進行紀錄。
– 未注意車前狀況、違反號誌管制等

5

=

人類行為中的錯誤與違規

本研究嘗試探討交通事故中之人為因素，

推衍出可能的預警資訊。

本研究嘗試探討交通事故中之人為因素，

推衍出可能的預警資訊。

 
 
 

• 歷史及目前事故資料庫中缺少空間定位資訊

• 雖然新格式的事故調查表中已規劃GPS記錄資訊，但

到全面普及尚需一些時間。

• 新格式事故調查表中的GPS座標精確度仍有待驗證

• 以定位後的資料為基礎，可進行更多的加值性應用

– 駕駛人易疏忽地點預警

– 與預警系統業者合作，產生更多加值應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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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4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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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43

9

自動帶出公式

新增任意年月設定彈性

 
 
 

10

增加次數統計顯示功能



 

 附-44

11

酒醉(後)駕駛失控 機車

高齡

 
 
 

12
台1線 台3線 國1



 

 附-45

13

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事故資料筆數(a) 120,186 137,212 155,795 161,021 164,019 170,127 184,749

無 可 供 定 位

資料筆數

資料空白 172 149 674 1,831 1,004 282 1,438
無法定位 31,779 36,328 41,384 47,799 50,734 28,046 55,739

用於定位分析之筆數(b) 88,235 100,735 113,737 111,391 112,281 141,799 127,572

定 位 成 功 資

料筆數

路口 35,438 39,915 44,125 40,541 42,227 50,519 57,642
門牌 11,692 14,236 16,222 14,792 12,434 12,535 10,230
里程 13,089 14,153 15,821 14,242 12,984 13,270 16,670
橋樑 1,337 1,441 1,687 1,194 1,133 1,519 1,748
隧道 40 28 40 11 29 40 26
地標地物 1,453 1,642 1,921 1,509 1,472 1,311 1,417
小計 63,049 71,415 79,816 72,289 70,279 79,194 87,733

扣 除 重 複 定

位

小計(c) 58,870 66,850 74,846 69,613 67,940 76,523 84,648

定位成功% c/a 48.98 48.72 48.04 43.23 41.42 44.98 45.82
c/b 66.72 66.36 65.81 62.49 60.51 53.97 66.3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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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46

• DREAM (Driving Reliability and Error Analysis Method)
計畫

– 歐盟運輸部門與EC (European Commission)於2002-2006年

間，在FICA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ausation of Accidents 
and Incidents)及SafetyNet等2項研發計畫中，共同發展一個

交通事故因果關係的模式。

– 此模式目的在針對交通事故現場深入調查，讓調查者可以在

一套經過分類及定義的貢獻因子(contributing factors)中，結

構性搜尋交通事故發生背後的原因，並可系統性的儲存交通

事故因果(causation)資訊。

15

 
 
 

16

DREAM(車禍因果關係模式)

基因類型是依據駕駛者-車輛及交通環境-組織的三合一模式加以建構，
計有50項一般性原因及38項特定原因，整理如表4. 2 

DREAM應用現有已知的知識，
建立顯性特徵與基因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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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47

• ETAC (European Truck Accident Causation)計畫

– 針對歐洲有人員受傷的貨車車禍，以現場深入調查的方式，

進行一項車禍因果關係的研究。

– 車禍中所有涉案人(貨車駕駛者、汽車駕駛者、行人等)之人

為因素(human error)有關者，佔85.2%，而其中有25%是貨車

駕駛者的因素

– 貨車與其它用路人相撞的車禍，主要的3項原因。

• 不適當的速度

• 對路口行駛原則的觀察失敗

• 變換車道時，出現不正確的操作

17

 
 
 

• TRACE (TRaffic Accident Causation in Europe)計畫

– 研發車禍因果關係分析方法與科技之安全效益評估方法，提

供各界有關歐洲的車禍因果關係概況，與具潛力的科技解決

方案。

– 由文獻回顧及現場深入調查的車禍資料，來建立車禍的因果

關係模式。

– 建立單純僅包括導致人為功能失敗的因素矩陣

• 與人類控制車輛相關者、與涉入車禍之車輛有關者、與

周圍環境有關者

• 利用因素矩陣找出車禍發生的潛在因素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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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48

19

 
 
 

• 參考國際經驗，探究車禍發生因素時，資料的分
類需要，有些要做更進一步的細分類，有些則要
予以併類。

• 惟影響車禍發生的駕駛者、車輛及環境因素，在
不同地區與國家間，雖會有共通性存在，但也會
因彼此間的法規、社會與文化、交通與道路結構
等差異，而有所不同。

• 要建立適當的分類對照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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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49

21

我國事故調查表之相關欄位(92年版) 本研究定義之肇事因素類別
肇事因素

駕駛者因
素

06未依規定讓車 路權判斷問題
08左轉彎未依規定

轉向問題09右轉彎未依規定
13超速失控

速度過高14未依規定減速
16未保持行車安全距離 與前車距離不足

17未保持行車安全間隔 與它車淨寬不足
18停車操作時，未注意其他車(人)安全

未注意19起步未注意其他車(人)安全
23未注意車前狀態

20吸食違禁物後駕駛失控
疲勞及使用藥物22疲勞(患病)駕駛失控

25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漠視號誌
40使用手持行動電話失控 分心(車內來源)
其他駕駛者因素(21-22項) 其他駕駛者因素

其它用路人及不明因素 車輛/設施/其它用路人/不明因素

飲酒情形
01未飲酒 -
02經檢測無酒精反應 -
03經呼氣檢測未超過 0.25 mg/L或血液檢測

未超過 0.05%

使用酒精

04經呼氣檢測 0.26~0.40 mg/L或血液檢測
0.051%~0.08%

05經呼氣檢測 0.41~0.55 mg/L或血液檢測
0.081%~0.11%

06經呼氣檢測超過 0.55 mg/L或血液檢測超
過 0.11%

07無法檢測 -
08非駕駛人，未檢測 -
09不明 -  

 
 

22

第1層 第2層 第3層 說明

人員 W1注意力問題 - 舉凡分心、注意力渙散、驚嚇等與注意力有關者

W2知覺能力問題 W2.1速度知覺 駕駛者對自車以及他車(人)的速度知覺錯誤

W2.2距離知覺 駕駛者對自車以及他車(人)的距離知覺錯誤

W2.3方向知覺 駕駛者對自車以及他車(人)的方位知覺錯誤

W3預測/行為落差 - 駕駛者預期自己(車)或他人(車)未來該有的狀態與

實際情況不一致

W4違規 - 駕駛者行為明顯與法令違背的項目

W5處於特殊狀態 - 吸食違禁藥、酒醉、疲勞、患病狀況下的駕駛者

W6裝載 - 貨物、乘客等無法歸類者

系統 W7系統故障 - 系統因故障而未能執行應有功能

資料來源：參考自清華大學工業工程學系王明揚教授在1997年針對道路交通事故資料

的肇事因素，所提供的人為因素分類建議。資料由運研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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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50

23

 
 
 

• 地點篩選方式

– 採個案分析方法，一個地點代表一個個案。

– 利用我國警察紀錄的A1及A2類道路交通事故資料，先

篩選出每一年多事故或事故嚴重性高的地點候選清

單，然後將至少有3年均出現在候選清單中的地點，列

為進行交通事故分析的目標地點。

24

196



 

 附-51

• 分析目標地點的交通事故特性

– 目標地點各年的道路及交通工程改善計畫內容

– 專業工程人員的改善會勘與檢視行程(係指會勘後認為無需

進行工程改善的情況)。
– 「臺灣地區易肇事路段改善計畫」便屬一種工程改善計畫，

其除了記載改善內容以外，有時，對於會勘後認為無工程改

善需求的狀況，也會有所記載。

• 比對每個目標地點的交通事故資料、改善工程計畫、

改善工程會勘與檢視行程的時間點，建立時間軸關係

25

 
 
 

• 工程改善計畫前、後的交通事故特性分析
– 目標地點的工程改善績效不明顯

– 改善後仍有某類交通事故常常發生

– 曾進行改善工程的現場會勘與檢視後，認為無工程問題需改

善者

• 潛在的預警地點，而其所具有之特殊的交通事故特性

則可能是推衍該地點預警資訊的參考

• 事故類型分為
– 「汽車與汽車相撞」、「汽車與機車相撞」、「汽車及非機

動車輛相撞」、「機車與機車相撞」、「機車與非機動車輛

相撞」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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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52

• 以台北市為示範範圍

• 以個案分析方法，藉由分析來探討台北市93-98年A1及A2
類道路交通事故嚴重性較高且重覆出現多年的事故地點

– 係指台北市嚴重性指標值最高之前20名的車禍地點，而所稱

「重覆出現多年」的事故地點

– 嚴重性指標 = 9.5x死亡人數+3.5x受傷人數+事故件數

– 事故地點：透過設定整併範圍

27

 
 
 

• 除了97年為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居多以外，其餘
年份均以汽車與機車相撞事故居多。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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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53

• 汽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 93年：路權判斷問題、與前車距離不足、與它車淨寬

不足、轉向問題的事故較多
– 96年：路權判斷問題、與它車淨寬不足的事故較多。
– 97年：未注意的事故較多
– 98年：以牽涉與它車淨寬不足、未注意的事故較多。

• 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 96年：未注意的事故較多，
– 97年：未注意、漠視號誌的事故較多
– 98年：漠視號誌的事故較多
• 多數事故是在日間、晴天狀況下，亦有在其他天候

下。
29

 
 
 

• 94年的工程改善，似乎並未對本章中所關切之地點的交通

事故特性產生大幅影響。

• 有關重複地牽涉的駕駛人因素部分，汽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為路權判斷問題、與它車淨寬不足、未注意，而機車與機

車相撞事故為未注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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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54

• 為橋樑上的機慢車道。以93年資料為基礎，在94
年進行並完成之改善內容：
– 於民權西路144巷口（台北橋下橋處）設置「右側插
會」，並於民權西路平面道路設置「左側插會」警告
標誌共2面；

– 請警察局加強取締及交通局加強交通教育宣導。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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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
– 93年、97年及98年時牽涉與它車淨寬不足、未注意較多。

– 94年時牽涉與前車距離不足、與它車淨寬不足、未注意的事

故較多

– 93年牽涉路上障礙物、97年及98年（5件）牽涉視線遮蔽問

題的事故也不少

• 機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事故
– 每年均以牽涉未注意的事故較多

– 93年牽涉路上障礙物、97年及98年牽涉視線遮蔽問題的事故

也不少。

• 多數事故是在日間、晴天狀況下

32



 

 附-55

• 93年工程改善後，94年的駕駛人因素似乎並未出現大幅變化。
故相關工程改善似乎並未此地點的交通事故特性產生大幅影
響。

• 有關重複地牽涉的駕駛人因素部分，機車與機車相撞事故為與
它車淨寬不足、未注意，而機車與非機動車輛相撞事故為未注
意。肇事因素不明的事故有增加現象。

• 有牽涉不利環境因素的事故。視線遮蔽問題持續出在分析之相
撞事故中。

33

 
 
 

• 車用測速器

– 全頻測速器(俗稱地瓜機或蘿蔔機)
• 便宜；發射器維護成本高、不易有加值應用

– GPS測速器

• 目前發展主流、可持續更新定位資料、易擴充加值

應用

• 車用導航

34



 

 附-56

• 駕駛人易疏忽地點預警資訊的應用潛力
• 預警技術發展的現況與未來
• 資訊提供者與需求者的互惠機制、收費機制

35

 
 
 

• 未有正式報告，採用電話（車麗屋）及店面訪查（統一皇

帽）

• 地瓜機，一般店面顯少銷售(中南部還有)，以夜市為主。

• 全頻雷達，目前主要銷售款式，

• GPS定位雷達，提供之加值功能多，為未來之發展潮流。

• 除地瓜機外，均有語音及面板顯示功能。強調體積要小，

顯示器螢幕要大。

• 未來若要提供預警資訊給測速器廠商做加值，應該要以

GPS定位雷達的為考慮重點。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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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Log

GPS軌跡記錄器

智慧型手機 臺北市98年前50大事故地點

‧採自然駕駛

‧實驗路線：沿民權西路從延平北路二段至成功路二段

‧觀察駕駛在「有、無警示訊息」下的駕駛反應

廠商
燒錄
座標

廠商
燒錄
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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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駛速度有
稍為變慢

GPS軌跡記錄器
之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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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民權東路三段-復興北路

民權東路四段-光復北路

預警效果與行車速度
無明顯影響

預警效果與行車速度
無明顯影響

 
 
 

• 車流的影響
– 實驗過程中，常會因為其他車輛而影響駕駛者的行車速度，

也間接會影響到警示訊息的作用。

• 交通號誌的影響
– 行駛過程中，常會碰到交通號誌的影響，尤其許多次行經設

定的警示路口時，恰巧碰到紅燈，因此也會影響到警示訊息

的作用。

• GPS訊號的狀況
– 易受外在環境、天候的影響

• 當有警示訊息出現時，會稍為減速以確定前方狀況，

再正常行駛。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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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59

• TALAS對於事故資料分析的確有明顯的幫助

• 「人、車、環境與交通事故之關係」透過國內外相關
之研究，透過不同研究間之關聯性，以做為本年度建
立預警分析之參考。

• 透過個案分析方法，可做為發展駕駛人易疏忽地點的
預警系統之參考。

• 預警資訊實驗，對於受測者會有影響，但需再進一步
做評估。

41

 
 
 

• 持續進行TALAS系統之發展，依資料內容及使用

需求，繼續進行功能擴充與維護。

• 進行個案分析進行預警資料分析模式的建立時，

所掌握資料的完整性會影響到預警模式的分析與

建立，可持續進行更廣範圍的分析與探討。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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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60

• 預警資訊的提供，可擴大合作對象及範圍，以更

瞭解預警資訊提供給民間業者加值之可行性。

• 手機 + GPS
• 政策的配合

• 預警模式可行性之測試，未來可再評估擴大研究

範圍之可行性，以更深入的分析瞭解駕駛人易疏

忽地點預警的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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